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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為探討棒壘球運動用品網路消費者之信念、情感、態度與行為意

圖之關係，並透過 AMOS統計軟體探討本研究之理論是否適配。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收集資料，以曾經使用網路購物網站購買棒壘球運動

用品的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共回收 455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後繼以驗證性因

素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分析。並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本

研究獲致結論如下：1.網路消費者的信念對態度達顯著正向影響。2.網路消費者

的情感對態度達顯著正向影響。3.網路消費者的態度對行為意圖達顯著正向影

響。4.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型達到適配程度。最後根據研究的結果，對棒壘球運動

用品電子商務店家提出經營上的建議，以及建議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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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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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sumer 

beliefs, feeling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by online shopping for sport 

goods of baseball and softball. The fit of structural model would be tested with AMOS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earch data was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s and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consumers who have purchased sport goods of baseball and softball 

through internet. A total of 45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then analyz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main result indicate: 1. Consumer beliefs of online consumer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consumer attitudes. 2. Consumer feelings of online consumer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consumer attitudes. 3. Consumer attitudes of online 

consumer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behavioral intentions. 4. The fit 

indice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for the full sample were within an acceptable range. 

Finally, accord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 of operating 

management for E-commerce store, and some advice for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Online Shopping, Sport Goods, Consumer Belief, Consumer Feeling,  

Consumer Attitude,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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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網 際 網 路 的 應 用 技 術 之 一 ， 全 球 資 訊 網( W W W ,  W o r l d  

W i d e  W e b )提 供 一 個 全 年 無 休 、 不 受 地 域 國 界 限 制 的 網 路 市

場 ， 更 是 為 買 賣 雙 方 創 造 了 可 觀 的 商 機 。 1 9 9 6年 6月 臺 灣 的 網

路 使 用 人 口 只 有 4 4萬 人 ， 到 了 2 0 1 1年 1月 ， 網 路 使 用 人 口 已 達

1 , 6 9 5萬 。 另 外 ， 臺 灣 網 路 購 物 市 場 規 模 在 2 0 1 0年 達 到 新 臺 幣

3 , 5 8 3億 元 ， 年 成 長 率 為 2 1 . 5 %  (臺 灣 技 術 支 援 中 心 ，2 0 1 0)，

此 數 據 充 份 顯 示 網 際 網 路 所 蘊 藏 之 無 限 機 會 。  

隨 著 網 際 網 路 的 蓬 勃 發 展，業 者 對 於 全 球 資 訊 網 在 商 業 方

面 的 應 用 意 識 已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興 起。由 於 網 際 網 路 具 有 即 時

性、互 動 性、低 成 本、 2 4小 時、無 空 間 與 國 界 的 限 制 等 特 性 ，

使 得 線 上 購 物 成 為 近 年 最 流 行 的 購 物 方 式。而 網 路 購 物 是 電 子

商 務 範 圍 中 一 項 重 要 的 應 用 項 目，消 費 者 可 透 過 網 際 網 路，使

用 全 球 資 訊 網 協 定 設 計 之 電 子 型 錄 與 網 頁 方 式，向 網 路 商 店 進

行 線 上 交 易 。  

W a r d與 L e e ( 1 9 9 9 )認 為 企 業 在 全 球 資 訊 網 上 可 以 提 供 比 較

多 的 產 品 資 訊，而 且 其 成 本 遠 低 於 其 他 傳 統 的 大 眾 媒 體，它 讓

企 業 可 以 用 更 有 效 率 的 方 式 和 更 廣 泛 的 觸 角，製 造、行 銷、銷

售 產 品 與 提 供 客 戶 服 務，強 化 現 有 的 管 道。因 而 許 多 業 者 開 始

投 入 這 股 網 際 網 路 的 戰 爭 中，由 設 立 網 站、線 上 查 詢 至 在 網 路

上 開 店 等。雖 然 網 際 網 路 所 蘊 藏 的 商 機 可 為 企 業 帶 來 不 可 計 數

的 效 益，但 放 眼 觀 之，目 前 許 多 企 業 所 架 設 的 網 站 都 僅 止 於 廣

告 、 宣 傳 的 功 能 而 已 ， 無 法 打 動 消 費 者 的 心 ( M c K e n d r i 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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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  

隨 著 消 費 者 意 識 的 抬 頭 ， 消 費 者 導 向 的 觀 念 漸 漸 受 到 重

視，由 於 線 上 購 物 對 國 內 消 費 者 來 說，是 一 種 全 然 不 同 的 消 費

經 驗 ， 因 此 有 必 要 對 網 路 族 的 購 物 意 圖 進 行 深 入 的 分 析 與 瞭

解。基 本 上，許 多 學 者 皆 認 為 價 格 與 便 利 是 網 路 購 物 之 優 勢 。

根 據 林 素 儀 ( 1 9 9 7 )針 對 「 網 路 購 物 族 消 費 行 為 」 之 剖 析 指 出 ，

網 路 購 物 市 場 的 驅 動 力，包 括：幫 助 網 路 族 克 服 心 理 障 礙、審

慎 擬 定 價 格 策 略、選 擇 合 適 的 產 品，提 供 多 樣 化 的 選 擇 與 個 人

化 的 服 務、營 造 舒 適 的 購 物 環 境 及 設 計 具 有 吸 引 力 且 符 合 網 路

族 習 慣 的 網 站。可 見 影 響 使 用 者 在 網 路 上 之 購 物 意 願 因 素，大

抵 可 分 為 幾 方 面 ， 包 括 ： 網 路 族 之 心 理 因 素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網 路 安 全 )、產 品 本 身、定 價 策 略 以 及 網 站 的 設 計 等 (產 品 相 關

資 訊 的 提 供 、 使 用 介 面 的 設 計 )。  

從 喬 治 亞 理 工 大 學 的 圖 像 電 子 傳 送 研 究 中 心 與 線 上 調 查

公 司 C y b e r  D i a l o g u e針 對 W W W  使 用 者 所 進 行 的 調 查 均 發 現 ，

網 站 具 有 豐 富 資 訊 的 特 色 是 吸 引 網 友 到 網 路 市 場 逛 街 或 購 物

的 首 要 原 因；而 張 英 宏 ( 1 9 9 8 )的 研 究 亦 指 出，網 站 設 計 會 影 響

網 路 族 上 網 購 物 的 意 願 。  

    面 對 網 路 上 豐 富 的產 品 促 銷 活 動 與 網 路 購 物 商 店 的 設

立，臺 灣 網 路 使 用 者 逐 漸 改 變 其 原 本 的 消 費 習 慣。在 網 友 最 常

進 行 的 前 三 項 網 路 活 動 中，「 網 路 購 物、訂 票 」由 2 0 0 5年 的 第

1 0名 躍 升 為 第 4名 ， 「 網 路 競 標 拍 賣 」 亦 由 第 1 1名 晉 升 為 第 6

名。由 此 可 見，線 上 購 物 已 逐 漸 成 為 新 型 的 消 費 方 式，新 的 流

通 業 型 態 也 隨 之 產 生。另 外，由 於 網 友 對 網 路 的 依 賴 度 日 增 ，

加 上 信 賴 標 章 認 證 制 度 推 展 之 下，網 路 購 物 使 用 習 慣 已 逐 漸 形

成 一 種 風 潮，電 子 商 店 也 正 蓬 勃 發 展 之 中 (張 元 馨，2 0 0 6)。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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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 論 是 對 企 業 或 是 消 費 者 而 言，網 際 網 路 都 是 一 種 新 的 通

路 選 擇 ( K i a n g ,  R a g h u  &  S h a n g ,  2 0 0 0 )， 且 在 目 前 「 宅 經 濟 」 盛

行 的 時 代 ， 網 路 購 物 的 風 潮 將 會 越 來 越 受 重 視 。  

    其 次，國 內 有 關 網 路 購 物 的 研 究 包 含 的 商 品 類 別 眾 多，例

如 通 訊 產 品 (黃 兆 震，2 0 0 0)、化 妝 保 養 品 (何 明 純，2 0 0 2)、農

產 品 (陳 育 棠，2 0 0 3)、服 飾 品 (林 慧 蓉，2 0 0 8)等 等，但 缺 乏 對

於 運 動 用 品 網 路 購 物 相 關 領 域 。  

    然 而 隨 著 國 人 越 來 越 重 視 自 己 的 身 體 健 康，希 望 能 夠 透 過

規 律 的 運 動 來 釋 放 平 日 忙 碌 的 工 作 壓 力，近 年 來 的 自 行 車 風 潮

即 是 一 最 好 的 例 子。當 從 事 不 同 的 休 閒 運 動 則 需 要 擁 有 不 同 的

運 動 配 備 。  

    在 棒 壘 球 運 動 方 面，黃 俊 傑( 2 0 0 6 )的 研 究 指 出 自 政 府 實 施

週 休 二 日，加 上 國 人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重 視，慢 速 壘 球 也 成 為 許 多

人 假 日 主 要 的 休 閒 活 動，每 到 假 日 常 常 可 以 看 到 各 個 公 園 或 慢

速 壘 球 場 都 聚 集 了 許 多 愛 好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的 大 專 學 生，由 此 可

見，慢 速 壘 球 運 動 有 其 值 得 重 視 與 開 發 之 處，因 此 如 何 發 展 推

廣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也 成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黃 俊 傑 、 黃 成 志 ，

2 0 0 7)。 另 外 在2 0 0 4年 首 次 舉 行 屬 於 全 國 性 的 總 統 杯 慢 速 壘 球

賽 時，就 有 7 5 8隊、 2 2 7 4 0人 參 賽； 2 0 0 7年 比 賽 已 多 達 1 4 7 4隊 、

4 4 2 2 0人 參 賽，堪 稱 全 國 最 大 規 模 的 球 類 競 賽 (黎 建 忠，2 0 0 7)，

在 2 0 0 0年 第 一 屆 全 民 運 動 會 將 慢 速 壘 球 列 入 比 賽 項 目，加 上 體

委 會 推 出「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劃 」，引 起 各 縣 市 政 府 的 重 視，積

極 在 地 方 上 辦 理 比 賽，加 上 黃 俊 傑、林 郁 捷、蔡 文 星 ( 2 0 0 8 )統

計 估 算 全 台 約 有 3 4 0 0支 球 隊；而 且 中 華 慢 壘 祕 書 長 徐 熊 良 表 示

在 週 休 二 日 同 一 時 間 裡，全 國 各 地 約 有 5 - 1 0萬 人 在 從 事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黃 俊 傑 、 林 郁 捷 、 蔡 文 星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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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X 4 3棒 壘 網 提 供 的 數 據，在 該 網 站 上 登 錄 的 棒 球 隊 有

4 1 7隊，而 壘 球 隊 有 9 8 7隊；而 有 組 織 性 的 棒 球 聯 盟 有 1 8個、壘

球 聯 盟 則 有 3 9個，當 然 還 有 許 多 現 有 的 球 隊 或 聯 盟 尚 未 登 錄 於

該 網 站 上，所 以 登 錄 的 數 目 仍 然 會 有 上 昇 的 可 能。根 據 這 些 數

據，可 以 推 測 臺 灣 從 事 棒 壘 球 運 動 的 人 口 不 在 少 數，甚 至 可 以

說 是 很 大 的 市 場，從 事 人 口 的 範 圍 從 學 校 社 團、社 會 人 士 自 行

組 隊、校 隊 ⋯ ⋯ 等 等。加 上 現 今 網 際 網 路 的 發 達，使 用 網 路 購

物 的 人 口 也 不 斷 在 上 昇；所 以 欲 了 解 消 費 者 透 過 網 路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心 理 因 素，以 提 供 零 售 商 決 定 銷 售 政 策 的 依 據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如 同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內 容 所 述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棒 壘 球 用

品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者 對 網 路 環 境 的 信 念、情 感、態 度、行 為 意 圖

之 關 係，以 作 為 理 論 與 網 路 零 售 商 實 務 經 營 上 之 參 考。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如 下 ：  

一、建 構「 消 費 者 信 念、情 感、態 度 及 行 為 意 圖 」的 理 論 模 式 ，

並 進 一 步 分 析 該 模 式 中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二、驗 證「 消 費 者 信 念、情 感、態 度 及 行 為 意 圖 」之 理 論 模 式

與 觀 察 資 料 的 適 配 程 度 。  

三 、 透 過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 提 供 給 國 內 學 術 單 位 及 網 路 零

售 商 參 考 ， 並 提 出 經 營 管 理 之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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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的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消 費 者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及 行 為 意 圖 之 理 論 模 式 應 用 於

棒 壘 球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行 為 之 適 配 度 為 何 ？  

二 、 棒 壘 球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信 念 是 否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態 度 ？  

三 、 棒 壘 球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情 感 是 否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態 度 ？  

四 、 棒 壘 球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態 度 是 否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行 為 意 圖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 是 針 對 曾 經 透 過 網 路 媒 介 ， 購 買 過

任 何 有 關 於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類 商 品 的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因

為 會 使 用 網 路 問 卷 形 式 進 行 資 料 的 收 集 ， 所 以 會 以 臺 灣 地 區

為 研 究 的 地 理 區 域 。  

    在 研 究 限 制 方 面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問 卷 為 自 陳 量 表 ， 因

此 無 法 準 確 受 試 者 填 答 的 真 實 度 ， 僅 能 假 設 受 試 者 填 答 時 均

能 據 實 以 答 ； 另 外 本 研 究 問 卷 收 集 到 的 資 料 多 以 學 生 與 收 入

6 , 0 0 0(含 )以 下 的 消 費 者 為 主，因 此 如 果 要 推 估 到 各 階 層 職 業

的 話 ， 或 許 會 有 所 偏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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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定義  
 

    由 於 本 研 究 涉 獵多 項 名 詞 ， 包 括 網 路 購 物 、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 消 費 者 信 念 、 消 費 者 情 感 、 消 費 者 態 度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以 下 就 本 研 究 的 名 詞 下 註 定 義 ：  

一 、 網 路 購 物  

    消 費 者 透 過 虛 擬 網 路 媒 介 ， 取 得 商 品 的 相 關 資 訊 ， 並 且

在 線 上 直 接 進 行 購 買 商 品 的 行 為 。  

二 、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在 進 行 棒 球 或 是 壘 球 運 動 時 ， 所 需 要 使 用 到 的 運 動 器 材

與 配 件 ， 包 括 釘 鞋 、 手 套 、 球 棒 ⋯ ⋯ 等 等 。  

三 、 消 費 者 信 念  

    信 念 代 表 的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項 物 體 所 擁 有 的 各 項 資 訊 。 因

此 將 消 費 者 信 念 定 義 為 ： 消 費 者 對 於 購 物 網 站 的 認 知 。  

四 、 消 費 者 情 感  

    情 感 是 由 消 費 者 對 實 際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情 緒 或 情 感 所 組

成 。 在 本 研 究 中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及 商 品 所 產 生 出 的

情 緒 狀 態 。  

五 、 消 費 者 態 度  

    態 度 是 對 人 、 事 、 物 一 種 一 致 性 評 估 ， 其 範 圍 可 能 從 極

正 向 的 接 受 ， 到 極 負 向 的 排 斥 。 所 以 本 研 究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及 商 品 的 接 受 程 度 。  

六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消 費 者 在 瀏 覽 過 網 站 商 品 資 訊 之 後 ， 而 產 生 是 否 願 意 購

買 的 想 法 。 行 為 意 圖 愈 強 ， 代 表 越 有 可 能 去 從 事 該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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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共 分 七 節 進 行 探 討 ， 第 一 節 首 先 了 解 電 子 商 務 的 特

性 與 型 態 ， 第 二 節 則 對 網 路 購 物 相 關 理 論 的 探 討 ， 第 三 節 是

就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進 行 了 解 ， 而 第 四 、 五 、 六 、 七 節 ， 則 分

別 對 消 費 者 信 念 、 消 費 者 情 感 、 消 費 者 態 度 以 及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進 行 探 討 。  

 

第一節 電子商務特性與形態 

 

    由 於 本 研 究 與 對 網 路 購 物 者 進 行 研 究 ， 所 以 必 須 先 了 解

何 謂 電 子 商 務 ， 本 節 就 電 子 商 務 的 定 義 、 交 易 型 態 來 進 行 探

討 。  

一 、 電 子 商 務 定 義  

    電 子 商 務 是 以 電 子 化 方 式 做 生 意 ， 它 涵 蓋 了 從 廣 告 、 行

銷、銷 售、訂 貨、生 產、通 路、顧 客 服 務、售 後 支 援 到 存 貨 補

充 等 整 個 過 程 ， 同 時 也 包 含 了 顧 客 與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管 理 (謝 偉

勛， 2 0 0 0) 。 K a l a k o t a與 W h i n s t o n ( 1 9 9 7 )  指 出 電 子 商 務 是 藉 由

電 腦 網 路 將 購 買、銷 售、產 品 與 勞 務 等 商 務 活 動 結 合 在 一 起 ，

經 由 這 種 方 式 可 以 滿 足 組 織、商 品 以 及 消 費 者 的 需 要，進 而 改

善 產 品 與 服 務，並 到 達 降 低 成 本 的 目 的。吳 琮 璠、謝 清 佳 ( 2 0 0 0 )  

則 將 電 子 商 務 定 義 為「 利 用 資 訊 網 路 所 進 行 的 商 業 活 動，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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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交 易、廣 告、服 務、資 訊 提 供、金 融 匯 兌、市 場 情 報 與 育

樂 節 目 販 售 等 」。 隨 著 時 代 與 技 術 的 演 進 ， 電 子 商 務 的 定 義 將

越 來 越 廣 泛 ， 與 電 子 商 務 相 關 的 討 論 也 越 來 越 蓬 勃 。  

    吳 琮 璠、謝 清 佳 ( 2 0 0 0 )  將 電 子 商 務 的 演 進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  

    電 子 郵 件 階 段。所 謂 電 子 郵 件 係 利 用 電 子 技 術 來 處 理 訊 息

之 傳 遞，代 替 傳 統 郵 差 送 信 的 方 式，它 是 一 種 同 步 的 通 訊 方 法。 

第 二 階 段 ：  

    電 子 資 料 交 換 階 段。此 階 段 應 用 乃 是 組 織 與 組 織 間 的 業 務

往 來 文 件，在 不 同 的 電 腦 應 用 系 統 間 以 標 準 化 格 式，用 電 子 網

路 的 方 式 傳 遞，例 如 訂 購 單、送 貨 單、發 票、採 購、翻 譯 軟 體

等 。  

第 三 階 段 ：  

    網 際 網 路 電 子 化 企 業。網 際 網 路 對 於 交 易 方 式 與 關 係 銷 售

都 提 供 了 未 來 的 潛 力，不 論 銷 售 者 或 採 購 者 都 可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來 進 行 不 同 模 式 的 交 易。網 際 網 路 不 但 加 強 了 遠 距 市 場 的 範 圍

與 速 度，也 重 新 定 義 了 交 易 銷 售 與 關 係 銷 售 的 市 場 交 易 與 成 本

觀 念 。  

    由 此 可 見，電 子 商 務 的 定 義 將 不 單 單 只 是 改 變 郵 件 的 發 送

方 式，或 是 企 業 間 運 用 網 際 網 路 傳 送 資 料 等 較 簡 易 的 活 動。它

不 僅 改 變 了 現 代 人 的 溝 通 方 式 、 交 易 方 式 、 企 業 間 的 買 賣 過

程 ， 也 替 消 費 者 帶 來 了 更 有 效 率 的 消 費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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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電 子 商 務 交 易 型 態  

    湯 宗 泰、劉 文 良 ( 2 0 0 2 )  提 出 電 子 商 務 的 內 容 包 括 以 下「 四

流 」：  

(一 )商 流 ： 係 指 資 產 所 有 權 的 移 轉 ， 例 如 ： 商 品 規 劃 、 採 購 、  

銷 售 管 理 、 通 路 管 理 、 賣 場 管 理 、 消 費 者 服 務 等 。  

(二 )物 流： 係 指 實 體 物 品 流 動 或 運 送 傳 遞，例 如：由 原 料 轉 換  

成 完 成 品，最 終 送 到 消 費 者 手 中 之 實 體 物 品 流 動 的  

過 程 ； 包 含 的 內 容 有 ： 產 品 開 發 、 製 造 、 儲 運 、 保  

管 、 供 應 商 管 理 與 物 流 管 理 等 。  

(三 )金 流：係 指 電 子 商 務 中 錢 或 帳 的 流 通 過 程，亦 即 因 為 資 產  

所 有 權 的 移 動 而 造 成 的 金 錢 之 移 動 ； 包 含 的 內 容  

有 ： 應 收 、 應 付 、 會 計 、 財 務 與 稅 務 等 。  

(四 )資 訊 流：係 指 資 訊 的 交 換，亦 即 為 了 達 到 上 述 三 項 流 動 而  

造 成 的 資 訊 交 換 ； 包 含 的 內 容 有 ： 各 項 資 訊 交  

換 、 經 營 決 策 與 管 理 分 析 等 。  

    粘 俊 生 ( 2 0 0 1 )在 對 企 業 導 入 電 子 商 務 經 營 的 研 究 中，利 用

上 述 之 「 四 流 」 提 出 電 子 商 務 經 營 架 構 圖 如 圖 2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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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電 子 商 務 經 營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粘 俊 生 ( 2 0 0 1 )  

 

電 子 商 務 為 企 業 與 消 費 者 帶 來 不 同 層 面 的 影 響，例 如：消

費 者 利 用 E - m a i l與 企 業 確 認 購 買 產 品 的 內 容 (商 流 )，不 僅 省 時

方 便，也 加 強 企 業 內 部 作 業 與 資 金 轉 換 的 效 率；資 訊 流 則 使 企

業 省 去 實 體 商 舖 的 設 立 成 本 與 人 力 開 銷，反 映 到 產 品 價 格 上 ，

使 消 費 者 可 用 較 低 廉 的 價 格 購 買 到 產 品；而 物 流 方 式 的 改 變 也

為 企 業 帶 來 龐 大 的 商 機 。 盧 昭 燕 ( 2 0 0 8 )  提 到 ， P C h o m e自 從 實

施 全 年 無 休 ， 2 4小 時 內 保 證 宅 配 到 府 的 「 2 4 h網 路 購 物 」 服 務

之 後，其 單 日 營 收 成 長 比 過 去 成 長 許 多，過 年 期 間 營 業 額 一 天

有 近 一 千 萬 元 ， 甚 至 月 營 業 額 突 破 兩 億 元 。  

T u r b a n ,  L e e ,  K i n g與 C h u n g ( 2 0 0 0 )  將 電 子 商 務 的 營 運 模 式

分 為 下 列 六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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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 業 對 企 業  ( b u s i n e s s  t o  b u s i n e s s； B 2 B )：  

企 業 直 接 在 網 路 上 與 另 一 企 業 進 行 交 易 活 動，使 整 個「 供

應 鏈 」與「 配 銷 鏈 」自 動 化，包 括 組 織 間 系 統 交 易 作 業 與 組 織

間 電 子 市 集 交 易 作 業 等 。  

(二 )企 業 對 顧 客  ( b u s i n e s s  t o  c u s t o m e r； B 2 C )：  

企 業 透 過 網 站 與 顧 客 進 行 交 易 活 動 。  

(三 )顧 客 對 顧 客  ( c u s t o m e r  t o  c u s t o m e r； C 2 C )：  

顧 客 利 用 網 路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網 站 直 接 銷 售 產 品 給 顧 客 。  

(四 )顧 客 對 企 業  ( c u s t o m e r  t o  b u s i n e s s； C 2 B )：  

一 群 顧 客 藉 由 網 路 社 群 的 聚 集，透 過 網 際 網 路 與 生 產 供 應

商 或 代 理 商 溝 通，並 且 利 用 社 群 顧 客 的 集 體 力 量，向 廠 商 提 出

產 品 議 價 或 進 行 服 務 支 援 活 動 等 。  

(五 )非 營 利 電 子 商 務 ：  

如 非 營 利 組 織、宗 教 性 組 織、學 校 機 構 以 及 政 府 代 理 機 構

等 非 營 利 性 質 的 機 構，透 過 網 際 網 路 來 降 低 其 成 本，包 括 改 善

採 購 或 是 改 善 作 業 與 客 戶 服 務 相 關 服 務 等 。  

(六 )企 業 內 部 電 子 商 務 ：  

包 含 所 有 組 織 內 部 的 活 動，並 且 通 常 是 在 企 業 內 部 網 路 中

進 行 的。企 業 內 部 電 子 商 務 牽 涉 到 產 品、服 務 或 資 訊 的 交 換 。 

朱 正 忠 ( 2 0 0 7 )針 對 粘 俊 生 ( 2 0 0 1 )提 出 的 電 子 商 務 營 運 模 式

之 「 四 流 」 (商 流 、 物 流 、 金 流 、 資 訊 流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

認 為「 顧 客 對 企 業 ( C 2 B )」和「 企 業 對 顧 客 ( B 2 C )」此 兩 種 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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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務 交 易 型 態，雖 然 交 易 的 雙 方 主 體 皆 為 企 業 與 個 人 所 組 成 ，

但 其 商 業 活 動 性 質 兩 者 是 屬 不 同 性 質 的 電 子 商 務 型 態。 B 2 C和

C 2 B兩 種 電 子 交 易 型 態 最 主 要 的 差 異 點 為 商 品 供 應 點 的 來 源

不 同 ， B 2 C電 子 商 務 型 態 ， 其 商 品 來 源 是 由 電 子 商 家 所 供 應 ，

在 其 經 營 上 較 有 體 制 與 系 統；而 C 2 B的 商 品 來 源 為 線 上 網 友 或

小 商 家 所 組 成，屬 個 人 的 銷 售 行 為。故 在 產 品 的 品 質、服 務 與

安 全 性 上 ， 皆 以 「 企 業 對 顧 客 ( B 2 C )」 的 電 子 商 務 型 態 較 有 保

障 。  

上 述 企 業 對 顧 客 之 間 的 電 子 商 務 ， 就 是 俗 稱 的 「 網 路 購

物 」， 也 是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主 題 ； 其 形 式 就 是 消 費 者 從 網 路 上 得

知 企 業 欲 販 售 之 產 品 的 相 關 訊 息，再 利 用 電 子 線 上 交 易 或 其 他

的 付 費 管 道 購 買 產 品；而 產 品 則 是 透 過 一 般 運 送 方 式，如：郵

送 或 宅 配 到 府 等 管 道 ， 送 到 顧 客 的 手 中 。  

 

第二節 網路購物  

 

    了 解 電 子 商 務 之 後 ， 再 來 要 對 本 研 究 中 的 媒 介 「 網 路 購

物 」 進 行 探 討 ， 以 下 就 網 路 購 物 定 義 、 電 子 商 店 定 義 、 網 路

購 物 發 展 與 現 況 以 及 網 路 購 物 特 性 來 進 行 探 討 與 理 解 。  

一 、 網 路 購 物 之 定 義  

    網 路 購 物 的 概 念 是 早 期 「 互 動 式 家 中 購 物 ( I n t e r a c t i v e  

H o m e  S h o p p i n g )」 的 衍 生 。 根 據 H o f f m a n與 N o v a k ( 1 9 9 6 )  對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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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I n t e r a c t i v i t y )的 解 釋 為 兩 方 持 續 進 行 雙 向 的 溝 通。而 互 動 式

家 中 購 物 則 是 買 賣 雙 方 在「 回 應 時 間 」及「 回 應 情 境 」兩 項 構

面 上 的 互 動 ( A l b a ,  Ly n c h ,  We i t z ,  J a n i s z e w s k i ,  L u t z ,  S a w y e r ,  

Wo o d， 1 9 9 7 )。  

    蔣 惠 蓮 ( 2 0 0 3 )認 為 網 路 購 物 是 消 費 者 透 過 網 路 虛 擬 環 境

與 廠 商 接 觸 及 獲 取 產 品 相 關 資 訊，然 後 直 接 於 線 上 進 行 購 買 行

為。官 振 華 ( 1 9 9 7 )對 網 路 購 物 行 為 的 描 述 包 括：顧 客 透 過 W W W

廣 告 進 行 線 上 訂 購、直 接 洽 購，或 是 看 過 廠 商 在 其 他 線 上 軟 體  

( N e w s、B B S )  的 廣 告 後 洽 購。李 宛 穎 ( 1 9 9 9 )對 網 路 購 物 的 定 義

為，企 業 經 由 網 路 商 店 接 受 消 費 者 由 線 上 訂 購 產 品 或 服 務。以

消 費 者 的 角 度 來 看，消 費 者 可 以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進 入 網 路 商 店 瀏

覽 商 品，同 時 購 買 商 品 或 享 受 服 務，稱 之 為 線 上 購 物 或 網 路 購

物 (湯 宗 泰、劉 文 良，2 0 0 2)。C h e u n g ,  C h a n與 L i m a y e m ( 2 0 0 5 )  整

理 了 關 於 線 上 消 費 者 理 論 之 研 究，認 為 網 路 購 物 即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網 路 上 進 行 購 買 商 品 的 行 為 。  

二 、 電 子 商 店 之 定 義  

電 子 商 店 有 許 多 同 意 的 代 名 詞，如 網 路 商 店、網 路 商 場、

電 子 商 場 或 虛 擬 商 場 等 。 廣 義 的 網 路 商 店 是 指 在 網 際 網 路

上 ， 提 供 商 品 或 服 務 ， 並 提 供 訂 貨 的 表 單 ， 可 以 接 受 消 費 者

直 接 線 上 訂 購 的 網 站 (資 策 會 ，1 9 9 7)。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於 2 0 0 6 年 公 布 「 中 華 民 國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中 之 電 子 購 物 業 者 定 義 為 ： 凡 從 事 以 郵 件 及 廣 播 、 電 視 、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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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網 路 等 電 子 媒 介 方 是 零 售 商 品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本 類 主 要 以

網 站 或 其 他 廣 告 工 具 提 供 廣 告、型 錄 等 商 品 資 訊，經 由 郵 件、

電 話 或 網 際 網 路 下 訂 單 後 ， 商 品 直 接 從 網 際 網 路 下 載 或 以 運

輸 工 具 運 送 至 客 戶 處。電 話 行 銷 及 網 際 網 路 拍 賣 亦 歸 入 本 類。 

    根 據 經 濟 部 2 0 0 7 年 度 電 子 商 務 法 制 及 基 礎 環 境 建 構 計

畫 提 出 之「 B 2 C 電 子 商 店 經 營 調 查 報 告 」，將 電 子 商 店 定 義 為

「 於 網 際 網 路 販 售 商 品 (包 括 數 位 內容 )或 服 務 ， 並 提 供 消 費

者 線 上 訂 購 功 能 之 業 者 」。  

    以 廠 商 角 度 而 言 ， 即 是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設 置 電 子 商 店 或 稱

網 路 商 店 ， 提 供 服 務 或 產 品 給 線 上 消 費 者 ； 以 消 費 者 角 度 而

言 ， 消 費 者 可 以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 進 入 電 子 商 店 瀏 覽 商 品 ， 以

購 買 所 需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者，稱 之 為 網 路 購 物 或 線 上 購 物 (何 明

純 ， 2 0 0 3)。 

三 、 網 路 購 物 的 發 展 與 現 況  

    由 於 網 際 網 路 的 巨 幅 成 長 ， 提 供 廣 大 的 廠 商 及 消 費 者 一

個 全 球 化 的 線 上 市 場 ， 而 快 速 發 展 網 路 上 的 商 業 活 動 ， 也 促

使 公 司 在 以 電 腦 做 為 媒 介 的 環 境 下 ， 嘗 試 各 種 型 態 的 網 路 行

銷 模 式 。  

    2 0 0 9年 網 路 購 物 市 場 飽 和，資 策 會 分 析 臺 灣 線 上 購 物 發 展

趨 勢 ， 發 現 B 2 C的 網 路 購 物 市 場 規 模 已 逾 新 臺 幣 3千 億 元 ， 網

路 店 家 已 超 過 2萬 5千 家，且 仍 持 續 成 長 中，顯 示 網 路 購 物 的 行

為 已 逐 漸 普 及 化，且 此 習 慣 亦 逐 漸 融 入 民 眾 的 生 活 中。現 今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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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購 物 已 走 向 國 際 化 發 展 ， 近 幾 年 兩 岸 業 者 都 看 到 了 這 個 商

機 ， 網 勁 科 技 在 2 0 0 6年 和 大 陸 新 浪 網 、 阿 里 巴 巴 的 淘 寶 網 (佔

大 陸 8成 )市 場 合 作 開 設 了 「 商 城 臺 灣 網 」， 為 台 灣 業 者 架 構 了

大 陸 市 場 的 開 店 平 台 。 3 C販 賣 廠 商 百 腦 匯 推 出 「 百 腦 匯 線

上 」， 進 軍 大 陸 3 C網 購 市 場 。 相 反 地 ， 網 勁 科 技 引 進 了 大 陸 淘

寶 網，進 軍 臺 灣 的 網 購 市 場；兩 岸 網 路 購 物 市 場 已 經 連 成 一 片。 

    根 據 資 策 會 在 2 0 0 6年 的 調 查，網 路 購 物 者 之 平 均 年 支 出 ：

整 體 網 購 總 額 平 均 為 新 台 幣 9 , 1 0 3元 。 2 0 0 6年 女 性 平 均 年 支 出

為 7 , 5 0 4  元 ， 男 性 為 1 0 , 8 8 0。 資 策 會 表 示 ， 臺 灣 女 性 網 購 的 年

度 消 費 金 額 多 數 集 中 於 4 , 0 0 0元 以 下 ， 而 男 性 則 分 佈 在 7 , 0 0 0元

以 上 的 比 例 較 高，年 均 消 費 金 額 差 距 的 原 因 與 購 買 品 項 有 關 ，

女 性 偏 好 購 買 美 容 服 飾 ， 男 性 則 偏 好 購 買 電 腦 3 C產 品 。  

    2 0 0 9年 台 灣 B 2 C網 路 購 物 市 場，資 策 會 預 估 服 飾 精 品 將 首

度 超 越 資 訊 電 子，但 也 發 現 服 飾 精 品 同 時 也 是 退 出 比 例 最 高 的

類 別，也 就 是 說，雖 然 參 與 銷 售 服 飾 精 品 的 業 者 愈 來 愈 多，但

同 時 退 出 的 業 者 也 不 少，顯 示 這 是 個 相 當 競 爭 的 環 境，未 來 售

後 服 務 、 信 用 安 全 及 產 品 品 質 將 成 為 主 要 的 競 爭 優 勢 。  

    消 費 者 透 過 網 路 購 物 的 誘 因 不 少，主 要 在 於 價 格 便 宜、多

樣 化、方 便 搜 尋、宅 配 到 府。當 然 也 有 其 缺 陷，包 括 無 法 於 購

買 前 檢 驗 商 品、售 後 服 務 較 差、交 易 不 夠 安 全、個 人 隱 私 不 夠

安 全、網 路 商 店 信 用 度 不 明、商 品 資 訊 不 足、送 貨 速 度 較 慢 等。

能 掌 握 優 點、避 免 缺 失 的 網 路 商 店，自 然 可 以 快 速 成 長、創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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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潤 。  

四 、 網 路 購 物 特 性  

網 路 購 物 是 一 種 無 實 體 店 鋪 的 虛 擬 購 物 環 境 及 方 式，可 提

供 消 費 者 在 家 購 物 的 便 利 性 與 時 效 性，以 滿 足 現 代 人 追 求 快 速

與 便 捷 的 需 求；其 主 要 是 透 過 多 媒 體 的 網 頁 設 計 與 電 子 型 錄 的

方 式 ， 提 供 消 費 者 有 關 產 品 相 關 資 訊 的 查 詢 與 訂 購 ( K i m  &  

L e n n o n ,  2 0 0 0 )。吳 靜 宜 ( 2 0 0 0 )比 較 網 路 購 物 與 實 體 商 店 購 物 在

取 得 通 路 上 的 差 異 時，發 現 網 路 購 物 在 配 送 功 能 上，數 位 性 商

品 物 流 配 送 系 統 較 為 快 速；在 交 易 功 能 上，不 可 觸 摸 到 實 體 商

品；在 溝 通 功 能 上，資 訊 來 源 多、兼 具 動 態 與 靜 態 內 容、且 具

互 動 性 與 匿 名 性 。  

    蔣 惠 蓮 ( 2 0 0 3 )認 為 網 路 購 物 之 所 以 深 受 消 費 者 的 青 睞，是

因 為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獨 特 的 特 性 ， 讓 企 業 可 以 創 造 出 一 個 更 廉

價、更 方 便 的 購 物 環 境。蔣 惠 蓮 也 提 出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的 七 個 特

性 如 下：(一 )2 4小 時、全 年 無 休 的 營 業 環 境。(二 )沒 有 地 理 因

素 的 限 制，可 縮 短 產 品 取 得 之 時 間。(三 )產 品 資 訊 豐 富 且 多 元

化，又 容 易 比 較。(四 )購 物 環 境隱 密 性 高，不 受 外 界 干 擾。(五 )

產 品 價 格 較 傳 統 購 物 具 競 爭 力。(六 )可 節 省 出 門 購 物 的 時 間 。

(七 )提 供 更 具 差 異 性 之 服 務 。 

    K i a n g ,  R a g h u 與 S h a n g ( 2 0 0 0 ) 認 為 網 路 購 物 有 以 下 的 優

點 ： (一 )配 送 功 能 ：1 .避 免 大 量 的 庫 存 與 資 金 成 本 。 2 .縮 短 供

應 鏈 以 及 減 少 成 本。(二 )交 易 功 能：1 .增 加 企 業 的 能 見 度 和 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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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顧 客 群 。 2 .增 加 銷 售 機 會 以 增 加 收 益 。 3 .簡 化 交 易 流 程 。 4 .

針 對 單 一 顧 客 進 行「 一 對 一 」的 行 銷 活 動。(三 )溝 通 功 能：1 .

存 取 、 組 織 和 溝 通 資 料 。 2 .改 進 和 顧 客 的 互 動 。 3 .蒐 集 消 費 者

資 訊 。  

    綜 合 湯 宗 泰 與 劉 文 良 ( 2 0 0 2 )、謝 偉 勛 ( 2 0 0 0 )、張 元 馨 ( 2 0 0 6 )

的 看 法，他 們 認 為 網 路 購 物 兼 具 其 他 無 店 鋪 行 銷 與 店 舖 購 物 所

沒 有 的 特 色 與 優 點 ：  

(一 )與 消 費 者 建 立 互 動 關 係 並 且 維 持 關 係 ：  

    利 用 網 路 進 行 售 後 服 務 不 但 可 以 與 消 費 者 建 立 良 好 的 關

係 ， 更 可 以 將 這 種 關 係 延 續 下 去 。 電 子 商 務 科 技 的 發 展 對 企

業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如 今 企 業 無 論 規 模 大 小 無 不 重 視 與 最

終 顧 客 的 互 動 。  

(二 )減 少 營 業 成 本 ：  

    網 路 購 物 資 訊 主 要 是 在 網 頁 中 呈 現 ， 消 費 者 可 以 自 由 的

瀏 覽 ， 對 業 者 而 言 建 構 網 頁 的 費 用 比 起 郵 購 所 需 的 紙 張 印

刷 、 目 錄 寄 送 成 本 低 ， 因 此 可 以 大 量 減 少 資 訊 傳 遞 的 成 本 。

網 路 購 物 可 以 讓 消 費 者 自 行 查 詢 所 購 產 品 的 金 額 、 種 類 ， 以

及 下 單 購 物 後 商 品 的 處 理 流 程 ， 這 樣 可 以 減 少 業 者 處 理 客 戶

售 後 問 題 所 需 的 成 本 (蔣 惠 蓮 ，2 0 0 3)。 

(三 )擴 大 市 場 ， 全 球 購 物 ：  

    網 路 是 個 網 網 相 連 的 世 界 ， 透 過 網 路 可 以 輕 易 通 達 其 他

國 家 的 網 站 ， 因 此 在 網 路 上 開 設 商 店 ， 就 等 於 經 營 國 際 化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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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若 網 站 能 落 實 無 時 差 、 無 國 界 障 礙 的 優 勢 ， 提 供 顧 客 專

屬 個 別 化 的 互 動 性 服 務 ， 或 搭 配 更 具 安 全 保 障 的 網 路 交 易 機

制 ， 將 有 助 於 網 路 購 物 次 數 與 購 買 次 數 之 增 加 。  

(四 ) 2 4小 時 全 天 候 在 家 購 物 ：  

    網 路 商 店 可 以 輕 易 做 到 2 4小 時 全 天 候 購 物 ， 對 業 者 而

言 ， 網 站 不 會 有 營 業 員 倦 勤 、 請 假 的 管 理 問 題 ； 對 消 費 者 而

言 ， 則 在 任 何 時 候 都 可 以 透 過 網 站 購 物 ， 並 且 只 要 利 用 網 站

中 的 搜 尋 功 能 ， 就 可 以 在 彈 指 間 找 到 想 要 購 買 的 產 品 。  

(五 )迅 速 反 應 市 場 ：  

    當 新 產 品 上 市 或 價 格 波 動 時 ， 網 路 商 店 只 要 更 改 網 頁 的

內 容 或 是 資 料 庫 所 儲 存 的 資 料 ， 就 可 以 快 速 更 新 產 品 目 錄 。

這 種 數 位 化 的 更 動 方 式 不 僅 速 度 快 ， 成 本 也 比 較 低 廉 。  

(六 )交 易 成 本 低 ：  

    減 少 傳 統 商 店 所 需 產 品 儲 存 的 空 間 與 費 用 ， 也 因 此 不 需

考 慮 庫 存 壓 力 而 限 制 產 品 進 貨 數 量 ； 整 體 而 言 ， 可 以 降 低 交

易 成 本 。 當 交 易 成 本 降 低 ， 就 可 以 反 映 在 產 品 價 格 上 ， 使 得

產 品 價 格 更 具 競 爭 力 。 通 常 電 子 商 店 的 定 價 可 以 低 於 一 般 傳

統 商 店 成 本 5 % ~ 2 0 %之 間 。  

 

第三節 棒壘球運動用品  

 

    在 了 解 電 子 商 務 與 網 路 購 物 之 後，由 於 本 研 究 將 銷 售 的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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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鎖 定 在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之 上，所 以 本 節 將 就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定 義 以 及 網 站 提 供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資 訊 上 的 現 況 加 以 陳

述 與 探 討 。  

一 、 運 動 產 品 與 運 動 用 品 的 定 義  

    K o t l e r 與 A r m s t r o n g ( 1 9 9 7 )指 出「 產 品 是 用 來 滿 足 人 類 需

求 與 慾 望 」。余 朝 權 ( 1 9 9 1 )指 出 產 品 ( P r o d u c t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其

實 是 指「 在 行 銷 過 程 中，作 為 交 換 的 客 體 物 」。此 客 體 物 也 許

是 有 形 的 商 品 ( G o o d s )， 也 可 能 是 無 形 的 服 務 ( S e r v i c e s )。 綜

合 以 上 看 法 ， 可 以 將 運 動 產 品 定 義 為 ： 市 場 上 任 何 能 滿 足 人

類 運 動 需 求 或 慾 望 的 產 品 ， 包 括 有 形 的 商 品 或 無 形 的 服 務 。  

張 峯 槐 ( 2 0 0 7 )將 運 動 用 品 定 義 為 在 操 作 各 單 項 運 動 時 ，

所 需 要 使 用 到 的 配 件 ， 包 括 鞋 子 、 帽 子 、 護 具 等 ， 或 是 運 動

相 關 輔 助 器 材 ， 像 是 球 、 浮 板 等 等 ， 這 些 是 協 助 完 成 運 動 過

程 的 用 具 。 所 以 本 研 究 將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定 義 為 ， 在 進 行

棒 壘 球 運 動 時 ， 所 需 要 使 用 的 配 件 ， 或 是 相 關 輔 助 器 材 。 而

本 研 究 將 會 專 注 在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上 。  

二 、 運 動 產 品 的 分 類  

在 運 動 產 業 中 典 型 的 產 品 分 類 方 法 牽 涉 到 消 費 者 的 需

求，產 品 可 以 滿 足 消 費 者 需 求 的 功 能，是 產 品 存 在 的 原 因 (鄭

志 富、吳 國 銑、蕭 嘉 惠， 2 0 0 0)。網 站 內 容 中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資

訊 是 消 費 者 獲 知 產 品 是 否 能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 依

不 同 產 品 的 特 性 又 可 分 為 耐 久 財 、 非 耐 久 財 及 服 務 ， 以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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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而 言 ， 球 鞋 、 球 拍 、 球 衣 可 算 是 耐 久 財 ， 只 能 使 用 一 次

或 較 少 次 數 的 有 形 產 品 即 非 耐 久 財 ， 不 同 球 類 項 目 使 用 的

球 ， 如 羽 球 、 桌 球 或 網 球 等 ， 因 使 用 一 次 或 數 次 後 便 會 損 壞

屬 消 耗 品 為 非 耐 久 財 ， 業 者 為 消 費 者 規 劃 個 人 運 動 處 方 或 提

供 運 動 教 學 課 程 則 可 算 是 服 務 。 目 前 運 動 用 品 網 站 業 者 主 要

提 供 的 產 品 還 是 以 有 形 的 實 體 產 品 為 主 。 另 外 有 少 數 以 提 供

服 務 為 主 要 產 品 的 運 動 網 站 ， 例 如 目 前 已 經 有 業 者 以 提 供 專

業 咨 詢 與 規 劃 運 動 相 關 服 務 為 主 要 產 品 的 網 站 ， 服 務 對 象 可

以 是 機 關 團 體 也 可 以 是 個 人 ， 是 未 來 深 具 潛 力 的 市 場 。  

三 、 運 動 產 品 的 層 次  

以 產 品 策 略 的 角 度 ， 產 品 可 分 為 五 個 層 次 ( K o t l e r ,  

2 0 0 3 )： 核 心 利 益 ( C o r e  B e n e f i t )、 基 本 產 品 ( B a s i c  P r o d u c t )、

期 望 產 品 ( E x p e c t e d  P r o d u c t ) 、 延 伸 產 品 ( A u g m e n t e d  

P r o d u c t )、 潛 在 產 品 ( P o t e n t i a l  P r o d u c t )。 以 運 動 產 品 而 言 ，

其 核 心 利 益 為 活 力 與 健 康 ， 基 本 產 品 是 有 形 的 實 體 產 品 或 無

形 的 服 務 ， 期 望 產 品 是 產 品 的 適 用 性 或 耐 用 性 ， 延 伸 產 品 及

潛 在 產 品 則 為 所 提 供 的 附 加 價 值 或 利 益 ； 消 費 者 購 買 運 動 用

品 主 要 是 希 望 使 用 該 產 品 所 帶 來 的 活 力 與 健 康 。 購 買 的 實 際

產 品 如 為 球 鞋 ， 會 期 望 此 產 品 是 耐 用 且 品 質 良 好 ； 達 成 圖 一

所 示 由 內 而 外 的 前 三 個 層 次 就 可 以 滿 足 消 費 者 基 本 的 需 求 ，

如 能 再 提 供 其 它 層 次 產 品 ， 例 如 購 買 球 鞋 後 提 供 相 關 教 學 服

務 或 贈 品 ， 消 費 者 將 會 有 物 超 所 值 或 意 外 驚 喜 的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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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產 品 層 次  

資 料 來 源 ： K o t l e r  ( 2 0 0 3 )  

 

四 、 產 品 組 合  

產 品 組 合 ( P r o d u c t  M i x ) 的 四 個 主 要 構 面 包 括 ： 寬 度

( Wi d t h )、長 度 ( L e n g t h )、深 度 ( D e p t h )及 一 致 性 ( C o n s i s t e n c y )。 

(一 )寬 度 ：  

在 產 品 組 合 中 所 謂 的 寬 度 是 指 業 者 所 有 產 品 線 的 數 目 ，

以 運 動 用 品 網 站 而 言 如 ： 運 動 鞋 類 、 運 動 服 (裝 )飾 類 、 球 具

類 、 運 動 背 包 、 運 動 護 具 、 健 身 器 材 等 。  

(二 )長 度 ：  

在 產 品 組 合 中 所 謂 的 長 度 是 指 每 一 產 品 線 販 賣 的 項 目 數

量 ， 如 鞋 類 產 品 線 包 括 球 鞋 、 跑 鞋 、 多 功 能 鞋 及 登 山 鞋 等 四

種 ， 則 長 度 為 4。 所 有 項 目 的 總 數 ， 則 為 產 品 線 的 總 長 度 ；

如 主 要 產 品 線 有 六 條，共 3 9 個 項 目，則 其 產 品 組 合 的 總 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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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 9， 產 品 線 平 均 長 度 為 6 . 5。  

(三 )深 度 ：  

每 一 產 品 有 多 少 種 不 同 的 樣 式。例 如：球 鞋 包 括 籃 球 鞋、

網 球 鞋 、 桌 球 鞋 、 足 球 鞋 、 棒 壘 球 鞋 等 五 種 ， 則 深 度 為 5。  

(四 )一 致 性 ：  

產 品 線 在 最 終 用 途 、 生 產 要 求 ， 分 配 通 路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關 連 程 度 。  

以 運 動 用 品 而 言，其 銷 售 通 路 與 最 終 用 途 的 一 致 性 很 高 。 

五 、 運 動 用 品 網 站 產 品 資 訊 提 供 現 況  

  目 前 運 動 用 品 網 站 主 要以 銷 售 有 形 產 品 為 主 ， 無 形 服 務

為 輔 (提 升 附 加 價 值 的 部 分 )。在 一 篇 臺 灣 運 動 用 品 網 站 產 品

資 訊 (余 宏 群、黃 欣 惠、邱 文 聲，2 0 0 5) 的 研 究 中 顯 示，運 動

用 品 業 者 在 網 站 中 產 品 資 訊 提 供 之 內 容 ， 主 要 偏 重 於 產 品 的

型 錄 圖 片 、 公 司 簡 介 及 尺 寸 型 號 等 資 訊 為 主 ， 對 於 產 品 的 退

換 貨 說 明 及 相 關 的 教 學 服 務 內 容 等 資 訊 較 為 不 足 。 以 產 品 策

略 的 角 度 來 看 ， 業 者 提 供 型 錄 圖 片 、 公 司 簡 介 、 尺 寸 型 號 等

資 訊 屬 於 產 品 層 次 中 的 基 本 產 品 層 次 。 退 換 貨 資 訊 不 足 ， 是

屬 於 期 望 產 品 的 層 次 ， 這 樣 是 無 法 滿 足 消 費 者 基 本 需 求 ， 應

加 以 改 善 。 而 教 學 服 務 屬 於 延 伸 產 品 層 次 ， 在 滿 足 消 費 者 基

本 需 求 後 ， 可 以 用 提 供 教 學 服 務 方 式 增 加 產 品 附 加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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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者信念  

 

    根 據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與 E n g e l ( 2 0 0 1 )對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行 為 意 圖 與 行 為 間 之 關 係 的 研 究 中，指 出 消 費 者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態 度 中 重 要 的 成 分 之 一，所 以 消 費 者 信 念 的 結 果 也 會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產 生 影 響，進 而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所 以 本 節 將

會 探 討 目 前 對 消 費 者 信 念 的 定 義 以 及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  

一 、 消 費 者 信 念 的 定 義  

    信 念 是 指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其 屬 性 的 主 觀 判 斷，而 此 主 觀 判

斷 是 消 費 者 受 到 某 一 產 品 特 定 屬 性 的 資 訊 所 形 成 的 (陳 育 棠 ，

2 0 0 3)。D u n c a n與 R i c h a r d ( 1 9 8 2 )指 出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標 的

物 的 想 法 或 行 為 所 抱 持 的 意 見 ； K o t l e r ( 1 9 9 4 )認 為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標 的 物 所 抱 持 的 觀 點 ； 而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與 M i n i a r d ( 2 0 0 1 )

認 為 信 念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要 選 擇 時，對 此 選 擇 方 案

在 重 要 評 估 標 準 上 所 呈 現 的 主 觀 知 覺 ； 而 根 據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的 定 義 ， 信 念 代 表 的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物 體 所 擁 有 的 各 項 資 訊。換 言 之，個 人 對 於 某 物 體 的 信 念 及

其 獲 得 有 關 資 訊 後 ， 賦 與 該 物 體 的 各 項 屬 性 質 (黃 兆 震 ，

2 0 0 0)。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消 費 者 信 念 定 義 為 ： 消 費 者 對 於 購 物 網

站 的 認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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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消 費 者 信 念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定 義  

D u n c a n、 R i c h a r d  1 9 8 2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標 的 物 的 想

法 或 行 為 所 抱 持 的 意 見 。  

K o t l e r  1 9 9 4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標 的 物 所 抱 持 的 觀

點 。  

黃 兆 震  2 0 0 0
信 念 代 表 的 是 個 人 對 於 某 物 體 所

擁 有 的 各 項 資 訊 。  

E n g e l、 B l a c k w e l l、

M i n i a r d  
2 0 0 1

信 念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要 選 擇 時 ， 對 此 選 擇 方 案 在 重 要

評 估 標 準 上 所 呈 現 的 主 觀 知 覺 。  

陳 育 棠  2 0 0 3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其 屬 性 的 主 觀 判

斷 ， 而 此 主 觀 判 斷 是 消 費 者 受 到

某 一 產 品 特 定 屬 性 的 資 訊 所 形 成

的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二 、 消 費 者 信 念 相 關 理 論  

    黃 志 文、張 俊 惠 與 王 毓 琪 ( 2 0 0 1 )認 為 信 念 為 消 費 者 對 於 選

擇 各 方 案 時，在 重 要 性 評 估 準 則 上 的 主 觀 知 覺，也 就 是 說 信 念

是 彙 總 了 個 人 對 特 定 屬 性 的 評 價。而 知 覺，乃 指 個 人 對 有 關 投

入 資 訊 的 選 擇、組 織 及 詮 釋 的 程 序，因 而 產 生 個 人 對 客 體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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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 解 (許 是 祥，1 9 8 7)，也 可 以 說 是 個 人 將 環 境 中 刺 激 賦 予 意

義 的 過 程 (熊 祥 林，1 9 9 0)。另 外 從 行 銷 的 觀 點，知 覺 又 可 以 解

釋 為 消 費 者 對 某 產 品 各 項 屬 性 之 瞭 解 與 認 知 的 程 度。所 以 信 念

的 形 成 與 改 變 成 為 行 銷 策 略 的 主 要 目 標 。  

    此 外 F i s h b e i n與 A j z e n ( 1 9 7 5 )將 信 念 分 為 三 種 ： 敘 述 性 的

( D e s c r i p t i v e )、推 論 式 的 ( I n f e r e n t i a l )和 訊 息 式 的 (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l )

三 種。敘 述 性 的 信 念 是 消 費 者 由 產 品 直 接 得 來 的 經 驗 與 產 品 知

覺 的 物 理 特 徵 有 關；訊 息 信 念 是 受 外 在 訊 息 影 響，如 廣 告、朋

友 等 ； 推 論 式 信 念 則 是 根 據 過 去 與 目 前 所 受 刺 激 ( S t i m u l u s )相

關 經 驗 來 做 推 論。例 如 若 有 一 品 牌 形 象 良 好 之 廠 商 推 出 新 產 品

上 市，當 無 其 它 可 靠 資 訊 在 手 邊，又 消 費 者 已 知 該 品 牌 產 品 一

向 聲 譽 不 錯，則 消 費 者 只 能 根 據 已 知 推 論 為 之，對 該 項 品 質 未

知 的 新 上 市 產 品 將 給 予 有 利 評 價 ( E r i c k s o n ,  J o h a n s s o n  &  C h a o ,  

1 9 8 4 )。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影 響 消 費 者 網 路 購 物 信 念 的 因 素，本 研 究 依

據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 Te c h n o l o g y  A c c e p t a n c e  M o d e l； TA M )， 將 信

念 劃 分 為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的 網 站 功 能 認 知 與 網 站 風 險 認 知： 

(一 )網 站 功 能 認 知  

網 路 上 的 使 用 者 每 天 收 到 大 批 的 電 子 郵 件 訊 息，他 們 使 用

網 路 工 作，也 相 信 網 路 能 增 進 工 作 效 率，而 這 群 人 自 然 而 然 的

會 在 網 路 上 尋 找 產 品 的 資 訊，甚 至 有 人 已 經 在 網 路 上 購 買 商 品

或 服 務 ( B e l l m a n ,  L o h s e  &  J o h n s o n ,  1 9 9 9 )。 蕃 薯 藤 在 2 0 0 0年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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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臺 灣 網 路 使 用 調 查 」也 指 出，目 前 台 灣 網 路 使 用 者 在 網 路

上 最 常 從 事 的 活 動 為 使 用 搜 尋 引 擎 尋 找 資 料 及 收 發 電 子 郵

件 ， 且 願 意 在 網 路 上 從 事 購 物 行 為 的 比 例 也 較 往 年 來 的 高 。  

可 見 消 費 者 運 用 網 路 進 行 資 訊 搜 尋 的 比 例 越 來 越 高 ， 因

此，其 所 注 重 的 是 網 站 所 提 供 之 資 訊 機 制 是 否 能 協 助 其 在 最 短

的 時 間 內 ， 找 尋 到 所 需 的 資 訊 。 由 此 ， 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資 訊 機 制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資 訊 豐 富 程 度 與 易 尋 性  

的 認 知 。  

網 路 本 身 之 便 捷 性，是 影 響 消 費 者 採 用 購 物 行 為 的 重 要 因

素 (何 育 秀 ，1 9 9 9)。 同 時 ， 顏 永 森( 1 9 9 7 )也 指 出 ， 網 站 提 供 包

含 快 速 購 物 流 程 的 設 計、營 業 時 間 限 制 等，讓 顧 客 方 便 購 買 的

機 制 ， 以 及 快 速 的 商 品 配 送 處 理 皆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隊 網 站 的 態

度。而 隨 著 購 物 型 態 的 不 同，產 品 運 送 時 間 也 有 所 差 異，進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選 擇 。 所 以 ， 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交 易 機 制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交 易 選 擇 與 易 用 性 的 認  

知 。  

運 送 機 制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運 送 機 制 符 合 需 求 程 度  

的 認 知 。  

購 物 過 程 當 中，消 費 者 會 因 應 本 身 需 求，而 要 求 銷 售 者 對

其 提 供 相 關 的 特 定 服 務，服 務 的 提 供 是 否 完 整 且 即 時，將 左 右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程 度 及 經 銷 商 的 印 象。同 樣 的，在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當 中，由 於 消 費 者 僅 能 透 過 購 物 網 站 進 行 購 物，而 無 法 面 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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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銷 售 商 接 觸，因 此 過 程 當 中，購 物 網 站 是 否 能 提 供 完 整 的 產

品 服 務，將 決 定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的 態 度。因 此，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服 務 機 制 認 知 ：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服 務 完 整 性 的 認 知 。  

(二 )網 站 風 險 認 知  

當 消 費 者 面 臨 購 物 過 程 中 的 各 種 風 險，會 採 取 不 同 風 險 降

低 策 略 予 以 因 應。部 分 消 費 者 會 經 由 外 在 的 產 品 品 牌、商 店 形

象 與 廠 商 名 稱 及 內 在 的 品 牌 經 驗 與 忠 誠 度 來 降 低 風 險。在 過 去

的 研 究 中，也 顯 示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品 牌 及 網 站 品 牌 的 認 知 與 消

費 者 購 物 意 願 間 存 在 影 響 關 係 。 所 以 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產 品 品 牌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提 供 產 品 品 牌 形 象 的 認  

知 。  

網 站 品 牌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品 牌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的 認  

知 。  

    同 樣 的，消 費 者 也 會 透 過 減 少 交 易 過 程 中 的 各 項 成 本 費 用

來 降 低 交 易 風 險。而 交 易 成 本 除 了 產 品 本 身 的 價 格 外，亦 包 括

交 易 過 程 中 可 能 發 生 的 各 種 成 本 費 用。在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中，交

易 成 本 的 效 應 更 為 顯 著。 L i a n g與 H u a n g ( 1 9 9 8 )指 出，當 消 費 者

所 感 受 到 的 交 易 成 本 越 高，越 不 會 在 網 路 上 購 物。對 此，網 站

業 者 紛 紛 透 過 價 格 折 扣、產 品 試 用 等 產 品 策 略，希 望 能 改 善 消

費 者 的 認 知 。  

    由 於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交 易 成 本 與 風 險 的 認 知 ， 呈 現 正 想 關

係 ， 所 以 ， 做 出 了 以 下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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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成 本 認 知：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商 品 購 買 價 格 高 低 得 認  

知 。  

    實 體 購 物 與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的 最 大 差 別，在 於 消 費 者 可 以 藉

由 親 自 參 與 整 個 交 易 過 程，來 降 低 本 身 知 風 險 認 知。顯 示 若 購

物 網 站 能 針 對 網 站 之 各 項 機 制 提 供 安 全 性 保 證，將 可 使 消 費 者

感 受 到 較 低 的 購 物 風 險。多 項 研 究 也 顯 示，消 費 者 對 於 網 路 購

物 環 境 最 在 意 的 還 是 整 個 交 易 過 程 的 安 全 性。因 此，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安 全 機 制 認 知 ：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各 項 機 制 安 全 性 的 認  

知 。  

三 、 消 費 者 信 念 相 關 研 究  

    S h a p i r o ( 1 9 8 3 )認 為 企 業 會 運 用 相 當 多 的 訊 號 去 干 擾 消 費

者，而 公 司 信 譽 就 是 其 中 一 個，並 且 會 影 響 消 費 者，對 於 品 牌

認 知 的 提 昇 或 是 下 降 。 I n n i s與 R a o ( 1 9 9 1 )亦 發 現 ， 消 費 者 在 風

險 認 知 的 基 礎 下，市 場 上 舊 品 牌 產 品 因 長 時 間 為 市 場 接 受 而 形

成 一 種 有 力 保 證，相 對 的 新 品 牌 產 品 則 要 需 要 靠 品 質 保 證 等 方

式 爭 取 客 戶 。 H i r s c h m a n ( 1 9 9 2 )認 為 在 產 生 購 買 行 為 之 前 ， 消

費 者 對 於 購 買 想 法 所 產 生 的 態 度，也 包 括 了 情 感 與 認 知 兩 個 成

分，歡 樂 價 值 將 刺 激 情 感 態 度 勝 過 認 知 態 度，因 此 會 有 衝 動 性

購 買 的 產 生。 P a r k ,  S h o c k e r與 J u n ( 1 9 9 6 )發 現，若 是 兩 個 品 牌 結

合 但 彼 此 間 不 一 樣 的 特 性 無 法 協 調 時，將 混 淆 消 費 者 之 認 知 ，

反 倒 提 升 消 費 者 之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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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陳 宏 ( 2 0 0 1 )選 取 產 品 角 色 與 產 品 類 型 之 搭 配、折 扣 幅 度

及 品 牌 知 名 度 等 變 數 加 以 探 討，再 配 合 手 機 與 門 號 之 成 組 產 品

做 為 研 究，以 分 析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和 價 值 認 知 之 間 的 關 係 。

柯 惠 玲 ( 2 0 0 3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在 香 菸 消 費 者 之 產 品 認 知 上，對 香

菸 的 價 格 認 知、品 質 認 知 及 價 值 認 知 與 其 對 香 菸 的 品 牌 偏 好 之

間 有 顯 著 關 聯；且 價 格 認 知 愈 低 者、品 質 認 知 愈 高 者 及 價 值 認

知 愈 高 者，愈 偏 好 進 口 菸。張 曉 芬 ( 2 0 0 4 )探 討 消 費 者 對 漁 產 品

的 認 知 程 度 與 購 買 行 為，該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食 品 品 質 與 衛 生  

安 全 的 重 視，在 購 買 時 以 新 鮮 度 為 最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吳 應 明

( 2 0 0 9 )在 購 買 透 天 別 墅 相 關 的 研 究 中 發 現，購 買 動 機 會 正 向 影

響 認 知 ； 而 認 知 對 涉 入 與 購 買 意 圖 也 有 著 顯 著 的 正 向 影 響 。  

 

表 2 - 2  消 費 者 信 念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S h a p i r o  1 9 8 3

企 業 會 運 用 相 當 多 的 訊 號 去 干 擾 消 費

者，並 且 會 影 響 消 費 者，對 於 品 牌 認 知

的 提 昇 或 是 下 降 。  

I n n i s、 R a o  1 9 9 1

發 現 消 費 者 在 風 險 認 知 的 基 礎 下，市 場

上 舊 品 牌 產 品 因 長 時 間 為 市 場 接 受 而

形 成 一 種 有 力 保 證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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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消 費 者 信 念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H i r s c h m a n  1 9 9 2

在 產 生 購 買 行 為 之 前，消 費 者 對 於 購 買

想 法 所 產 生 的 歡 樂 價 值 將 刺 激 情 感 態

度 勝 過 認 知 態 度，因 此 會 有 衝 動 性 購 買

的 產 生 。  

P a r k、 S h o c k e r、

J u n  
1 9 9 6

兩 個 品 牌 結 合 但 彼 此 間 不 一 樣 的 特 性

無 法 協 調 時，將 混 淆 消 費 者 之 認 知，反

倒 提 升 消 費 者 之 風 險 。  

劉 陳 宏  2 0 0 1

選 取 產 品 角 色 與 產 品 類 型 之 搭 配、折 扣

幅 度 及 品 牌 知 名 度 等 變 數 加 以 探 討，再

配 合 手 機 與 門 號 之 成 組 產 品 做 為 研

究，以 分 析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和 價 值 認

知 之 間 的 關 係 。  

柯 惠 玲  2 0 0 3

香 菸 的 價 格 認 知、品 質 認 知 及 價 值 認 知

與 其 對 香 菸 的 品 牌 偏 好 之 間 有 顯 著 關

聯 。  

張 曉 芬  2 0 0 4

消 費 者 對 漁 產 品 的 認 知 程 度 與 購 買 行

為，發 現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時 以 新 鮮 度 為 最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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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消 費 者 信 念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吳 應 明  2 0 0 9
購 買 動 機 會 正 向 影 響 認 知；而 認 知 對 涉

入 與 購 買 意 圖 也 有 著 顯 著 的 正 向 影 響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綜 觀 上 述 知 信 念 的 定 義、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可 以 發 現 消 費

者 信 念 就 等 於 消 費 者 認 知，其 認 知 包 括 對 產 品 品 牌、安 全 機 制

的 等 等 的 認 知，而 這 些 認 知 會 對 態 度 的 形 成，甚 至 是 購 買 意 圖

會 產 生 影 響，而 回 顧 過 上 述 之 相 關 研 究，可 以 了 解 消 費 者 認 知

在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形 成 過 程 中 具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第五節 消費者情感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與 E n g e l ( 2 0 0 1 )對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

行 為 意 圖 與 行 為 間 之 關 係 的 研 究 指 出，消 費 者 情 感 也 是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同 樣 的 也 會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有 所 影

響，進 而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意 圖，所 以 本 節 就 目 前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來 進 行 探 討 ， 以 及 對 消 費 者 情 感 做 出 適 合 的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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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消 費 者 情 感 的 定 義  

    P l u t c h i k ( 1 9 8 0 )認 為 情 感 是 一 種 作 用 系 統 ， 對 個 體 及 人 類

來 說 具 有 存 在 價 值 ， 會 引 導 著 行 為 反 應 。 W e s t b r o o k ( 1 9 8 7 )認

為 情 感 是 個 人 對 一 特 定 刺 激 在 意 義、原 因、後 果 以 及 個 人 影 響

上 的 評 量 。 C o h e n與 A r e n i ( 1 9 9 1 )指 出 情 感 是 指 發 生 在 考 慮 、 購

買 、 或 是 使 用 產 品 的 主 觀 情 緒 狀 態 。 而 J u s l i n與 L a u k k a ( 2 0 0 4 )

則 認 為 情 感 是 對 相 關 目 標 的 短 暫 且 強 烈 之 反 應，其 組 成 要 素 大

致 包 含：認 知 評 價、主 觀 感 覺、心 理 的 喚 醒、情 緒 的 表 現、行

為 的 傾 向 、 情 緒 的 管 理 等 要 素 。  

    情 感 指 的 是 接 收 者 對 產 品 與 特 殊 品 牌 的 感 覺 或 情 感 程

度，例 如 消 費 者 對 有 品 牌 或 大 眾 喜 愛 的 產 品 感 覺 程 度、品 牌 運

動 鞋 價 格 的 高 低 感 覺 程 度 等 (王 中 興、陳 優 華，2 0 0 6)。陳 尚 永

與 蕭 富 峰 ( 2 0 0 6 )則 認 為 情 感 是 在 反 映 出 人 們 對 某 些 事 物 的 感

覺，情 感 描 述 了 刺 激 欲 望、觸 動 情 緒、激 發 感 覺 的 某 些 事 物 。

許 純 綺 ( 2 0 0 8 )認 為 情 感 是 人 類 對 於 經 歷 過 的 事 件、物 件 與 人 所

產 生 的 感 覺。白 燦 星 ( 2 0 0 9 )則 認 為 情 感 是 指 人 的 內 心 受 外 界 事

物 刺 激 所 產 生 的 情 緒，如 愉 快、痛 苦、愛 戀、仇 恨 等，與 感 情

可 互 用 。  

 

 

 

 



 

33 
 

表 2 - 3  消 費 者 情 感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定 義  

P l u t c h i k  1 9 8 0

情 感 是 一 種 作 用 系 統 ， 對 個 體 及

人 類 來 說 具 有 存 在 價 值 ， 會 引 導

著 行 為 反 應 。  

W e s t b r o o k  1 9 8 7

情 感 是 個 人 對 一 特 定 刺 激 在 意

義 、 原 因 、 後 果 以 及 個 人 影 響 上

的 評 量 。  

C o h e n、 A r e n i  1 9 9 1
情 感 是 指 發 生 在 考 慮 、 購 買 、 或

是 使 用 產 品 的 主 觀 情 緒 狀 態 。  

J u s l i n、 L a u k k a  2 0 0 4
情 感 是 對 相 關 目 標 的 短 暫 且 強 烈

之 反 應 。  

王 中 興 、 陳 優 華  2 0 0 6
接 收 者 對 產 品 與 特 殊 品 牌 的 感

覺 或 情 感 程 度 。  

陳 尚 永 、 蕭 富 峰  2 0 0 6

情 感 是 在 反 映 出 人 們 對 某 些 事 物

的 感 覺 ， 情 感 描 述 了 刺 激 欲 望 、

觸 動 情 緒、激 發 感 覺 的 某 些 事 物。

許 純 綺  2 0 0 8
情 感 是 人 類 對 於 經 歷 過 的 事 件 、

物 件 與 人 所 產 生 的 感 覺 。  

白 燦 星  2 0 0 9
指 人 的 內 心 受 外 界 事 物 刺 激 所 產

生 的 情 緒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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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消 費 者 情 感 的 相 關 理 論  

    情 感 是 由 消 費 者 對實 際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情 緒 或 情 感 所 組

成 ， 且 這 情 緒 或 情 感 是 可 評 估 的 (例 如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評 估 有 可 能 是「 喜 歡 的 」或「 不 喜 歡 的 」、「 好 的 」或「 壞 的 」)。

因 此，若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充 滿 感 情 的 經 驗 時，表 示 其 本 身

是 處 於 充 滿 情 感 的 狀 態，這 些 狀 態 可 能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經 驗 。  

    產 品 或 是 服 務 有 時 會 與 特 定 情 感 連 結，比 方 說 燭 光 晚 餐 帶

來 的 浪 漫 情 調、恐 怖 電 影 引 發 的 恐 懼 感，有 些 產 品 或 服 務 會 刺

激 消 費 者 產 生 聯 想 ， 使 消 費 者 改 變 情 感 或 是 情 緒 的 狀 態 。  

    S i l v e r s t e i n與 F i s k e ( 2 0 0 3 )指 出 四 個 重 要 情 感 層 面 ，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行 為，甚 至 消 費 者 會 為 了 滿 足 這 四 種 情 感 而 願 意

接 受 比 較 高 的 價 格 ， 進 行 「 消 費 升 級 ( T r a d i n g  u p )」：   

(一 )照 顧 自 己  ( Ta k i n g  C a r e  o f  M e )  

    在 現 代 忙 碌 的 社 會，許 多 消 費 者 在 承 受 諾 大 壓 力 之 後，會

選 擇 花 多 點 錢 讓 自 己 有 較 舒 適 的 生 活，比 如 說 買 一 套 要 價 十 幾

萬 的 家 庭 劇 院 式 音 響 ， 照 顧 自 己 的 概 念 包 括 犒 賞 自 己 、 方 便

性 、 讓 自 己 身 心 舒 暢 等 等 。  

(二 )聯 繫  ( C o n n e c t i n g )  

    與 人 建 立、維 持 或 深 化 關 係 也 是 消 費 者 願 意 花 多 點 錢 以 滿

足 的 情 感，例 如 購 買 服 飾、彩 妝，以 讓 自 己 更 有 魅 力 來 吸 引 伴

侶 ， 或 是 購 買 較 高 級 、 較 健 康 的 器 材 ， 以 照 顧 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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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 索  ( Q u e s t i n g )  

    探 索 的 概 念 是 近 年 來 興 起 的 領 域 ， 根 據 S i l v e r s t e i n  e t  a l .  

( 2 0 0 3 )  的 調 查 ， 有 7 0 %的 消 費 者 認 為 「 知 識 ， 就 是 最 大 的 奢

侈 」， 消 費 者 購 買 探 索 式 的 產 品 來 體 驗 人 生 、 滿 足 好 奇 心 ， 例

如 旅 遊 就 是 一 種 探 索 性 的 產 品 。  

(四 )個 人 風 格  ( I n d i v i d u a l  S t y l e )  

    許 多 品 牌 的 溢 價 來 自 於 個 人 風 格 的 塑 造，最 經 典 的 例 子 莫

過 於 哈 雷 機 車，透 過 品 牌、產 品 創 造 自 我 風 格，是 為 一 種 符 號

式 、 象 徵 式 的 消 費 。  

    情 感 是 一 種 感 情 狀 態 或 反 應 ， 情 感 可 能 是 正 面 的 或 負 面

的，並 從 而 形 成 態 度。情 感 包 括 了 情 緒 狀 態，無 論 情 緒 是 好 還

是 壞，在 本 質 上 是 極 為 豐 富 多 元 的。一 項 研 究 將 超 過 6 0種 不 同

的 情 感 組 合 成 三 個 主 要 的 類 型：正 面、負 面 與 中 性。藉 由 研 究

說 明 雖 然 呈 現 厭 惡 和 悲 傷，此 兩 種 消 極 情 感 對 受 訪 者 會 產 生 非

常 不 同 的 影 響 ， 也 就 說 明 了 不 同 情 感 的 價 值 。  

    過 去 ， 研 究 人 員 依 據 M e h r a b i a n 與 R u s s e l l ( 1 9 7 4 ) 的 PA D  

( P l e a s u r e ,  A r o u s a l ,  D o m i n a n c e )概 念 來 了 解 商 店 環 境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影 響 。 從 PA D的 觀 點 ， 環 境 喚 起 三 類 主 要 的 情 緒 回 應 ：

歡 愉  ( P l e a s u r e )、 激 發  ( A r o u s a l )和 支 配  ( D o m i n a n c e )。 歡 愉

呈 現 正 面 的 情 感，激 發 反 映 出 興 奮 和 刺 激 的 感 覺，與 支 配 指 的

是 在 控 制 過 程 中 的 感 覺。這 三 種 基 本 的 情 緒 回 應，依 序 決 定 了

消 費 者 在 店 內 的 行 為 ， 例 如 待 在 店 內 或 離 開 。 D o n o v a n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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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s s i t e r對 PA D相 關 零 售 環 境 的 評 價 發 現 ， 歡 愉 是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決 定 因 素，歡 愉 會 與 消 費 者 對 商 店 的 態 度、店 內 瀏 覽 時 間 ，

以 及 超 出 預 算 的 開 支 有 關 。  

    雖 然 不 一 定 要 在 PA D的 框 架 之 內，研 究 人 員 持 續 就 消 費 者

對 零 售 環 境 的 情 感 進 行 探 索 研 究。有 的 研 究 人 員 已 完 全 釐 清 正

面 與 負 面 的 情 緒，有 些 人 也 發 現 零 售 環 境 是 怎 麼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情 緒 狀 態。不 管 研 究 人 員 的 目 標 為 何，他 們 已 發 現 零 售 環 境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心 情 是 很 重 要 的。的 確，在 購 物 期 間 體 驗 的 感 覺

能 確 定 消 費 者 的 購 物 和 花 費 行 為。使 人 們 感 到 好 的 零 售 環 境 會

受 到 消 費 者 讚 揚 與 駐 留 更 久 ， 買 更 多 的 東 西 並 且 花 費 更 多 的

錢。已 經 知 道 這 些 好 處，仍 有 非 常 多 的 零 售 商 不 會 充 分 利 用 這

些 潛 在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優 勢 。  

    此 外，消 費 經 驗 可 以 喚 起 情 感，例 如 在 海 邊 度 假 勝 地 聽 到

海 浪 拍 岸 的 平 靜 心 情，高 空 彈 跳 的 驚 悚 刺 激。有 時 一 些 與 情 感

無 關 的 產 品  (垃 圾 袋 )， 會 因 為 產 品 的 缺 失 而 帶 來 沮 喪 與 悔

恨，例 如：因 垃 圾 袋 破 裂 導 致 垃 圾 散 落 一 地 而 必 須 清 理。廠 商

有 需 要 去 檢 視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使 用 產 品 過 程 中 的 情 感，例 如 衡 量

消 費 吃 了 巧 克 力 後 的 感 覺。衡 量 情 感 時 要 注 意 用 詞 遣 字，以 便

能 正 確 衡 量 出 真 實 的 感 覺 。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過程 中 的 情 感 會 影 響 消 費 後 的 評 估，消 費 者

會 因 為 擁 有 正 面 的 情 感 同 時 去 除 掉 負 面 的 情 感 而 覺 得 滿 意。高

度 得 滿 意 會 讓 廠 商 獲 得 有 利 的 結 果。幫 助 消 費 者 避 免 或 降 低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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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過 程 中 的 負 面 情 感，也 可 增 強 其 消 費 產 品 的 意 圖。一 家 租 車

公 司 以 去 除 掉 消 費 者 在 其 他 公 司 租 車 的 不 悅 感 受 為 訴 求；美 食

也 會 強 調 低 卡 以 避 免 消 費 者 因 攝 取 過 高 熱 量 後 的 罪 惡 感 。  

    P e t e r 與 O l s o n ( 2 0 0 1 )將 情 感 反 應 分 為 情 緒 、 特 殊 的 感

覺、心 情 與 評 價，每 個 類 型 的 情 感 皆 包 含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反 應，

而 這 四 類 情 感 在 身 體 的 覺 醒 程 度 和 感 覺 上 的 強 度 上 也 有 所 不

同 ， 最 強 烈 的 情 感 反 應 是 情 緒 ， 特 殊 的 感 覺 則 涉 及 次 強 的 生

理 反 應 ， 心 情 的 感 覺 強 度 較 低 ， 是 相 當 冗 長 的 情 感 狀 態 ， 最

後 對 產 品 或 其 他 概 念 的 評 價 ， 是 相 當 微 弱 的 情 感 反 應 ， 伴 隨

著 最 低 的 覺 醒 程 度。H a n n a 與 Wo z n i a k ( 2 0 0 1 )對 情 感 元 件 的 解

釋 未 對 態 度 標 的 物 的 感 覺 如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 是 一 種 對 標 的 物

認 知 方 面 的 一 種 回 應 呈 現 ， 而 消 費 者 情 感 是 指 發 生 在 考 慮 、

購 買、或 是 使 用 產 品 的 主 觀 情 緒 狀 態 ( C o h e n  &  A r e n i ,  1 9 9 1 )。

根 據 L a z a r u s ( 1 9 9 1 )的 指 出，對 情 境 的 認 知 評 價 是 由 於 主 觀 的

經 驗 (感 動 )、 行 動 傾 向 (相 當 生 氣 時 會 有 攻 擊 的 衝 動 )； 和 心

理 的 回 應 (如 加 快 心 跳 、 臉 部 表 情 等)， 而 結 合 此 三 個 不 同 的

回 應 部 份 才 構 成 整 個 情 感 。 情 感 是 指 個 人 對 於 事 物 所 觸 發 的

一 種 情 感 上 的 反 應 ， 也 就 是 對 事 物 的 好 惡 感 覺 (榮 泰 生 ，

1 9 9 9)。 此 外 ， 情 感 系 統 一 般 具 有 以 下 五 點 特 性 (賴 其 勛 ，

2 0 0 1)： 

(一 )情 感 系 統 大 部 分 是 屬 於 反 應 的 系 統 。  

(二 )人 們 對 於 他 們 的 情 感 反 應 幾 乎 無 法 直 接 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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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 感 反 應 是 在 身 體 內 的 生 理 感 受 。  

(四 )這 種 情 感 系 統 能 夠 實 際 地 回 應 任 何 形 式 的 刺 激 。  

(五 )大 部 分 的 情 感 反 應 是 學 習 而 來 的，只 有 一 些 基 本 的 情 感

反 應 是 天 生 的 ， 如 對 甜 味 的 偏 好 或 對 突 然 大 聲 的 噪 音 有

負 面 的 反 應 。  

    B e r s c h e i d ( 1 9 8 3 )認 為 密 切 的 情 感 關 係 可 分 為 兩 方 面 ： 一

為 情 感 強 度 ， 另 一 為 情 感 因 素 的 享 樂 符 號 (正 面 或 是 負 面 )。

根 據 不 同 的 情 感 衡 量 方 式 ， 主 要 有 分 成 三 種 類 型 ： 單 一 的 構

面 像 是 溫 暖 ( A a k e r ,  S t a y m a n  &  H a g e r t y,  1 9 8 6 )、兩 極 端 衡 量 方

式 像 是 正 /負 面 情 感 反 應 ( Ta x ,  B r o w n  &  C h a n d r a s h e k a r a n ,  

1 9 9 8 )、 以 及 多 重 項 目 衡 量 方 式 ， 像 P l u t c h i k ( 1 9 8 0 )就 提 出 了

八 種 情 感 分 類 以 及 H o l b r o o k 與 B a t r a ( 1 9 8 7 )的 多 重 項 目 情 感

指 標 。  

    雖 然 在 情 感 的 衡 量 上 有 不 同 的 分 類 ， 且 包 含 了 不 同 的 成

分 如 情 緒 、 特 殊 的 情 感 、 心 情 和 評 價 ， 但 一 般 可 知 其 具 有 正

面 與 負 面 兩 種 情 感 反 應 ， 故 本 研 究 採 兩 極 端 衡 量 方 式 ， 將 情

感 分 成 正 面 與 負 面 情 感 。  

三 、 消 費 者 情 感 相 關 研 究  

    S m i t h與 S w i n y a r d ( 1 9 8 2 )發 現 直 接 產 品 經 驗 可 導 致 高 度 的

信 念 和 情 感，且 這 強 烈 的 情 感 更 可 能 導 致 偏 好 和 承 諾 性 購 買 。

M a n o與 O l i v e r ( 1 9 9 3 )指 出 正 向 情 感 與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相 關，負 向

情 感 則 是 知 覺 風 險 的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 S u t t o n ,  M i l i n ,  M c D o n a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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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 i m p e r m a n ( 1 9 9 7 )的 研 究 發 現 觀 賞 動 機 與 個 人 的 情 感 連 結 有

所 關 聯，當 球 迷 擁 有 高 度 的 情 感 依 附 時，代 表 他 們 對 於 觀 看 或

參 與 所 喜 愛 隊 伍 的 運 動 賽 事 表 現 出 非 常 高 的 參 與 動 機 傾 向，不

管 隊 伍 的 表 現 如 何，都 願 意 投 入 時 間 和 金 錢 在 所 喜 愛 的 隊 伍 身

上。G r u e n ,  S u m m e r s與 A c i t o ( 2 0 0 0 )更 指 出 高 度 的 情 感 連 結 能 夠

促 使 消 費 者 對 所 消 費 的 產 品 產 生 更 高 的 涉 入 。  

    探 討 新 產 品 所 採 取 的 品 牌 策 略 對 消 費 者 在 評 量 新 產 品 時

的 消 費 情 感 的 研 究 中 ， 發 現 ， 新 產 品 採 用 延 伸 策 略 (原 品 牌 名

稱 或 副 品 牌 )較 新 產 品 名 稱 可產 生 較 佳 之 正 向 情 感 ， 並 可 降 低

對 新 產 品 的 知 覺 風 險。而 且，正 向 情 感 與 知 覺 風 險 間 呈 負 向 相

關 (賴 孟 寬 、 王 崇 昱 、林 淑 梅 、 白 純 菁 、 陳 怡 蓉 ， 2 0 0 4)。  

    王 中 興 與 陳 優 華( 2 0 0 6 )發 現 不 同 年 齡、職 業 對 品 牌 運 動 鞋

廣 告「 認 知 」、「 情 感 」及「 行 為 意 向 」方 面 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不 同 性 別、收 入 及 教 育 程 度 對 品 牌 運 動 鞋 廣 告「 認 知 」、

「 情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不 過 在「 行 為 意 向 」方 面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吳 泓 哲( 2 0 0 1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充 滿 感 情 的 經 驗 時，表

示 其 本 身 是 處 於 充 滿 情 感 的 狀 態，這 些 狀 態 可 能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經 驗。陳 育 棠 ( 2 0 0 3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對 網 站 的 認 知 與

對 網 站 的 情 感 之 間 的 關 係 方 面，網 站 的 情 感 和 網 站 認 知 的 過 程

也 會 彼 此 相 互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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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消 費 者 情 感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S m i t h、

S w i n y a r d  
1 9 8 2

直 接 產 品 經 驗 可 導 致 高 度 的 信 念 和 情

感 ， 且 這 強 烈 的 情 感 更 可 能 導 致 偏 好

和 承 諾 性 購 買 。  

M a n o、 O l i v e r  1 9 9 3
正 向 情 感 與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相 關 ， 負 向

情 感 則 是 知 覺 風 險 的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  

S u t t o n、M i l i n、

M c D o n a l d、

C i m p e r m a n  

1 9 9 7

觀 賞 動 機 與 個 人 的 情 感 連 結 有 所 關

聯 ， 當 球 迷 擁 有 高 度 的 情 感 依 附 時 ，

代 表 他 們 對 於 觀 看 或 參 與 所 喜 愛 隊 伍

的 運 動 賽 事 表 現 出 非 常 高 的 參 與 動 機

傾 向 。  

G r u e n、

S u m m e r s、A c i t o  
2 0 0 0

高 度 的 情 感 連 結 能 夠 促 使 消 費 者 對 所

消 費 的 產 品 產 生 更 高 的 涉 入 。  

吳 泓 哲  2 0 0 1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充 滿 感 情 的 經 驗

時 ， 可 能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經

驗 。  

陳 育 棠  2 0 0 3
網 站 的 情 感 和 網 站 認 知 的 過 程 也 會 彼

此 相 互 影 響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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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消 費 者 情 感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賴 孟 寬 、 王 崇

昱、林 淑 梅、白

純 菁 、 陳 怡 蓉  

2 0 0 4

新 產 品 採 用 延 伸 策 略 時 ， 較 新 產 品 名

稱 可 產 生 較 佳 之 正 向 情 感 ， 並 可 降 低

對 新 產 品 的 知 覺 風 險 。 而 且 ， 正 向 情

感 與 知 覺 風 險 間 呈 負 向 相 關  

王 中 興、陳 優 華  2 0 0 6

不 同 性 別 、 收 入 及 教 育 程 度 對 品 牌 運

動 鞋 廣 告 「 認 知 」 、 「 情 感 」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綜 觀 以 上 情 感 的 定 義、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可 以 發 現，情 感

其 實 是 一 種 人 類 情 緒 上 的 反 應，而 且 分 為 正 負 兩 種，正 面 的 情

感 會 對 態 度 有 著 正 面 的 影 響，而 負 面 的 情 感 則 會 對 態 度 有 著 負

面 的 影 響，所 以 消 費 者 所 感 受 的 情 感，將 會 左 右 正 向 或 負 向 態

度 的 生 成，甚 至 影 響 行 為 意 圖，由 此 可 見，情 感 確 實 是 必 須 重

視 的 一 個 區 塊 。  

 

第六節 消費者態度  

 

    目 前 不 論 是 在 行 為 科 學 及 社 會 科 學 的 領 域 裡 ，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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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t i t u d e )  都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概 念 ， 而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研 究 中 ，

態 度 調 查 也 是 一 直 被 廣 泛 地 運 用 於 行 銷 策 略 中，消 費 者 態 度 甚

至 可 以 被 視 為 消 費 者 研 究 的 核 心，主 要 是 因 為 消 費 者 態 度 與 購

買 行 為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樓 永 堅 、 蔡 東 峻 、 潘 志 偉 、 別 蓮

蒂 ， 2 0 0 3)。 以 下 就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定 義 、 理 論 以 及 相 關 研 究 加

以 闡 述 。   

一 、 態 度 的 定 義  

    所 謂 態 度 是 對 於 一 個 指 定 的 標 的 物，以 前 後 一 致 地 贊 成 或

不 贊 成 的 方 式 來 表 現 的 一 種 學 習 得 來 之 傾 向。也 有 許 多 學 者 都

曾 經 為 態 度 提 出 定 義 ， 其 中 A l l p o r t  ( 1 9 3 5 )  將 態 度 定 義 為 「 經

過 學 習 的 準 備 狀 態、以 對 某 一 對 象 或 某 種 對 象，一 貫 採 取 好 意

的 反 應 或 不 好 的 反 應 」； B l a c k w e l l  ( 2 0 0 1 )  等 學 者 則 認 為 態 度

是 對 人、事、物 一 種 一 致 性 評 估，其 範 圍 可 能 從 極 正 向 的 接 受，

到 極 負 向 的 排 斥 。 而 K o l t e r  ( 1 9 9 1 )  則 定 義 態 度 為 「 一 個 人 對

某 些 事 物 或 觀 念 存 有 一 種 持 久 性 的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評 價、情 緒

性 的 感 覺 及 行 動 傾 向 」。 P e t e r與 O l s o n ( 2 0 0 1 )將 態 度 定 義 為 個 人

對 某 一 概 念 的 整 體 評 價 。  

    張 春 興 ( 1 9 8 8 )認 為 態 度 為 個 體 對 人 對 事 所 持 有 一 種 持 久

且 一 致 性 的 行 為 傾 向。而 黃 志 文、張 俊 惠 與 王 毓 琪 ( 2 0 0 1 )在 研

究 中 指 出 態 度 是 指 個 人 對 一 種 或 一 群 事 物 (或 觀 念 )的 有 利 或

不 利 的 反 應，進 而 產 生 持 久 的 傾 向。林 信 丞 與 謝 秉 陞 ( 2 0 0 7 )則

認 為 態 度 是 逐 漸 形 成 的，而 且 也 是 持 久 的，並 且 會 有 評 價 的 行



 

43 
 

為 產 生 。  

    而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F i s h b e i n  &  A j z e n ,  1 9 7 5 )中 將 態 度 定 義

為：個 人 對 於 某 特 定 物 件，經 由 學 習 過 程、結 合 相 關 認 知、進

而 對 該 物 件 產 生 持 續 喜 好 與 否 的 傾 向 。 因 此 定 義 如 下 ：  

網 路 購 物 態 度 ： 消 費 者 對 網 路 購 物 的 喜 好 與 否 的 傾 向 。  

 

表 2 - 5  消 費 者 態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定 義  

A l l p o r t  1 9 3 5

經 過 學 習 的 準 備 狀 態 、 以 對 某 一

對 象 或 某 種 對 象 ， 一 貫 採 取 好 意

的 反 應 或 不 好 的 反 應 。  

F i s h b e i n、 A j z e n  1 9 7 5

個 人 對 於 某 特 定 物 件 ， 經 由 學 習

過 程 、 結 合 相 關 認 知 、 進 而 對 該

物 件 產 生 持 續 喜 好 與 否 的 傾 向 。  

張 春 興  1 9 8 8
個 體 對 人 對 事 所 持 有 一 種 持 久 且

一 致 性 的 行 為 傾 向 。  

K o l t e r  1 9 9 1

一 個 人 對 某 些 事 物 或 觀 念 存 有 一

種 持 久 性 的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評

價 、 情 緒 性 的 感 覺 及 行 動 傾 向 。  

P e t e r、 O l s o n  2 0 0 1 個 人 對 某 一 概 念 的 整 體 評 價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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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消 費 者 態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定 義  

E n g e l、 B l a c k w e l l、

M i n i a r d  
2 0 0 1

態 度 是 對 人 、 事 、 物 一 種 一 致 性

評 估 ， 其 範 圍 可 能 從 極 正 向 的 接

受 ， 到 極 負 向 的 排 斥 。  

黃 志 文 、 張 俊 惠 、

王 毓 琪  
2 0 0 1

個 人 對 一 種 或 一 群 事 物 (或 觀 念 )

的 有 利 或 不 利 的 反 應 ， 進 而 產 生

持 久 的 傾 向 。  

林 信 丞 、 謝 秉 陞  2 0 0 7
態 度 是 逐 漸 形 成 的 ， 而 且 也 是 持

久 的，並 且 會 有 評 價 的 行 為 產 生。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二 、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相 關 理 論  

態 度 包 括 三 個 部 分，其 中 第 一 部 分 是 認 知，即 是 消 費 者 對

態 度 對 象 所 有 的 認 識，亦 即 有 關 它 所 有 的 信 息；第 二 部 分 是 評

估 的 部 分 ， 包 括 消 費 者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總 的 評 估 、 總 的 情 感 心

態，不 論 好 的 或 壞 的、喜 歡 或 是 討 厭 的；最 後，第 三 部 分 是 對

態 度 對 象 所 想 採 取 的 行 動 (楊 中 芳，1 9 9 4)。而 態 度 究 竟 是 怎 樣

來 的 呢 ？ 以 下 三 種 解 釋 是 最 普 遍 的 三 個 理 論：(一 )態 度 是 認 知

單 位 的 統 合 結 果 ； (二 )態 度 可 以 直 接 由 情 感 部 分 產 生 ； (三 )

態 度 是 為 了 達 到 一 定 的 目 的 而 產 生 的 (楊 中 芳，1 9 9 4)。王 森 平

( 1 9 9 7 )指 出 態 度 具 有 以 下 幾 個 特 質 ： (一 )態 度 是 由 學 習 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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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 )態 度 是 一 個 穩 定 且 持 續 的 狀 態；(三 )態 度 與 個 人 對 事

物 的 反 應 有 關。王 森 平 ( 1 9 9 7 )也 指 出 態 度 提 供 個 人 方 法 去 運 用

他 們 的 知 識 以 評 估 產 品 選 擇，結 果 能 讓 消 費 者 做 較 快、較 容 易

及 較 少 風 險 的 購 買 決 策，來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故 態 度 在 主 要

四 個 方 面 幫 助 個 人：(一 )獲 得 實 質 利 益；(二 )表 達 價 值 和 生 活

方 式；(三 )防 衛 自 我 或 自 身 觀 念；(四 )獲 得 環 境 中 各 個 事 物 知

識  。  

    根 據 R o s e n b e r g及 H a n l a n d  ( 1 9 6 0 )  主 張 態 度 由 認 知 因 素  

( C o g n i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s )、 情 感 因 素  ( A f f e c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s )、

及 意 動 因 素  ( C o n a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s )  所 組 成，認 知 因 素 是 指 個

人 基 於 本 身 的 知 識、觀 念、思 想、及 學 習 對 於 某 些 事 物 所 擁 有

的 信 念；情 感 因 素 是 個 人 對 所 接 觸 的 事 物 產 生 一 種 愛 恨 好 惡 得

主 觀 感 覺；而 意 動 因 素 則 是 指 個 人 根 據 本 身 的 信 念 或 感 覺 所 產

生 採 取 行 動 的 行 為 意 圖。另 外 王 志 剛 及 謝 文 雀 ( 1 9 9 5 )也 提 到 相

同 的 看 法，認 為 態 度 主 要 由 認 知、情 感 及 意 動 因 素 所 構 成。如

下 圖 2 - 3所 示 ：  

 

 

 

 

 

 



 

46 
 

 

 

 

 

圖 2 - 3  態 度 的 三 組 成 因 素  

資 料 來 源 ： 王 志 剛 、 謝 文 雀 ( 1 9 9 5 )  

 

    雖 然 大 多 數 學 者 同 意 態 度 包 含 情 感、行 為 和 認 知 三 種 要 素  

(王 志 剛、謝 文 雀，1 9 9 5)，但 本 研 究 是 利 用E n g e l  e t  a l .  ( 2 0 0 1 )

所 認 為 的 態 度 是 由 信 念 與 情 感 兩 個 要 素 組 成，而 行 為 意 圖 要 素

不 是 形 成 態 度 的 要 素 之 一 ， 如 圖 2 - 4所 示 ：  

 

 

 

 

 

 

 

 

 

 

圖 2 - 4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行 為 意 圖 與 行 為 間 之 關 係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  

認 知 因 素  

( C o g n i t i o n )  

情 感 因 素  

( A f f e c t )

意 動 因 素  

( I n t e n t i o n )

信 念  

( B e l i e f s )  

情 感  

( F e e l i n g s )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  

行 為 意 圖  ( I n t e n t i o n s )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  

資 料 來 源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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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去 有 許 多 的 理 論 模 型 用 來 解 釋 態 度，但 本 研 究 主 要 重 點

在 瞭 解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的 行 為 意 圖，故 採 用 的 態 度 理 論 是 以

E n g e l ( 2 0 0 1 )等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架 構 為 依 據 ， 認 為 態 度 是 由 信 念

及 情 感 所 構 成，也 就 是 認 知 與 感 覺 所 組 成。而 本 研 究 將 對 網 站

的 態 度 之 形 成，定 為 由 對 網 站 的 認 知 與 對 網 站 的 情 感 所 組 成 。 

三 、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蕭 廣 中 ( 1 9 9 4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之 成 本 /價 值 之 評 估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態 度 且 其 意 願 最 高 ， 結 果 顯 示 成 本 /價 值

之 評 估 對 於 購 買 態 度 及 意 願 之 直 接、間 接 影 響 均 最 為 顯 著。許

婉 君 ( 1 9 9 9 )提 到 在 廣 告 曝 露 之 後，消 費 者 會 透 過 對 廣 告 的 視 後

感 覺 與 對 廣 告 內 容 的 認 知 來 影 響 到 對 廣 告 的 態 度，並 亦 會 影 響

到 品 牌 的 信 念；消 費 者 同 時 會 直 接 在 廣 告 曝 露 之 後 影 響 到 其 品

牌 的 信 念；最 後 再 經 由 對 廣 告 的 態 度 與 對 品 牌 的 信 念 而 影 響 其

品 牌 的 態 度 。  

    林 信 丞 與 謝 秉 陞( 2 0 0 7 )在 研 究 中 探 究 來 源 國 形 象 與 國 家

情 境 對 消 費 者 品 牌 態 度 之 影 響，其 結 果 為 來 源 國 形 象 或 國 家 情

境 高 之 廣 告 ， 會 對 消 費 者 品 牌 態 度 產 生 正 向 之 影 響 ， 低 者 反

之，且 兩 者 對 品 牌 態 度 會 交 互 產 生 影 響。游 炳 龍 ( 2 0 0 7 )的 研 究

中 指 出，在 消 費 者 態 度 和 購 買 行 為 之 相 關 分 析 方 面，得 知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與 購 買 行 為 有 密 切 關 係 且 其 間 存 有 差 異，產 消 者 應 注

意 其 主 要 影 響 購 買 行 為 因 素，使 消 費 者 能 夠 持 續 對 產 品 存 有 正

面 的 態 度 ， 提 昇 產 品 市 埸 佔 有 率 及 競 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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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文 欽 與 柯 玉 鳳 ( 2 0 0 8 )價 值 觀 對 綠 色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影 響

未 獲 顯 著 性 支 持，但 是 透 過 消 費 態 度 之 中 介 效 果 影 響 綠 色 消 費

者 行 為，卻 獲 得 顯 著 性 支 持，表 示 消 費 者 在 生 活 中 所 習 得 的 信

念，需 藉 由 培 養 正 確 的 綠 色 消 費 態 度，進 而 發 展 履 行 綠 色 消 費

者 行 為。蕭 銘 雄 與 鄭 曉 平 ( 2 0 0 8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對 線 上 投 保 人 壽

保 險 的 態 度 與 使 用 意 願 的 研 究 中，發 現 除 了 態 度 之 外，信 任 、

規 範 信 念、以 及 自 我 效 能 等 三 個 構 念 亦 顯 著 影 響 消 費 者 之 線 上

投 保 意 願 。  

    A a k e r 與 S t a y m a n ( 1 9 9 0 )認 為 態 度 對 行 為 意 圖 來 說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預 測 指 標 。 而 在 運 動 贊 助 與 購 買 意 圖 、 零 售 行 銷 與 網

路 行 銷 的 研 究 中 ， 都 顯 示 了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圖 有 著 正 向 的 影 響

力 ； 而 且 網 路 使 用 者 對 運 動 隊 伍 網 站 的 態 度 ， 也 會 正 向 影 響

使 用 該 網 站 的 意 圖 ( S e o ,  G r e e n ,  K o ,  L e e  &  S c h e n e w a r k ,  

2 0 0 7 )。B a g o z z i ( 1 9 9 2 )的 研 究 觀 點 是 消 費 者 如 果 擁 有 對 商 業 化

較 負 面 的 態 度 ， 也 會 產 生 較 低 的 購 買 意 願 。 而 Z h a n g、 Wo n

與 P a s t o r e ( 2 0 0 5 )在 研 究 中 也 証 實 了 B a g o z z i ( 1 9 9 2 )的 研 究 觀

點 ， 該 研 究 在 對 商 業 化 正 面 的 態 度 、 高 度 的 球 隊 認 同 對 預 測

運 動 迷 購 買 意 圖 ， 有 著 重 要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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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消 費 者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A a k e r、 S t a y m a n  1 9 9 0
認 為 態 度 對 行 為 意 圖 來 說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預 測 指 標 。  

B a g o z z i  1 9 9 2
消 費 者 如 果 擁 有 對 商 業 化 較 負 面 的 態

度 ， 也 會 產 生 較 低 的 購 買 意 願 。  

蕭 廣 中  1 9 9 4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之 成 本 /價 值 之 評 估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態 度 且 其 意 願 最

高 ， 顯 示 成 本 /價 值 之 評 估 對 於 購 買 態

度 及 意 願 之 直 、 間 接 影 響 最 為 顯 著 。  

許 婉 君  1 9 9 9

消 費 者 會 透 過 對 廣 告 的 視 後 感 覺 與 對

廣 告 內 容 的 認 知 來 影 響 到 對 廣 告 的 態

度 ， 並 亦 會 影 響 到 品 牌 的 信 念 。  

Z h a n g、 Wo n、

P a s t o r e  
2 0 0 5

對 商 業 化 正 面 的 態 度 、 高 度 的 球 隊 認

同 對 預 測 運 動 迷 購 買 意 圖 ， 有 著 重 要

的 貢 獻 。  

林 信 丞、謝 秉 陞  2 0 0 7

來 源 國 形 象 或 國 家 情 境 高 之 廣 告 ， 會

對 消 費 者 品 牌 態 度 產 生 正 向 之 影 響 ，

低 者 反 之 ， 且 兩 者 對 品 牌 態 度 會 交 互

產 生 影 響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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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消 費 者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游 炳 龍  2 0 0 7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與 購 買 行 為 有 密 切 關 係

且 其 間 存 有 差 異 。  

S e o、 G r e e n、

K o、 L e e、

S c h e n e w a r k  

2 0 0 7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圖 有 著 正 向 的 影 響 力 ；

而 且 網 路 使 用 者 對 運 動 隊 伍 網 站 的 態

度 ， 也 會 正 向 影 響 使 用 該 網 站 的 意 圖  

魏 文 欽、柯 玉 鳳  2 0 0 8
透 過 消 費 態 度 之 中 介 效 果 影 響 綠 色 消

費 者 行 為 ， 獲 得 顯 著 性 支 持 。  

蕭 銘 雄、鄭 曉 平  2 0 0 8

發 現 除 了 態 度 之 外，信 任、規 範 信 念 、

以 及 自 我 效 能 等 三 個 構 念 亦 顯 著 影 響

消 費 者 之 線 上 投 保 意 願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總 觀 以 上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理 論 以 及 研 究，可 以 發 現 消 費 者 態

度 不 外 乎 是 由 情 感、信 念，或 者 再 加 入 行 為 意 圖 所 組 成。雖 然

態 度 的 組 成 有 多 種 樣 式，但 從 這 些 理 論 或 研 究 中 看 出，不 管 態

度 如 何 組 成 ， 消 費 者 態 度 最 終 的 目 標 ， 就 是 要 影 響 消 費 者 意

圖，所 以 態 度 的 形 成 對 行 為 意 圖 來 說，是 為 不 可 或 缺 之 要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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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消費者行為意圖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是 人 們 對 未 來 行 為 的 主 觀 評 價 (白 滌 清 ，

2 0 0 7)。 所 以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會 對 消 費 者 最 後 的 購 買 行 為 產 生

影 響，由 此 可 以 看 出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重 要 性，所 以 本 節 將 會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定 義 以 及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來 進 行 探 討 。  

一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定 義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也 可 以 稱 作 行 為 意 圖 ， 行 為 意 圖 是 指 一

個 人 主 觀 判 斷 其 未 來 可 能 採 取 行 動 的 傾 向 ， 可 以 用 來 預 測 人

們 的 行 為 (陳 育 棠 ，2 0 0 3)。 而 許 士 軍( 1 9 8 7 )提 出 購 買 意 圖 為

「 消 費 者 對 整 體 產 品 的 評 價 後 所 產 生 某 種 交 易 作 為 ， 是 對 態

度 標 的 事 物 採 某 種 行 動 之 感 性 反 應 」。黃 志 文、張 俊 惠 與 王 毓

琪 ( 2 0 0 1 )則 認 為 消 費 者 意 圖 是 指 某 特 定 期 間 反 應 消 費 者 打 算

購 買 某 一 數 量 特 定 產 品 的 心 理 狀 態 。 而 後 S p e a r s 與

S i n g h ( 2 0 0 4 )認 為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係 指 個 人 想 要 購 買 產 品 的

計 劃 。  

    而 依 據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 F i s h b e i n  &  A j z e n ,  1 9 7 5 )的 定 義 ，

行 為 意 圖 乃 個 人 從 事 某 特 定 行 為 之 主 觀 機 率 。 本 研 究 將 該 概

念 衍 生 到 網 路 購 物 意 圖 ， 而 做 出 以 下 定 義 ：  

網 路 購 物 意 圖 ： 消 費 者 是 否 願 意 在 網 路 上 從 事 購 物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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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7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定 義  

F i s h b e i n、 A j z e n  1 9 7 5
個 人 從 事 某 特 定 行 為 之 主 觀 機

率 。  

許 士 軍  1 9 8 7

消 費 者 對 整 體 產 品 的 評 價 後 所 產

生 某 種 交 易 作 為 ， 是 對 態 度 標 的

事 物 採 某 種 行 動 之 感 性 反 應 。  

黃 志 文 、 張 俊 惠 、

王 毓 琪  
2 0 0 1

某 特 定 期 間 反 應 消 費 者 打 算 購 買

某 一 數 量 特 定 產 品 的 心 理 狀 態 。  

陳 育 棠  2 0 0 3

指 一 個 人 主 觀 判 斷 其 未 來 可 能 採

取 行 動 的 傾 向 ， 可 以 用 來 預 測 人

們 的 行 為 。  

S p e a r s、 S i n g h  2 0 0 4 指 個 人 想 要 購 買 產 品 的 計 劃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二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相 關 理 論  

(一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F i s h b e i n與 A j z e n ( 1 9 7 5 )根 據 社 會 心 理 學 ， 發 展 出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主 要 是 探 討 態 度 與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 F i s h b e i n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F i s h b e i n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m o d e l )， 其 目

的 為 檢 測 個 體 的 意 圖 和 行 為 。 根 據 F i s h b e i n與 A j z e n ( 1 9 7 5 )



 

53 
 

之 推 論 ， 此 模 式 有 兩 個 前 因 ， 第 一 個 是 對 於 特 定 行 為 的 情

感 或 態 度，第 二 個 前 因 是 主 觀 規 範。 F i s h b e i n認 為，個 人 會

知 覺 到 重 要 他 人 認 為 個 人 應 該 或 不 應 該 從 事 特 定 行 為 。 依

據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一 個 人 是 否 執 行 某 特 定 行 為 是 由 其 行 為

意 圖 (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所 決 定 的，而 行 為 意 圖 則 由 其 個

人 對 行 為 的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b e h a v i o r ) 與 主 觀 規 範

( s u b j e c t i v e  n o r m )決 定 。  

 

 

 

 

圖 2 - 5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F i s h b e i n  &  A j z e n ,  1 9 7 5 ) 

 

(二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雖 然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廣 泛 被 運 用 來 解 釋 行 為 ， 但 受 限 於

個 人 的 行 為 是 基 於 自 願 的 情 況 下 而 表 現 的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基

本 假 設 。 因 為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 行 為 的 發 生 會 受 到 許 多 因 素

影 響 。 因 此 ， 適 當 的 機 會 或 資 源 ， 如 時 間 、 資 源 及 金 錢 等

等 ， 都 是 會 影 響 行 為 的 發 生 ， 而 這 些 因 素 並 非 完 全 由 個 人

意 志 所 能 控 制 的 行 為 。  

    因 此 ，A j z e n ( 1 9 8 5 )又 提 出 計 劃 性 行 為 理 論 (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y )， 針 對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的 限 制 ， 加 以 延 伸 ，

態 度  

主 觀 規 範  

意 向  行 為  



 

54 
 

期 望 能 對 控 制 力 薄 弱 的 人 加 以 預 測 。 與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計 劃 性 行 為 理 論 加 入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P e r c e i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t r o l )」。此 外，計 劃 行 為 理 論 亦 認 為，「 實 際

行 為 」 是 由 「 行 為 意 圖 」 所 決 定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亦 會 影 響

實 際 行 為，而「 行 為 意 圖 」是 由「 行 為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三 個 因 素 所 共 同 決 定 。  

 

圖 2 - 6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 A j z e n ,  1 9 8 5 )  

 

(三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是 D a v i s ( 1 9 8 6 )依 據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修 正

而 來 。 其 目 的 在 於 普 遍 性 地 解 釋 使 用 者 對 於 資 訊 科 技 接 受

程 度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 以 理 論 驗 證 並 說 明 大 多 數 的 科 技 使 用

行 為 。 其 理 論 基 礎 為 了 解 外 部 因 素 對 使 用 者 內 部 的 信 念

( b e l i e f s )、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與 意 圖 ( i n t e n t i o n )的 影 響 ， 以 及 用

來 解 釋 及 預 測 潛 在 使 用 者 接 受 資 訊 科 技 的 行 為 ， 並 且 分 析

探 討 影 響 使 用 者 接 受 資 訊 科 技 的 各 項 因 素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信 念 及 結 果 評 估  行 為 態 度  

規 範 信 念 及 依 從 動 機  主 觀 規 範  行 為 意 圖  實 際 行 為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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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指 出 兩 個 特 定 信 念 ： 知 覺 有 用 性

( P e r c e i v e d  u s e f u l n e s s ) 及 知 覺 易 用 性 ( P e r c e i v e d  e a s e  o f  

u s e )。 知 覺 有 用 性 及 知 覺 易 用 性 是 影 響 態 度 的 因 子 。 相 似

於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假 定 電 腦 的 使 用 決 定 於 行

為 意 圖 ， 亦 即 是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認 為 行 為 意 圖 對 實 際 行 為 有

顯 著 且 正 面 的 影 響 。  

圖 2 - 7  科 技 接 受 模 型  ( D a v i s ,  1 9 8 6 )  

 

    E n g e l  ( 2 0 0 1 )等 學 者 認 為 行 為 意 圖 遠 比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與 實 際 行 為 間 的 關 係 來 得 直 接，因 此，在 預 測 個 人 的 行 為 時 ，

行 為 意 圖 是 較 為 準 確 的 衡 量 指 標 。  

有 關 如 何 衡 量 顧 客 的 行 為 意 圖 ， Z e i t h a m l  ( 1 9 9 6 )  等 學 者

先 將 1 3項 衡 量 行 為 意 圖 的 項 目，包 括 口 耳 相 傳、購 買 意 向、價

格 敏 感 度 ， 以 及 抱 怨 行 為 四 類 ， 在 進 行 採 斜 交 轉 軸 之 因 素 分

析，將 1 3項 問 項 區 分 為 忠 誠 度、轉 換 度、願 意 支 付 更 多、外 部

反 應 以 及 內 部 反 應 等 五 類 指 標 來 進 行 衡 量 ， 如 表 2 - 8所 示 ：  

外 部  

變 數  

知 覺 有 用

知 覺 易 用

態 度  
行 為  

意 圖  

實 際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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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Z e i t h a m l ,  B e r r y,  P a r a s u r a m a n  ( 1 9 9 6 )  

表 2 - 8  行 為 意 向 量 表  

意 向 量 表 構 面  評 量 項 目  

忠 誠 度  

1 .  會 向 他 人 宣 傳 有 利 於 該 公 司 的 事 。  

2 .  有 人 請 我 推 薦 ， 我 會 推 薦 該 公 司 。  

3 .  會 鼓 勵 親 朋 好 友 與 該 公 司 進 行 商 業 往

來 。  

4 .  會 將 該 公 司 列 為 同 類 服 務 的 第 一 選 擇 。

5 .  在 未 來 數 年 中 會 與 該 公 司 進 行 更 多 的

商 業 往 來 。  

轉 換 度  

1 .  會 在 未 來 數 年 中 少 與 該 公 司 進 行 商 業

往 來 。  

2 .  會 與 其 它 給 予 較 該 公 司 優 惠 之 競 爭 者

進 行 商 業 往 來 。  

願 意 支 付 更 多  

1 .  就 算 該 公 司 調 高 價 格，仍 與 該 公 司 進 行

商 業 往 來 。  

2 .  即 使 該 公 司 較 其 他 家 貴，仍 與 該 公 司 進

行 商 業 往 來 。  

外 部 反 應  

1 .  若 遭 遇 問 題 ， 會 馬 上 換 另 一 家 公 司 。  

2 .  若 遭 遇 問 題 ， 會 向 其 他 顧 客 抱 怨 。  

3 .  若 遭 遇 問 題，會 向 有 關 單 位  (如 消 基 會 )  

反 應 。  

內 部 反 應  若 遭 遇 問 題 ， 會 向 該 公 司 的 員 工 抱 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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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相 關 研 究  

    S e w a l l ( 1 9 7 8 )使 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來 研 究 選 擇 產 品 設 計 的

購 買 評 估 以 做 出 市 場 區 隔；M o r w i t z與 S c h m i t t l e i n ( 1 9 9 2 )利 用 有

時 間 分 段 的 意 圖，來 改 善 銷 售 預 測 的 準 確 度。而 隨 著 電 子 商 務

的 興 起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也 應 用 在 網 路 上 。 L a r o c h e ,  K i m與

Z h o u ( 1 9 9 6 )的 研 究 中 探 討 了 品 牌 熟 悉 度、品 牌 信 心 評 估、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圖，其 利 用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品 牌 熟

悉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信 心 ， 而 產 生 購 買 相 同 品 牌 的 意

圖。 J a r v e n p a a與 To d d ( 1 9 9 7 )在 消 費 者 對 於 在 全 球 資 訊 網 李 電 子

購 物 反 應 的 研 究 中，發 現 產 品 知 覺、購 物 經 驗 與 顧 客 服 務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在 網 路 上 的 購 買 意 圖；Vi j a y a s a r a t h y與 J o n e s ( 2 0 0 0 )

調 查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與 意 圖 的 要 素，發 現 影 響 線 上 購 物 意 圖 的 因

素 有 產 品 種 類 、 先 前 購 買 經 驗 ， 甚 至 性 別 也 會 有 影 響 。 L i a w,  

Z h u與 L e e ( 2 0 0 5 )則 是 探 討 產 品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產 品 資 訊 豐 富 度

這 兩 項 風 險 降 低 策 略 對 於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風 險 與 網 路 購 買 意 圖

的 影 響，發 現 到 產 品 品 牌 知 名 度 愈 高 與 產 品 資 訊 愈 豐 富，皆 會

降 低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風 險，進 而 增 加 網 路 購 買 意 圖。C a s p e r ( 2 0 0 7 )

對 購 買 意 圖 的 分 析 發 現，收 入 與 網 球 技 術 程 度 的 高 低 會 對 其 造

成 影 響 。  

    吳 韞 德 ( 2 0 0 2 )的 研 究 發 現 ， 產 品 數 位 化 程 度 、 網 路 整 備

度 以 及 地 理 環 境 與 網 路 購 物 意 圖 呈 現 正 相 關 ； 而 科 技 接 受 度

與 產 品 資 訊 豐 富 度 和 網 路 購 買 意 圖 之 間 則 呈 現 負 相 關 的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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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張 元 馨 ( 2 0 0 6 )在 研 究 中 發 現 服 務 品 質 以 及 信 任 會 正 向 影

響 購 買 意 圖 ； 知 覺 風 險 則 顯 著 負 向 影 響 購 買 意 圖 ； 而 網 站 聲

譽 則 對 購 買 意 圖 沒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此 外 ， 消 費 者 生 活 型 態 市

場 區 隔 的 不 同，也 會 有 著 不 同 的 購 買 意 圖 模 式。林 慧 蓉 ( 2 0 0 8 )

則 在 研 究 中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 品 牌 形 象 以 及 商 品 風 險 性 ， 皆 會

對 服 飾 的 購 買 意 圖 造 成 影 響 。 蘇 士 博 ( 2 0 0 9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臺 灣 地 區 職 業 棒 球 網 站 線 上 消 費 者 動 機 、 滿 意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表 2 - 9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S e w a l l  1 9 7 8
使 用 消 費 者 意 圖 來 研 究 選 擇 產 品 設 計

的 購 買 評 估 以 做 出 市 場 區 隔 。  

M o r w i t z、

S c h m i t t l e i n  
1 9 9 2

利 用 有 時 間 分 段 的 意 圖 ， 來 改 善 銷 售

預 測 的 準 確 度 。  

L a r o c h e、 K i m、

Z h o u  
1 9 9 6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品 牌 熟 悉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信 心 ， 而 產 生 購 買 相 同 品

牌 的 意 圖 。  

J a r v e n p a a、To d d  1 9 9 7

發 現 產 品 知 覺 、 購 物 經 驗 與 顧 客 服 務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在 網 路 上 的 購 買 意

圖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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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9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Vi j a y a s a r a t h y、

J o n e s  
2 0 0 0

發 現 影 響 線 上 購 物 意 圖 的 因 素 有 產 品

種 類 、 先 前 購 買 經 驗 ， 甚 至 性 別 也 會

有 影 響 。  

吳 韞 德  2 0 0 2

產 品 數 位 化 程 度 、 網 路 整 備 度 以 及 地

理 環 境 與 網 路 購 物 意 圖 呈 現 正 相 關 ；

而 科 技 接 受 度 與 產 品 資 訊 豐 富 度 和 網

路 購 買 意 圖 之 間 則 呈 現 負 相 關 。  

L i a w、 Z h u、 L e e  2 0 0 5

產 品 品 牌 知 名 度 愈 高 與 產 品 資 訊 愈 豐

富 ， 皆 會 降 低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風 險 ， 進

而 增 加 網 路 購 買 意 圖 。  

張 元 馨  2 0 0 6

服 務 品 質 以 及 信 任 會 正 向 影 響 購 買 意

圖 ； 知 覺 風 險 則 顯 著 負 向 影 響 購 買 意

圖 ； 而 網 站 聲 譽 對 購 買 意 圖 沒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消 費 者 生 活 型 態 市 場 區 隔 不

同 ， 也 會 有 著 不 同 的 購 買 意 圖 模 式 。  

C a s p e r  2 0 0 7
對 購 買 意 圖 的 分 析 發 現 ， 收 入 與 網 球

技 術 程 度 的 高 低 會 對 其 造 成 影 響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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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9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年 代 內 容  

林 慧 蓉  2 0 0 8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 品 牌 形 象 以 及 商 品 風

險 性 ， 皆 會 對 服 飾 的 購 買 意 圖 造 成 影

響 。  

蘇 士 博  2 0 0 9

發 現 臺 灣 地 區 職 業 棒 球 網 站 線 上 消 費

者 動 機 、 滿 意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綜 觀 以 上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探 討 ， 包 括 行 為 意 圖 的 定

義、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發 現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其 實 是 一 種 心 理 狀

態，是 一 種 在 腦 中 生 成 的 意 念；而 就 如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所 言，「 實

際 行 為 」是 由「 行 為 意 圖 」所 決 定，由 此 可 見，行 為 意 圖 最 終

會 對 消 費 者 最 後 的 實 際 行 動 會 產 生 重 大 的 影 響，所 以 說 行 為 意

圖 在 消 費 行 為 中 視 需 要 被 重 視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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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節 將 呈 現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設 計 。 本 章 節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以 圖 示 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 並 針 對 各 構 面 進 行 假 設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流 程 ，

同 樣 以 圖 示 之；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對 象，說 明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為 何；

第 五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說 明 在 本 研 究 中 所 用 的 統 計 工 具 有 哪

些 ； 第 六 節 為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說 明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及 其 內 容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是 根 據 E n g e l ,  M i n i a r d 與 B l a c k w e l l  

( 2 0 0 1 )對 消 費 者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 行 為 意 圖 以 及 行 為 間 關

係 的 研 究 中 而 得 來 的 ， 而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消 費 者 信 念 、 消 費 者

情 感 、 消 費 者 態 度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之 間 的 關 係 ， 其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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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 研 究 主 要 參 考E n g e l ,  M i n i a r d 與 B l a c k w e l l ( 2 0 0 1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 行 為 意 圖 以 及 行 為 間 關 係 的 相 關 理 論 ， 以

消 費 者 角 度 探 討 消 費 者 信 念 、 情 感 以 及 態 度 對 行 為 意 圖 的 影

響 情 形 ， 從 相 關 理 論 推 導 出 的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之 信 念 與 態 度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假 設 二：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之 情 感 與 態 度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假 設 三 ： 消 費 者 對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之 態 度 與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消 費 者 信 念  消 費 者 情 感  

消 費 者 態 度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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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 研 究 先 確 定 研 究 方 向，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參 考 相

關 理 論 文 獻 建 構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說 之 後 ， 進 行

問 卷 抽 樣 方 法 的 設 計 ， 隨 即 進 行 問 卷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

資 料 建 構 後 ， 利 用 統 計 分 析 ， 以 得 到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 最 後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詳 細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 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界 定 研 究 目 的

建 構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問 卷 設 計 與 修 正

資 料 蒐 集 與 分 析

假 設 結 果 與 比 較

結 論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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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係 以 曾 經 使 用 購 物 網 站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下 將 研 究 對 象 之 選 取 ， 分 為 預 試 對 象 與

正 式 調 查 對 象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問 卷  

    本 研 究 採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於 民 國 1 0 0 年 4 月 2 8 日 至 5

月 1 1 日 進 行 電 腦 網 路 問 卷 調 查 法，並 透 過 臺 大 批 踢 踢 實 業 坊

(B B S 平 台 )的 棒 球 版 及 壘 球 版 進 行 電 子 問 卷 的 發 放 ， 至 於 預

試 人 數 方 面 ， 吳 明 隆 與 涂 金 堂 ( 2 0 0 7 )建 議 問 卷 預 試 對 象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最 多 題 項 之 分 量 表 的 3 - 5 倍 人 數 為 原 則 ， 本 研 究 4

個 量 表 中，以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的 3 3 題 問 項 最 多，故 在 預 試 階

段 至 少 發 出 1 0 0 份。本 研 究 共 發 出 1 6 0 份 問 卷，回 收 1 4 5 份，

回 收 率 達 9 1％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3 2 份 ， 可 用 問 卷 1 1 3  份 ， 問

卷 可 用 率 為 7 8％ 。  

二 、 正 式 問 卷  

    正 式 問 卷 以 曾 經 使 用 購 物 網 站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正 式 問

卷 於 民 國 1 0 0 年 5 月 2 7 日 至 6 月 1 0 日 ， 除 了 持 續 透 過 臺 大

批 踢 踢 實 業 坊 (B B S 平 台 )的 棒 球 版 及 壘 球 版 進 行 電 腦 網 路 調

查 法 ， 同 時 也 於 臺 北 蘆 洲 聯 盟 的 社 會 乙 組 球 隊 、 中 原 企 業 管

理 系 O B 隊 以 及 與 野 球 大 亨 棒 壘 專 賣 店 合 作 、 進 行 問 卷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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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共 發 出 5 8 9 份 問 卷，回 收 5 0 7 份，回 收 率 達 8 6％，剔 除

無 效 問 卷 5 2 份 ， 有 效 問 卷 4 5 5 份 ， 問 卷 可 用 率 為 9 0％ 。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主 要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蒐 集 相 關 資 訊 ， 為 達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特 編 製 「 消 費 者 信 念 、 情 感 、 態 度 與 行 為 意 圖 關

係 之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本 問 卷 共 分 為 五 大 部 分，分 別 為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與 受 試 者 背 景 資 料 ， 問 卷 內 容 如 下 ：  

一 、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本 量 表 參 考 陳 育 棠 ( 2 0 0 4 )改 編 而 來 ， 共 8 題 ， 題 目 型 式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方 式 作 答，由 受 試 者 依 感 受 強 烈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和「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的 分 數，得 分 越 高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信 念 越 高 ， 得 分 越 低 則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信 念 越 低 。 為 了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為 準 確 ， 同 時 確 立 量 表

可 信 度 ， 因 此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和 信 度 分 析 。 項 目 分 析 採 用 極 端

值 檢 核 法 ─ 臨 界 比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n )作 為 鑑 別 度 的 指 標 。 再 經

由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的 考 驗 後 ， 了 解 各 題 項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

取 t 值 (又 稱 臨 界 比 或 決 斷 值 )大 於 3 以 上 者 ， 作 為 該 題 項 的

鑑 別 度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2 0 0 7)。 經 項 目 分 析 ， 並 觀 察 其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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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後，題 項 B 1 0 以 及 B 1 8 由 於 其 決 斷 值 (C R 值 )小 於 3，為 了

提 高 受 試 者 的 填 答 意 願 ， 所 以 予 以 刪 除 ， 保 留 3 1 題 (量 表 中

3 3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在 信 度 分 析 上 ， 本 研 究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以 瞭 解 本 研 究 使 用 之 各 量 表 問 卷 答 案 的

一 致 性 程 度。若 數 值 愈 高，表 示 量 表 內 各 細 項 的 相 關 性 愈 高，

即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愈 佳 ， 一 般 而 言 ，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最 好 在 0 . 8 以 上 ， 如 果 在 0 . 9 以 上 信 度 更 佳 ， 本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0 . 9 5 1，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1 所 示 。  

 

表 3 - 1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目  C R 值  P 值  

B 0 1  此 網 站 的 產 品 資 訊 敘 述 是 明 確 的  5 . 7 4 1  0 . 0 0 0

B 0 2  此 網 站 的 產 品 資 訊 經 常 更 新  5 . 5 9 7  0 . 0 0 0

B 0 3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產 品 資 訊 是 正 確 的  7 . 5 3 1  0 . 0 0 0

B 0 4  此 網 站 的 相 關 產 品 資 訊 是 完 整 的  4 . 7 8 3  0 . 0 0 0

B 0 5  此 網 站 資 訊 內 容 分 類 雜 亂 ， 不 易 尋 找  3 . 1 5 1  0 . 0 0 3

B 0 6  此 網 站 提 供 賣 家 的 相 關 資 訊 是 完 整 的  6 . 8 0 6  0 . 0 0 0

B 0 7  此 網 站 的 交 易 機 制 說 明 能 讓 我 充 分 了  

    解  
6 . 5 6 4  0 . 0 0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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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題 目  C R 值  P 值  

B 0 8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常 見 問 題 與 回 答 足 夠 處  

    理 我 的 疑 問  
7 . 1 7 6  0 . 0 0 0

B 0 9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語 言 版 本 足 夠 我 所 需  3 . 9 7 8  0 . 0 0 0

B 1 0  此 網 站 放 了 許 多 不 必 要 的 資 訊 內 容  2 . 7 4 1  0 . 0 0 8

B 1 1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相 關 網 站 連 結 對 我 是 有  

    幫 助 的  
4 . 4 4 3  0 . 0 0 0

B 1 2  此 網 站 提 供 隱 私 保 護 政 策 的 說 明 是 詳  

    盡 的  
6 . 6 6 2  0 . 0 0 0

B 1 3  此 網 站 的 資 訊 內 容 編 排 方 式 易 於 閱 讀  8 . 4 0 3  0 . 0 0 0

B 1 4  此 網 站 的 版 面 簡 潔 明 瞭  6 . 6 1 1  0 . 0 0 0

B 1 5  此 網 站 使 用 的 圖 片 都 是 吸 引 人 的  5 . 6 0 7  0 . 0 0 0

B 1 6  此 網 站 多 媒 體 運 用 的 效 果 不 錯  6 . 1 8 2  0 . 0 0 0

B 1 7  此 網 站 使 用 一 致 的 視 覺 設 計  6 . 3 6 2  0 . 0 0 0

B 1 8  此 網 站 整 體 組 織 讓 我 感 到 沒 有 條 理  2 . 6 9 1  0 . 0 0 9

B 1 9  此 網 站 標 題 和 本 文 字 體 的 大 小 是 適 當  

    的  
6 . 0 6 2  0 . 0 0 0

B 2 0  此 網 站 本 文 和 背 景 在 顏 色 的 選 擇 有 適  

    當 的 對 比 及 協 調 性  
7 . 6 6 2  0 . 0 0 0

B 2 1  此 網 站 整 體 風 格 與 網 站 主 題 是 吻 合 的  6 . 4 6 6  0 . 0 0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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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題 目  C R 值  P 值  

B 2 2  此 網 站 各 個 網 頁 的 長 度 是 適 當 的  7 . 6 8 1  0 . 0 0 0

B 2 3  此 網 站 執 行 和 下 載 的 速 度 是 快 速 的  7 . 6 9 1  0 . 0 0 0

B 2 4  此 網 站 能 迅 速 即 時 回 應 使 用 者 需 求  7 . 5 6 6  0 . 0 0 0

B 2 5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安 全 措 施 是 足 夠 的 (如 加  

    密 、 認 證 等 )  
6 . 2 5 9  0 . 0 0 0

B 2 6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付 款 方 式 可 滿 足 各 種 付  

款 方 式 的 需 要  
5 . 9 6 2  0 . 0 0 0

B 2 7  此 網 站 操 作 介 面 清 楚 明 瞭  6 . 4 7 4  0 . 0 0 0

B 2 8  此 網 站 提 供 的 會 員 管 理 是 簡 單 好 用 的  6 . 9 5 7  0 . 0 0 0

B 2 9  此 網 站 提 供 客 戶 交 易 資 料 查 詢 功 能 是  

    實 用 的  
7 . 2 1 0  0 . 0 0 0

B 3 0  此 網 站 可 以 讓 我 輕 易 地 表 達 個 人 意 見  

    及 看 法  
6 . 5 0 4  0 . 0 0 0

B 3 1  此 網 站 內 外 的 資 源 連 結 沒 有 連 結 不 到  

    的 情 形  
5 . 7 5 9  0 . 0 0 0

B 3 2  此 網 站 提 供 足 夠 的 輔 助 工 具 可 幫 助 我  

    更 快 找 到 相 關 資 料  
6 . 7 7 7  0 . 0 0 0

B 3 3  操 作 此 網 站 是 簡 單 的  6 . 0 6 6  0 . 0 0 0

C r o n b a c h ’s  α  =  0 . 9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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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 ， 因 刪 除 題 項 可 以 提 高 信 度 ， 也 為 提 高 受 試 者 的 受

試 意 願 ， 所 以 將 B 5、 B 9、 B 1 1、 B 1 7 也 一 併 予 以 刪 除 。  

二 、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本 量 表 參 考 陳 育 棠 ( 2 0 0 4 )改 編 而 來 ， 共 8 題 ， 題 目 型 式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方 式 作 答，由 受 試 者 依 感 受 強 烈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和「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的 分 數，得 分 越 高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情 感 越 高 ， 得 分 越 低 則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情 感 越 低 。 為 了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為 準 確 ， 同 時 確 立 量 表 可 信 度 ， 因 此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和 信 度 分

析 。  

    經 項 目 分 析 ， 並 觀 察 結 果 後 ，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的 所 有 題

項 決 斷 值 (C R 值 )皆 大 於 3， 所 以 將 8 題 全 數 保 留 (量 表 中 8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 在 信 度 分 析 上 ， 本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 8 6 4，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2 所 示 。 但 為 提 升 信 度 與 受 試 意 願 ， 而 將 A 0 4 予 以 刪 除 。  

 

表 3 - 2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目  C R 值  P 值  

A 0 1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是 吸 引 人 的  5 . 0 9 1  0 . 0 0 0

A 0 2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是 輕 鬆 愉 快 的  5 . 9 7 9  0 . 0 0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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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題 目  C R 值  P 值  

A 0 3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是 很 酷 的  3 . 7 1 4  0 . 0 0 0

A 0 4  整 體 而 言，此 網 站 的 設 計 是 體 貼 友 善 的 5 . 6 5 0  0 . 0 0 0

A 0 5 整 體 而 言 ， 上 此 網 站 令 人 有 挫 折 感  4 . 4 9 0  0 . 0 0 0

A 0 6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令 人 感 到 難 受  5 . 3 5 5  0 . 0 0 0

A 0 7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令 人 感 到 困 惑  5 . 7 5 9  0 . 0 0 0

A 0 8  整 體 而 言 ， 此 網 站 看 後 覺 得 單 調 乏 味  5 . 1 3 8  0 . 0 0 0

C r o n b a c h ’s  α  =  0 . 8 6 4    

 

三 、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參 考 唐 資 文 ( 2 0 0 5 )改 編 而 來 ， 共 6 題 ， 題 目 型 式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方 式 作 答，由 受 試 者 依 感 受 強 烈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和「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的 分 數，得 分 越 高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態 度 越 高 ， 得 分 越 低 則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網 站

環 境 的 態 度 越 低 。 為 了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為 準 確 ， 同 時 確 立 量 表

可 信 度 ， 因 此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和 信 度 分 析 。  

    經 項 目 分 析 ， 並 觀 察 其 結 果 後 ，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的 所 有

題 項 其 決 斷 值 (C R 值 )皆 大 於 3， 所 以 將 6 題 全 數 保 留 (量 表

中 6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在 信 度 分 析 上 ， 本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 9 1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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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所 示 。  

 

表 3 - 3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目  C R 值  P 值  

C 0 1  我 很 喜 歡 在 此 網 站 瀏 覽 各 種 相 關 資 訊  5 . 4 2 5  0 . 0 0 0

C 0 2  此 網 站 很 吸 引 人 上 網 瀏 覽  7 . 7 7 6  0 . 0 0 0

C 0 3  瀏 覽 此 網 站 後，我 對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購

    物 網 站 的 評 價 是 正 面 的  
6 . 8 2 0  0 . 0 0 0

C 0 4  我 喜 歡 在 此 網 站 購 物  7 . 8 0 1  0 . 0 0 0

C 0 5  此 網 站 很 吸 引 人 在 此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9 . 5 6 2  0 . 0 0 0

C 0 6  在 此 網 站 購 物 後，我 對 此 網 站 的 評 價 是

    正 面 的  
6 . 7 8 9  0 . 0 0 0

C r o n b a c h ’s  α  =  0 . 9 1 0    

 

四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本 量 表 參 考 唐 資 文 ( 2 0 0 5 )改 編 而 來 ， 共 8 題 ， 題 目 型 式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方 式 作 答，由 受 試 者 依 感 受 強 烈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無 意 見 」、「 同 意 」、和「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的 分 數，得 分 越 高 代 表 受

試 者 對 在 網 站 購 物 的 行 為 意 圖 越 高 ， 得 分 越 低 則 代 表 受 試 者

在 網 站 購 物 的 行 為 意 圖 越 低 。 為 了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為 準 確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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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確 立 量 表 可 信 度 ， 因 此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和 信 度 分 析 。  

    經 項 目 分 析 ， 並 觀 察 其 結 果 後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的

D 0 8 的 決 斷 值 小 於 3 ( p > . 0 5 )， 而 予 以 刪 除 ； 其 他 題 項 決 斷 值

(C R 值 )皆 大 於 3， 所 以 保 留 7 題 題 項 (量 表 中 7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在 信 度 分 析 上 ， 本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 9 2 1，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4 所 示 。  

 

表 3 - 4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目  C R 值  P 值  

D 0 1  我 打 算 繼 續 使 用 此 網 站  6 . 7 1 3  0 . 0 0 0

D 0 2  我 以 後 還 會 常 常 連 上 此 網 站 瀏 覽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6 . 3 6 3  0 . 0 0 0

D 0 3  我 願 意 將 本 網 站 介 紹 給 我 的 朋 友 及 其  

    他 人  
7 . 3 3 4  0 . 0 0 0

D 0 4  我 願 意 將 此 網 站 加 到 「 我 的 最 愛 」  5 . 3 9 6  0 . 0 0 0

D 0 5  與 其 它 同 類 網 站 相 比，此 網 站 會 是 我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第 一 選 擇  
7 . 2 8 1  0 . 0 0 0

D 0 6  我 以 後 會 經 常 在 此 網 站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7 . 8 6 0  0 . 0 0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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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續 ) 

題 目  C R 值  P 值  

D 0 7  我 很 樂 於 提 供 我 個 人 消 費 習 慣 給 此 網  

    站，以 便 該 網 站 以 後 能 提 供 更 適 合 我 的

    服 務  

5 . 1 7 7  0 . 0 0 0

D 0 8  若 在 此 網 站 遭 遇 問 題，我 會 換 至 另 一 網

    站 
1 . 8 9 5  0 . 0 6 3

C r o n b a c h ’s  α  =  0 . 9 2 1    

 

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將 初 步 資 料 編 碼 後 採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1 6 . 0 以

及 A M O S  1 6 . 0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本 研 究 各 項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均 定 為 . 0 5。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預 試 量 表 分 析  

(一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本 研 究 以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分 析 有 效 樣 本 之 基 本 資 料 以

及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狀 況 之 統 計 。  

(二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項 目 分 析 之 內 部 同 質 性 與 因 素 負 荷 來 探 討 同 一

題 本 裏 ， 試 題 彼 此 間 的 相 關 性 。  

(三 )信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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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採 信 度 分 析 使 建 構 之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和 穩 定 性 。  

二 、 正 式 量 表 分 析  

(一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為 了 使 本 研 究 所 設 計 的 模 式 可 以 有 效 地 達 到 預 測 的 效

果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y  

A n a l y s i s ,  C FA )來 探 討 本 研 究 之 四 個 測 量 模 式 是 否 適 當 、 合

理 ， 並 考 驗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的 適 切 性 與 真 實 性 。  

 

(二 )結 構 方 程 式  

1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原 理  

    結 構 方 程 式 是 專 門 處 理 複 雜 多 變 量 數 據 的 方 法，可 以 從 多

且 雜 的 數 據 概 念 中 分 析 整 理 出 明 確 的 統 計 技 術 模 式，其 目 的 在

探 討 變 數 與 變 數 間 的 因 果 關 係，並 建 立 理 論 與 驗 證 理 論。邱 皓

政 ( 2 0 0 3 )在 闡 述 結 構 方 程 式 原 理 時 ， 以 三 種 不 同 概 念 來 說 明 。  

( 1 )假 設 考 驗  

    假 設 考 驗 是 推 論 統 計 中 最 主 要 的 內 容，在 結 構 方 程 式 中 ，

研 究 者 為 了 驗 證 自 己 所 提 出 的 理 論 是 合 理 性 、 邏 輯 性 與 適 切

性，所 建 構 出 一 套 理 論 性 的 架 構。但 是，不 論 是 對 變 數 間 的 估

計，或 是 對 所 建 立 的 研 究 模 型 架 構，都 是 可 以 以 假 設 考 驗 方 式

來 檢 驗。也 就 是 說 研 究 者 對 所 研 究 的 對 象 之 間 的 關 係，須 以 分

析 統 計 方 式 來 尋 求 正 確 的 答 案，這 也 就 是 結 構 方 程 式 是 一 種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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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性 的 統 計 方 法 ， 而 不 是 探 索 性 的 統 計 方 法 。  

( 2 )結 構 化 驗 證  

    在 方 程 式 中 ， 不 管 因 果 關 係 的 正 名 或 量 表 內 在 結 構 的 確

認，須 對 於 變 相 的 性 質、關 係 與 內 容 有 所 了 解 與 釐 清，並 清 楚

描 述 變 相 間 的 假 設 性 因 果 關 係，因 為 在 分 析 的 發 展 過 程 中，結

構 方 程 式 的 假 設 檢 定 ， 牽 涉 到 結 構 化 的 確 認 。  

( 3 )模 型 比 較 分 析  

    因 為 有 不 同 的 假 設 檢 定 與 結 構 化 驗 證，結 構 方 程 式 可 發 展

出 一 些 不 同 意 義 的 假 設 模 型，再 由 此 模 型 經 不 同 分 析 統 計 進 行

驗 證 ， 可 得 到 不 同 的 論 述 ， 來 支 持 所 提 出 理 論 的 對 錯 。  

2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特 性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三 大 特 性，結 構 方 程 式 具 有 理 論 先 驗 性、結

構 方 程 式 適 用 於 大 樣 本 的 分 析、結 構 方 程 式 重 視 多 重 統 計 指 標

的 運 用 。  

( 1 )結 構 方 程 式 具 有 理 論 先 驗 性  

    前 面 提 過 結 構 方 程 式 是 一 種 驗 證 性 的 統 計 方 法，而 不 是 探

索 性 的 統 計 方 法 ， 邱 皓 政 ( 2 0 0 3 )明 白 提 出 ， 從 變 項 內 容 的 界

定、變 相 關 係 的 假 設、參 數 的 設 定，一 直 到 應 用 分 析 軟 體 來 行

估 計，期 間 每 一 個 步 驟 都 必 須 要 有 清 楚 的 理 論 概 念 或 邏 輯 推 理

作 為 依 據 ， 否 則 所 獲 得 的 統 計 數 據 將 無 法 採 信 。  

( 2 )結 構 方 程 式 適 用 於 大 樣 本 的 分 析  

    由 於 結 構 方 程 式 所 處 理 的 變 數 較 多，且 為 了 驗 證 所 提 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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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或 建 立 理 論，必 須 使 較 大 的 樣 本，也 因 此，樣 本 大 小 規 模，

影 響 著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穩 定 性 與 各 種 指 標 的 適 切 性 。  

( 3 )結 構 方 程 式 重 視 多 重 統 計 指 標 的 運 用  

    在 邱 皓 政 ( 2 0 0 3 )書 中 提 到 說，結 構 方 程 式 處 理 的 是 整 體 模

型 的 比 較，所 參 考 的 指 標 不 是 單 一 的 參 數 違 者 要 考 量，而 是 整

合 性 的 係 數 。 另 結 構 方 程 式 發 展 出 來 多 種 不 同 的 統 計 評 估 指

標，使 的 使 用 者 可 以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進 行 分 析，避 免 過 度 依 賴

單 一 指 標。由 上 述 分 析 中 明 白 顯 示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技 術 優 勢 是 在

於 整 體 層 次 而 非 個 別 的 層 次 。  

3 .結 構 方 程 式 之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是 結 構 方 程 式 的 一 種，也 是 多 變 量 分 析

應 用 最 為 廣 泛 的 分 析 工 具 ， 包 含 了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與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陳 順 宇 ( 2 0 0 5 )

指 出，路 徑 分 析 是 對 一 組 可 觀 測 變 數 間 線 性 系 統 方 成 組 的 因 果

關 係，是 由 許 多 組 複 回 歸 方 程 式 所 組 成，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是

因 素 分 析 的 擴 展，對 一 組 變 數 間 因 素 結 構 做 驗 證。線 性 結 構 關

係 模 式 是 討 論 顯 性 變 數 與 潛 在 變 數 間 的 量 測 關 係，亦 可 探 討 變

數 間 的 線 性 關 係 ， 其 關 係 式 可 以 用 路 徑 圖 ( P a t h  D i g r a m )來 表

示，路 徑 圖 可 以 更 清 楚 的 描 述 一 組 可 觀 測 或 不 可 觀 測 變 數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4 .適 配 度 指 標 分 析  

在 有 關 研 究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的 分 析 ， B a g o z z i與 Yi ( 1 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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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 一 個 完 整 的 分 析 應 該 包 括 以 下 三 項：基 本 適 配 指 標、內 部

適 配 指 標 以 及 整 體 適 配 指 標。一 般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分 析 最 常 使 用

的 適 配 度 檢 定 指 標 有 有 下 列 幾 項 ： 本 研 究 參 照 B a g o z z i 與

Yi ( 1 9 8 8 )以 及 J ö r e s k o g與 S ö r b o m ( 1 9 9 2 )  的 意 見，挑 選 六 項 指 標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包 括 χ 2值 建 議 愈 小 愈 好，χ 2與

其 自 由 度 ( d e g r e e s  o f  f r e e d o m ) 的 比 值 小 於 3 、 配 適 度 指 標

(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G F I大 於 0 . 9 )、 調 整 後 的 配 適 度 指 標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 )大 於 0 . 9、 平 均 近 似 誤 差

均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e r r o r  o f  a p p r o x i m a t i o n ,  R M S E A )小 於

0 . 0 8、 比 較 配 適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 )大 於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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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是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 問 卷 調 查 所 蒐 集 到 的 相 關 資

料 ， 並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和 研 究 問 題 ，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 而 第 一 節 主 要 是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模 型 適 配

度 檢 驗 ， 最 後 在 第 三 節 的 整 體 模 式 分 析 進 行 各 變 項 關 係 探 討

與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 常 造 訪 的 拍 賣 網 站  

    由 表 4 - 1 可 以 得 知 ， 受 試 者 較 常 造 訪 的 拍 賣 網 站 中 ，

Ya h o o 奇 摩 拍 賣 網 有 2 5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5 5 . 4 %； 露 天 拍 賣

網 有 1 8 9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4 1 . 5 %； P C h o m e 線 上 購 物 網 有 1 0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2 . 2 %； H i N e t 拍 賣 網 有 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樂 天 市 場 網 路 購 物 中 心 有 1 人，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其

他 有 2 人，佔 總 樣 本 的 0 . 4 %；從 資 料 中 可 以 得 知，消 費 者 較

常 造 訪 的 拍 賣 網 站， 是 以 Ya h o o 奇 摩 拍 賣 網 以 及 露 天 拍 賣 網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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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常 到 的 拍 賣 網 站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Ya h o o 奇 摩 拍 賣 網  2 5 2  5 5 . 4 %  

露 天 拍 賣 網  1 8 9  4 1 . 5 %  

P C h o m e 線 上 購 物 網  1 0  2 . 2 %  

H i N e t 拍 賣 網  1  0 . 2 %  

樂 天 市 場 網 路 購 物 中 心  1  0 . 2 %  

其 他  2  0 . 4 %  

總 和  4 5 5  1 0 0 %  

 

二 、 性 別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性 別 分 配 情 形 ， 由 表 4 - 2 可 以 得 知 ， 男 性

為 4 1 7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9 1 . 6 %； 女 性 為 3 8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8 . 4 %；所 以 可 見 透 過 網 路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是 以 男 性 為 主

要 的 消 費 族 群 。  

 

表 4 - 2  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男  4 1 7  9 1 . 6 %  

女  3 8  8 . 4 %  

總 和  4 5 5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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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年 齡  

    由 表 4 - 3 可 以 得 知 ， 透 過 網 路 購 買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消

費 者，年 齡 在 2 0 歲 (含 )以 下 有3 6 人，佔 總 樣 本 的 7 . 9 %；2 1 ~ 2 5

歲 有 3 2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7 0 . 8 %； 2 6 ~ 3 0 歲 有 6 5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1 4 . 3 %； 3 1 ~ 3 5 歲 有 2 1 人，佔 總 樣 本 的 4 . 6 %； 3 6 ~ 4 0 歲

有 4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9 %； 4 1 ~ 4 5 歲 有 6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1 . 3 %； 4 6 歲 (含 )以 上 有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 由 資 料 中

可 以 得 知，本 研 究 資 料 的 蒐 集 主 要 集 中 在 2 1 ~ 2 5 歲 的 年 齡 層。 

 

表 4 - 3  年 齡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2 0 歲 (含 )以 下 3 6  7 . 9 %  

2 1 ~ 2 5 歲  3 2 2  7 0 . 8 %  

2 6 ~ 3 0 歲  6 5  1 4 . 3 %  

3 1 ~ 3 5 歲  2 1  4 . 6 %  

3 6 ~ 4 0 歲  4  0 . 9 %  

4 1 ~ 4 5 歲  6  1 . 3 %  

4 6 歲 (含 )以 上 1  0 . 2 %  

總 和  4 5 5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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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職 業  

    由 表 4 - 4 可 以 得 知，本 研 究 將 職 業 分 為 1 1 類，資 訊 業 有

3 9 人，佔 總 樣 本 的 8 . 6 %；公 務 人 員 有 1 人，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

金 融 業 有 3 3 人，佔 總 樣 本 的 7 . 3 %；大 眾 傳 播 有 2 0 人，佔 總

樣 本 的 4 . 4 %； 教 師 有 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 製 造 業 有 2 2

人，佔 總 樣 本 的 4 . 8 %；軍 警 人 員 有 7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 . 5 %；

服 務 業 有 8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1 8 . 0 %； 自 由 業 有 1 5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3 . 3 %； 學 生 有 2 3 0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5 0 . 5 %， 其 他 有 5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 . 1 %；由 數 據 顯 示，其 消 費 者 是 以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 其 次 為 服 務 業 的 從 事 人 員 。  

 

表 4 - 4  職 業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資 訊 業  3 9  8 . 6 %  

公 務 人 員  1  0 . 2 %  

金 融 業  3 3  7 . 3 %  

大 眾 傳 播  2 0  4 . 4 %  

教 師  1  0 . 2 %  

製 造 業  2 2  4 . 8 %  

軍 警 人 員  7  1 . 5 %  

服 務 業  8 2  1 8 .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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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職 業 次 數 分 配 表 (續 ) 

 次 數  百 分 比  

自 由 業  1 5  3 . 3 %  

學 生  2 3 0  5 0 . 5 %  

其 他  5  1 . 1 %  

總 和  4 5 5  1 0 0 %  

 

五 、 居 住 地  

    由 表4 - 5 可 以 得 知，消 費 者 居 住 地 分 布 在 北 部 (臺 北、桃

園 、 新 竹 、 苗 栗 )的 有 2 6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5 7 . 6 %； 中 部 (臺

中、彰 化、南 投、雲 林、嘉 義 )有 6 7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 4 . 7 %；

南 部 (臺 南 、 高 雄 、 屏 東 )有1 0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2 2 . 4 %； 東

部 (宜 蘭、花 蓮、臺 東 )有2 3 人，佔 總 樣 本 的 5 . 1 %；離 島 (澎

湖 、 金 門 、 馬 祖 )有 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2 %； 所 以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絕 大 多 數 居 住 在 北 部 地 區 ， 其 次 為 南 部 地 區 。  

 

表 4 - 5  居 住 地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北 部 (臺 北 、 桃 園 、 新 竹 、 苗 栗 ) 2 6 2  5 7 . 6 %  

中 部 (臺 中、彰 化、南 投、雲 林、嘉 義 ) 6 7  1 4 . 7 %  

南 部 (臺 南 、 高 雄 、 屏 東 ) 1 0 2  2 2 . 4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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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居 住 地 次 數 分 配 表 (續 ) 

 次 數  百 分 比  

東 部 (宜 蘭 、 花 蓮 、 臺 東 ) 2 3  5 . 1 %  

離 島 (澎 湖 、 金 門 、 馬 祖 ) 1  0 . 2 %  

總 和  4 5 5  1 0 0 %  

 

六 、 平 均 月 收 入  

    在 平 均 月 收 入 方 面 ， 收 入 在 6 0 0 0(含 )以 下 的 有1 5 6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3 4 . 3 %； 6 0 0 1 ~ 1 0 0 0 0 的 有 6 9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1 5 . 2 % ； 1 0 0 0 1 ~ 2 0 0 0 0 的 有 1 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2 . 6 % ；

2 0 0 0 1 ~ 3 0 0 0 0 的 有 1 3 5 人，佔 總 樣 本 的 2 9 . 7 %； 3 0 0 0 1(含 )以

上 的 有 8 3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 8 . 2 %；所 以 本 研 究 的 消 費 者 收 入，

多 數 集 中 在 6 0 0 0(含 )以 下 與2 0 0 0 1 ~ 3 0 0 0 0。  

 

表 4 - 6  平 均 月 收 入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6 0 0 0(含 )以 下 1 5 6  3 4 . 3 %  

6 0 0 1 ~ 1 0 0 0 0  6 9  1 5 . 2 %  

1 0 0 0 1 ~ 2 0 0 0 0  1 2  2 . 6 %  

2 0 0 0 1 ~ 3 0 0 0 0  1 3 5  2 9 . 7 %  

3 0 0 0 1(含 )以 上 8 3  1 8 . 2 %  

總 和  4 5 5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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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接 觸 網 路 時 間  

    從 表 4 - 7 中 可 以 得 知，受 試 者 接 觸 網 路 的 時 間，在 1 年 (含 )

以 下 為 0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0 %； 2 ~ 4 年 為 3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7 %； 5 ~ 7 年 為 1 7 1 人，佔 總 樣 本 的 3 7 . 6 %； 8 年 (含 )以 上 為

2 8 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6 1 . 8 %； 所 以 受 試 者 大 多 是 接 觸 有 著 8

年 (含 )以 上 的 網 路 接 觸 時 間 ， 其 次 為5 ~ 7 年 。  

 

表 4 - 7  接 觸 網 路 時 間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1 年 (含 )以 下 0  0 . 0 %  

2 ~ 4 年  3  0 . 7 %  

5 ~ 7 年  1 7 1  3 7 . 6 %  

8 年 (含 )以 上 2 8 1  6 1 . 8 %  

總 和  4 5 5  1 0 0 %  

 

八 、 平 均 每 天 上 網 時 數  

    而 就 平 均 每 天 上 網 時 數 的 資 料 如 表 4 - 8 顯 示，1 小 時 (含 )

以 下 有 0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 . 0 %； 2 ~ 4 小 時 有 2 0 3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4 4 . 6 %； 5 ~ 7 小 時 有 2 2 1 人，佔 總 樣 本 的 4 8 . 6 %； 8 小 時

(含 )以 上 有3 1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6 . 8 %； 整 體 來 說 受 試 者 平 均

上 網 時 數 多 集 中 在 5 ~ 7 小 時 以 及 2 ~ 4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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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平 均 每 天 上 網 時 數 次 數 分 配 表  

 次 數  百 分 比  

1 小 時 (含 )以 下 0  0 . 0 %  

2 ~ 4 小 時  2 0 3  4 4 . 6 %  

5 ~ 7 小 時  2 2 1  4 8 . 6 %  

8 小 時 (含 )以 上 3 1  6 . 8 %  

總 和  4 5 5  1 0 0 %  

 

第二節  模型適配度檢驗  

 

一 、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乃 透 過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探 討 其 信

效 度 、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測 量 模 型 以 及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而 測 量 模 式 可 以 從 內 容 效 度 以 及 各 構 面 是 否 符 合 構

面 尺 度 、 信 度 、 建 構 效 度 來 檢 定 ( B a g o z z i  &  Y i ,  1 9 9 8 )。

接 下 來 將 分 述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之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 信 效 度

檢 驗 過 程 ， 以 及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評

估 與 修 正 。  

(一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黃 芳 銘( 2 0 0 7 )指 出 ， 違 犯 估 計 ( o f f e n d i n g  e s t i m a t e )是

指 在 測 量 模 式 或 結 構 模 式 中 ， 所 輸 出 的 估 計 參 數 超 出 可

接 受 的 範 圍，也 就 是 模 式 獲 得 不 當 的 解，必 須 先 行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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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i r ,  A n d e r s o n ,  T a t h a m 與 B l a c k ( 1 9 9 5 )指 出 ， 違 犯 估 計 的

項 目 包 括 (一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數 存 在。(二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超 過 或 太 接 近 1(以 0 . 9 5 為 門 檻 )。由 表 4 - 9 得 知，模 式 中

誤 差 變 異 數 的 值 為 0 . 0 1 到 0 . 0 4， 沒 有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數 存

在。另 外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0 . 1 7 到 0 . 6 5 之 間，皆 未 超 過 0 . 9 5，

結 果 顯 示 此 模 式 並 無 違 犯 估 計 的 問 題 ， 因 此 可 以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檢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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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容

b1 e1
1

1

b2 e2
1

b3 e3
1

b4 e4
1

b6 e5
1

b7 e6
1

b8 e7
1

b12 e8
1

呈現屬性

b13 e9
1

1

b14 e10
1

b15 e11
1

b16 e12
1

b19 e13
1

b20 e14
1

b21 e15
1

b22 e16
1

系統設計

b23 e17

1

1

b24 e18
1

b25 e19
1

b26 e20
1

b27 e21
1

b28 e22
1

b29 e23
1

b30 e24
1

b31 e25
1

b32 e26
1

b33 e27
1

 

圖 4 - 1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之 概 念 模 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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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消 費 者 信 念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B 0 1  0 . 6 0  0 . 0 2  

B 0 2  0 . 4 4  0 . 0 2  

B 0 3  0 . 5 2  0 . 0 3  

B 0 4  0 . 3 6  0 . 0 3  

B 0 6  0 . 2 8  0 . 0 2  

B 0 7  0 . 5 9  0 . 0 1  

B 0 8  0 . 4 8  0 . 0 2  

B 1 2  0 . 4 2  0 . 0 2  

B 1 3  0 . 4 7  0 . 0 2  

B 1 4  0 . 4 1  0 . 0 2  

B 1 5  0 . 1 7  0 . 0 2  

B 1 6  0 . 2 9  0 . 0 2  

B 1 9  0 . 4 5  0 . 0 1  

B 2 0  0 . 4 8  0 . 0 2  

B 2 1  0 . 3 5  0 . 0 2  

B 2 2  0 . 6 5  0 . 0 1  

B 2 3  0 . 4 2  0 . 0 1  

B 2 4  0 . 4 0  0 . 0 2  

B 2 5  0 . 2 4  0 . 0 3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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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消 費 者 信 念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續 )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B 2 6  0 . 5 1  0 . 0 3  

B 2 7  0 . 5 4  0 . 0 1  

B 2 8  0 . 4 4  0 . 0 2  

B 2 9  0 . 2 3  0 . 0 2  

B 3 0  0 . 2 7  0 . 0 2  

B 3 1  0 . 3 0  0 . 0 2  

B 3 2  0 . 6 4  0 . 0 2  

B 3 3  0 . 5 1  0 . 0 2  

B 2 7  0 . 5 4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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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消 費 者 信 念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圖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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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e1

.78

.54
b3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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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40
b13 e9

.63

.23
b14 e10

.48

.34
b20 e14

.58

F3

.19
b27 e21

.43

.62
b32 e26

.79

.29
b33 e27

.54

.91

.65

.57

資 訊 內 容  

呈 現 屬 性  

系 統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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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信 度 檢 驗  

1 .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  

由 表 4 - 1 0 可 知 ， 本 研 究 整 體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為 0 . 7 7 8， 且 資 訊 內 容 、 呈 現 屬 性 與 系 統 設

計 構 面 分 別 為 0 . 7 2 3、 0 . 5 7 7 與 0 . 6 0 2， 皆 大 於 吳 明 隆 與 涂

金 堂 ( 2 0 0 7 )所 建 議 之 可 信 標 準 值 的 0 . 5， 因 此 可 謂 具 備 信

度 。  

表 4 - 1 0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値  

構 面  問 項 數 目  C r o n b a c h ’s  α  

資 訊 內 容  2  0 . 7 2 3  

呈 現 屬 性  3  0 . 5 7 7  

系 統 設 計  3  0 . 6 0 2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8  0 . 7 7 8  

 

2 .組 成 信 度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的 資 訊 內 容 之 組 成 信 度 為

0 . 7 0 8， 呈 現 屬 性 為 0 . 5 8 4， 而 系 統 設 計 為 0 . 6 2 0， 表 示 其

內 部 結 構 適 配 之 組 成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4 - 1 1 所 示 。  

3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 AV E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的 資 訊 內 容 、 呈 現 屬 性 與

系 統 設 計 之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為 0 . 5 4 9、 0 . 3 2 1 與 0 . 3 7 0， 如

表 4 - 1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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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消 費 者 信 念 潛 在 變 項 組 成 信 度 與 AV E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組 成 信 度  AV E  

資 訊 內 容  b 1  0 . 7 7  0 . 7 0 8  0 . 5 4 9  

 b 3  0 . 7 1    

呈 現 屬 性  b 1 3  0 . 6 3  0 . 5 8 4  0 . 3 2 1  

 b 1 4  0 . 4 8    

 b 2 0  0 . 5 8    

系 統 設 計  b 2 7  0 . 4 3  0 . 6 2 0  0 . 3 7 0  

 b 3 2  0 . 7 9    

 b 3 3  0 . 5 4    

 

(三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信 度 檢 驗  

1 .收 斂 效 度  

收 斂 效 度 乃 是 衡 量 各 觀 察 變 數 對 其 潛 在 變 數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 意 即 評 估 所 有 測 量 問 項 彼 此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大 於 0 . 5  ( F o r n e l l  &  L a r c k e r ,  1 9 8 1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題 項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大 於 0 . 5， 如

表 4 - 1 1 所 示 。  

2 .區 別 效 度  

由 表 4 - 1 2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可 知 ，

成 對 因 素 之 未 限 制 模 式 與 限 制 模 式 之 卡 方 差 值 皆 達 到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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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水 準，表 示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間 的 區 別 效 度 佳 。 

 

表 4 - 1 2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未 受 限 模 式  受 限 模 式  卡 方 差  

成 對 因 素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 χ 2  

資 訊 內 容 ─

呈 現 屬 性  
7 6 . 0 8  6  4 0 9 . 2 5  7  3 3 3 . 1 7 *

呈 現 屬 性 ─

系 統 設 計  
1 9 8 . 4 6  1 0  5 7 7 . 0 5  1 1  3 7 8 . 5 9 *

資 訊 內 容 ─

系 統 設 計  
4 8 9 . 9 3  6  5 0 1 . 5 3  7  1 1 . 6 *  

*  p < . 0 5  

 

(四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方 面 ， 本 研 究 參 考 國 外 學 者

B a g o z z i 與 Y i ( 1 9 8 8 )、以 及 J ö r e s k o g 和 S ö r b o m ( 1 9 9 2 )的 意

見 ， 以 χ 2 及 χ 2 與 自 由 度 比 值 、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以 及

C F I 等 六 項 指 標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修 正 模 式 後

G F I、 A G F I 分 別 為 0 . 9 7、 0 . 9 3， R M S E A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0 8， 修 正 後 模 式 R M S E A 為 0 . 0 8； C F I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9， 修 正 後 模 式 C F I 為 0 . 9 5。 顯 示 本 研 究 結 果 是 可 接

受 之 模 式 ， 整 體 而 言 相 關 指 標 皆 在 接 受 範 圍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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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消 費 者 信 念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χ 2  越 小 越 好  2 2 8 3 . 2 6  6 3 . 0 9   

χ 2 / D F  ≤ 3  7 . 1 1  3 . 7 1  良 好  

G F I  ≥ 0 . 9  0 . 6 9  0 . 9 7  符 合  

A G F I  ≥ 0 . 9  0 . 6 4  0 . 9 3  符 合  

R M S E A  ≤ 0 . 0 8  0 . 1 2  0 . 0 8  符 合  

C F I  ≥ 0 . 9  0 . 4 9  0 . 9 5  符 合  

 

 

圖 4 - 3  消 費 者 信 念 標 準 化 估 計 值 模 式 圖  

 

二 、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乃 透 過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探 討 其 信

效 度 、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測 量 模 型 以 及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消費者信念

資訊內容

e1

呈現屬性

e2

系統設計

e3

e4

0 . 7 8  
0 . 6 5  0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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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而 測 量 模 式 可 以 從 內 容 效 度 以 及 各 構 面 是 否 符 合 構

面 尺 度 、 信 度 、 建 構 效 度 來 檢 定 ( B a g o z z i  &  Y i ,  1 9 9 8 )。

接 下 來 將 分 述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之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 信 效 度

檢 驗 過 程 ， 以 及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評

估 與 修 正 。  

(一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由 表 4 - 1 4 得 知 ， 模 式 中 誤 差 變 異 數 的 值 為 0 . 0 2 到

0 . 0 3，沒 有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數 存 在。另 外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0 . 3 7

到 0 . 7 7 之 間 ， 皆 未 超 過 0 . 9 5， 結 果 顯 示 此 模 式 並 無 違 犯

估 計 的 問 題 ， 因 此 可 以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檢 驗 。  

 

正面情感

a1 e11
1

a2 e2
1

a3 e3
1

負面情感

a5 e4
1

1

a6 e5
1

a7 e6
1

a8 e7
1

 

圖 4 - 4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之 概 念 模 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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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消 費 者 情 感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A 0 1  0 . 6 4  0 . 0 2  

A 0 2  0 . 6 9  0 . 0 2  

A 0 3  0 . 3 7  0 . 0 3  

A 0 5  0 . 5 5  0 . 0 2  

A 0 6  0 . 7 4  0 . 0 2  

A 0 7  0 . 7 7  0 . 0 2  

A 0 8  0 . 7 6  0 . 0 2  

 

 

圖 4 - 5  消 費 者 情 感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圖  

F1

.67

a1 e1.82
.63

a2 e2
.80

.23
a3 e3.48

F2
.30

a5 e4
.55

.47

a7 e6
.69

.77

a8 e7.88

.72

正 面 情 感  

負 面 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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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信 度 檢 驗  

1 .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  

由 表 4 - 1 5 可 知 ， 本 研 究 整 體 之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為 0 . 8 0 0，且 正 面 情 感 為 0 . 7 2 5，負 面 情 感 為

0 . 7 3 9， 皆 大 於 吳 明 隆 與 涂 金 堂 ( 2 0 0 7 )所 建 議 之 可 信 標 準

值 的 0 . 5， 因 此 可 謂 具 備 信 度 。  

 

表 4 - 1 5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値  

構 面  問 項 數 目  C r o n b a c h ’s  α  

正 面 情 感  3  0 . 7 2 5  

負 面 情 感  3  0 . 7 3 9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6  0 . 8 0 0  

 

2 .組 成 信 度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的 正 面 情 感 之 組 成 信 度 為

0 . 7 5 2，而 負 面 情 感 為 0 . 7 5 7，表 示 其 內 部 結 構 適 配 之 組 成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3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 AV E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的 正 面 情 感 與 負 面 情 感 之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為 0 . 5 1 4 與 0 . 5 1 8，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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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消 費 者 情 感 潛 在 變 項 組 成 信 度 與 AV E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組 成 信 度  AV E  

正 面 情 感  a 1  0 . 8 2  0 . 7 5 2  0 . 5 1 4  

 a 2  0 . 8 0    

 a 3  0 . 4 8    

負 面 情 感  a 5  0 . 5 5  0 . 7 5 7  0 . 5 1 8  

 a 7  0 . 6 9    

 a 8  0 . 8 8    

 

(三 )消 費 者 信 念 量 表 效 度 檢 驗  

1 .收 斂 效 度  

收 斂 效 度 乃 是 衡 量 各 觀 察 變 數 對 其 潛 在 變 數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 意 即 評 估 所 有 測 量 問 項 彼 此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大 於 0 . 5  ( F o r n e l l  &  L a r c k e r ,  1 9 8 1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題 項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大 於 或 接 近

0 . 5，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2 .區 別 效 度  

由 表 4 - 1 7 之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可 知 ，

成 對 因 素 之 未 限 制 模 式 與 限 制 模 式 之 卡 方 差 值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兩 構 面 之 間 的 區 別 效 度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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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消 費 者 情 感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未 受 限 模 式  受 限 模 式  卡 方 差  

成 對 因 素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 χ 2  

正 面 情 感 ─

負 面 情 感  
3 2 9 . 6 6  1 0  4 3 1 . 9 2  1 1  1 0 2 . 2 6 *

*  p < . 0 5  

 

(四 )整 體 適 模 式 配 度 度 檢 定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方 面 ， 本 研 究 參 考 國 外 學 者

B a g o z z i 與 Y i ( 1 9 8 8 )以 及 J ö r e s k o g 和 S ö r b o m ( 1 9 9 2 )的 意

見 ， 以 χ 2 及 χ 2 與 自 由 度 比 值 、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以 及

C F I 等 六 項 指 標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修 正 模 式 後

G F I、 A G F I 分 別 為 0 . 9 2、 0 . 9 4， R M S E A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0 8， 修 正 後 模 式 R M S E A 為 0 . 0 8； C F I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9， 修 正 後 模 式 C F I 為 0 . 9 7。 顯 示 本 研 究 結 果 是 可 接

受 之 模 式 ， 整 體 而 言 相 關 指 標 仍 在 接 受 範 圍 內 。  

 

表 4 - 1 8  消 費 者 情 感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χ 2  越 小 越 好  1 4 4 . 0 7  3 1 . 3 7   

χ 2 / D F  ≤ 3  1 1 . 0 8  3 . 9 2  良 好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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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8  消 費 者 情 感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續 )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G F I  ≥ 0 . 9  0 . 9 2  0 . 9 8  符 合  

A G F I  ≥ 0 . 9  0 . 8 3  0 . 9 4  符 合  

R M S E A  ≤ 0 . 0 8  0 . 1 5  0 . 0 8  符 合  

C F I  ≥ 0 . 9  0 . 9 0  0 . 9 7  符 合  

 

 

圖 4 - 6  消 費 者 情 感 標 準 化 估 計 值 模 式 圖  

 

三 、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乃 透 過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探 討 其 信

效 度 、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測 量 模 型 以 及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而 測 量 模 式 可 以 從 內 容 效 度 以 及 各 構 面 是 否 符 合 構

面 尺 度 、 信 度 、 建 構 效 度 來 檢 定 ( B a g o z z i  &  Y i ,  1 9 9 8 )。

消費者情感

正面

e1

負面

e2

e3

0 . 7 5  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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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將 分 述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之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 信 效 度

檢 驗 過 程 ， 以 及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評

估 與 修 正 。  

(一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由 表 4 - 1 9 得 知 ， 模 式 中 誤 差 變 異 數 的 值 為 0 . 0 1 到

0 . 0 2，沒 有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數 存 在。另 外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0 . 6 3

到 0 . 7 6 之 間 ， 皆 未 超 過 0 . 9 5， 結 果 顯 示 此 模 式 並 無 違 犯

估 計 的 問 題 ， 因 此 可 以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檢 驗 。  

瀏覽態度

c1 e11
1

c2 e2
1

c3 e3
1

購買態度

c4 e4

c5 e5

c6 e6

1
1

1

1

 

圖 4 - 7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之 概 念 模 式 圖  

 

表 4 - 1 9  消 費 者 態 度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C 0 1  0 . 7 6  0 . 0 2  

C 0 2  0 . 7 5  0 . 0 1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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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消 費 者 態 度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續 )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C 0 3  0 . 6 3  0 . 0 2  

C 0 4  0 . 7 5  0 . 0 2  

C 0 5  0 . 7 4  0 . 0 1  

C 0 6  0 . 6 4  0 . 0 1  

 

 

圖 4 - 8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圖  

 

(二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信 度 檢 驗  

1 .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  

F1

.77

c1 e1.88

.50

c2 e2
.71

F2

.68

c4 e4.82

.27

c6 e6.52

.94

瀏 覽 態 度

購 買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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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2 0 可 知 ， 本 研 究 整 體 之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為 0 . 8 1 1， 而 且 瀏 覽 態 度 與 購 買 態 度 分 別 為

0 . 7 6 4 與 0 . 5 8 8，皆 大 於 吳 明 隆 與 涂 金 堂 ( 2 0 0 7 )所 建 議 之 可

信 標 準 值 的 0 . 5， 因 此 可 謂 具 備 信 度 。  

 

表 4 - 2 0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値  

構 面  問 項 數 目  C r o n b a c h ’s  α  

瀏 覽 態 度  2  0 . 7 6 4  

購 買 態 度  2  0 . 5 8 8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4  0 . 8 1 1  

 

2 .組 成 信 度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的 瀏 覽 態 度 之 組 成 信 度 為

0 . 7 7 8，而 購 買 態 度 為 0 . 6 2 9，表 示 其 內 部 結 構 適 配 之 組 成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3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 AV E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的 瀏 覽 態 度 與 購 買 態 度 之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為 0 . 6 3 9 與 0 . 4 7 1，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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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消 費 者 態 度 潛 在 變 項 組 成 信 度 與 AV E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組 成 信 度  AV E  

瀏 覽 態 度  c 1  0 . 8 8  0 . 7 7 8  0 . 6 3 9  

 c 2  0 . 7 1    

購 買 態 度  c 4  0 . 8 2  0 . 6 2 9  0 . 4 7 1  

 c 6  0 . 5 2    

 

(三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效 度 檢 驗  

1 .收 斂 效 度  

收 斂 效 度 乃 是 衡 量 各 觀 察 變 數 對 其 潛 在 變 數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 意 即 評 估 所 有 測 量 問 項 彼 此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大 於 0 . 5  ( F o r n e l l  &  L a r c k e r ,  1 9 8 1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題 項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大 於 0 . 5，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2 .區 別 效 度  

由 表 4 - 2 2 之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可 知 ，

成 對 因 素 之 未 限 制 模 式 與 限 制 模 式 之 卡 方 差 值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兩 構 面 之 間 的 區 別 效 度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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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  消 費 者 態 度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未 受 限 模 式  受 限 模 式  卡 方 差  

成 對 因 素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 χ 2  

瀏 覽 態 度 ─

購 買 態 度  
1 5 7 . 2 6  3  1 7 8 . 9 3  4  2 1 . 6 7 *  

*  p < . 0 5  

 

(四 )整 體 適 模 式 配 度 度 檢 定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方 面 ， 本 研 究 參 考 國 外 學 者

B a g o z z i 與 Y i ( 1 9 8 8 )、以 及 J ö r e s k o g 和 S ö r b o m ( 1 9 9 2 )的 意

見 ， 以 χ 2 及 χ 2 與 自 由 度 比 值 、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以 及

C F I 等 六 項 指 標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修 正 模 式 後

G F I、 A G F I 分 別 為 0 . 9 9、 0 . 9 4， R M S E A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0 8， 修 正 後 模 式 R M S E A 為 0 . 1 0； C F I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9， 修 正 後 模 式 C F I 為 0 . 9 9。 顯 示 本 研 究 結 果 是 可 接

受 之 模 式 ， 整 體 而 言 相 關 指 標 仍 在 接 受 範 圍 內 。  

 

表 4 - 2 3  消 費 者 態 度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χ 2  
越 小 越

好  2 8 9 . 5 0  5 . 8 1   

χ 2 / D F  ≤ 3  3 6 . 1 9  5 . 8 1  良 好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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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消 費 者 態 度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續 )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G F I  ≥ 0 . 9  0 . 8 3  0 . 9 9  符 合  

A G F I  ≥ 0 . 9  0 . 5 7  0 . 9 4  符 合  

R M S E A  ≤ 0 . 0 8  0 . 2 8  0 . 1 0  良 好  

C F I  ≥ 0 . 9  0 . 7 9  0 . 9 9  符 合  

 

 

圖 4 - 9  消 費 者 態 度 標 準 化 估 計 值 模 式 圖  

 

四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乃 透 過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探 討

其 信 效 度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測 量 模 型 以 及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而 測 量 模 式 可 以 從 內 容 效 度 以 及 各 構 面 是 否

符 合 構 面 尺 度 、 信 度 、 建 構 效 度 來 檢 定 ( B a g o z z i  &  Y i ,  

消費者態度

瀏覽態度

e1

購買態度

e2

e3

0 . 9 4  0 .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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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 接 下 來 將 分 述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之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 信 效 度 檢 驗 過 程 ， 以 及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評 估 與 修 正 。  

(一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由 表 4 - 2 4 得 知 ， 模 式 中 誤 差 變 異 數 的 值 為 0 . 0 2 到

0 . 0 3，沒 有 負 的 誤 差 變 異 數 存 在。另 外 標 準 化 係 數 為 0 . 1 5

到 0 . 7 2 之 間 ， 皆 未 超 過 0 . 9 5， 結 果 顯 示 此 模 式 並 無 違 犯

估 計 的 問 題 ， 因 此 可 以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檢 驗 。  

瀏覽意圖

d1 e1
1

1

d2 e2
1

d3 e3
1

d4 e4
1

購買意圖

d5 e51
1

d6 e6
1

d7 e7
1

 

圖 4 - 1 0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之 概 念 模 式 圖  

 

表 4 - 2 4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D 0 1  0 . 7 0  0 . 0 2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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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違 犯 估 計 檢 驗 表 (續 ) 

題 目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誤 差 變 異 數

D 0 2  0 . 7 2  0 . 0 2  

D 0 3  0 . 4 1  0 . 0 2  

D 0 4  0 . 1 5  0 . 0 3  

D 0 5  0 . 7 2  0 . 0 2  

D 0 6  0 . 6 7  0 . 0 2  

D 0 7  0 . 1 6  0 . 0 3  

 

 

圖 4 - 1 1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圖  

 

(二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信 度 檢 驗  

F1

.58

d1 e1
.76

.54

d2 e2
.74

F2

.66

d5 e5.81

.56

d6 e6
.75

.78

瀏 覽 意 圖

購 買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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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  

由 表 4 - 2 5 可 知 ， 本 研 究 整 體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為 0 . 7 9 9， 且 瀏 覽 意 圖 與 購 買 意 圖 分 別 為

0 . 7 2 1 與 0 . 7 5 9，皆 大 於 吳 明 隆 與 涂 金 堂 ( 2 0 0 7 )所 建 議 之 可

信 標 準 值 的 0 . 5， 因 此 可 謂 具 備 信 度 。  

 

表 4 - 2 5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値  

構 面  問 項 數 目  C r o n b a c h ’s  α  

瀏 覽 意 圖  2  0 . 7 2 1  

購 買 意 圖  2  0 . 7 5 9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4  0 . 7 9 9  

 

2 .組 成 信 度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中 之 瀏 覽 意 圖 的 組 成

信 度 為 0 . 7 2 0； 購 買 意 圖 則 為 0 . 7 5 7， 表 示 其 內 部 結 構 適

配 之 組 成 信 度 在 可 接 受 的 範 圍 ，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3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 AV E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之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在

瀏 覽 意 圖 為 0 . 5 6 3； 購 買 意 圖 為 0 . 6 0 9，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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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6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潛 在 變 項 組 成 信 度 與 AV E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組 成 信 度  AV E  

瀏 覽 意 圖  d 1  0 . 7 6  0 . 7 2 0  0 . 5 6 3  

 d 2  0 . 7 4    

購 買 意 圖  d 5  0 . 8 1  0 . 7 5 7  0 . 6 0 9  

 d 6  0 . 7 5    

 

(三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效 度 檢 驗  

1 .收 斂 效 度  

收 斂 效 度 乃 是 衡 量 各 觀 察 變 數 對 其 潛 在 變 數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 意 即 評 估 所 有 測 量 問 項 彼 此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大 於 0 . 5  ( F o r n e l l  &  L a r c k e r ,  1 9 8 1 )。 本

研 究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大 於 0 . 5，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2 .區 別 效 度  

由 表 4 - 2 7 之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可

知 ， 成 對 因 素 之 未 限 制 模 式 與 限 制 模 式 之 卡 方 差 值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兩 構 面 之 間 的 區

別 效 度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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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區 別 效 度 分 析 表  

 未 受 限 模 式  受 限 模 式  卡 方 差  

成 對 因 素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卡 方 值  自 由 度  △ χ 2  

瀏 覽 意 圖 ─

購 買 意 圖  
1 4 1 . 7 7  3  2 8 2 . 5 9  4  1 4 0 . 8 2 *

*  p < . 0 5  

 

(四 )整 體 適 模 式 配 度 度 檢 定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方 面 ， 本 研 究 參 考 國 外 學 者

B a g o z z i 與 Y i ( 1 9 8 8 )、以 及 J ö r e s k o g 和 S ö r b o m ( 1 9 9 2 )的 意

見 ， 以 χ 2 及 χ 2 與 自 由 度 比 值 、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以 及

C F I 等 六 項 指 標 進 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修 正 模 式 後

G F I、 A G F I 分 別 為 0 . 9 9、 0 . 9 9， R M S E A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0 8， 修 正 後 模 式 R M S E A 為 0 . 0 0； C F I 可 容 許 標 準 為

> 0 . 9， 修 正 後 模 式 C F I 為 0 . 9 9。 顯 示 本 研 究 結 果 是 可 接

受 之 模 式 ， 整 體 而 言 相 關 指 標 仍 皆 在 接 受 範 圍 內 。  

 

表 4 - 2 8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χ 2  越 小 越 好  1 3 8 . 8 5  0 . 8 7   

χ 2 / D F  ≤ 3  1 0 . 6 8  0 . 8 7  符 合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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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適 指 標  標 準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配 適 判 斷  

G F I  ≥ 0 . 9  0 . 9 2  0 . 9 9  符 合  

A G F I  ≥ 0 . 9  0 . 8 3  0 . 9 9  符 合  

R M S E A  ≤ 0 . 0 8  0 . 1 5  0 . 0 0  符 合  

C F I  ≥ 0 . 9  0 . 8 4  0 . 9 9  符 合  

 

 

圖 4 - 1 2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標 準 化 估 計 值 模 式 圖  

 

第三節  整體模式分析  

 

   確 認 本 研 究 之 各 測量 模 式 具 足 夠 之 信 效 度 與 適 配 度 後，本

節 進 一 步 探 討 本 研 究 整 體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 同 時 檢 定 理 論 架 構

所 提 出 之 消 費 者 信 念 、 消 費 者 情 感 、 消 費 者 態 度 以 及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等 變 項 之 關 係 。  

消費者意圖

瀏覽意圖

e1

購買意圖

e2

e3

0 . 6 4  0 . 6 4  

表 4 - 2 8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修 正 前 後 比 較 表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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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分 析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分 析 可 透 過 各 項 模 型 適 配 度 指 標

來 評 估 ， 本 研 究 之 整 體 模 式 徑 路 圖 如 圖 4 - 1 3 所 示 。 而 由

表 4 - 2 9 可 知 ， 所 有 適 配 度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或 良 好 值 ， 顯 示

本 研 究 整 體 模 式 達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圖 4 - 1 3  整 體 模 式 徑 路 圖  

 

 

消費者信念

資訊內容

e1

呈現屬性

e2

系統設計

e3

消費者情感

正面

e4

負面

e5

消費者態度

瀏覽態度 e6
購買態度 e7

消費者意圖
購買意圖e8
瀏覽意圖e9 0 . 7 9  

0 . 7 3  

0 . 8 0  

0 . 8 5  

0 . 7 4  0 . 7 2  
0 . 7 5  

0 . 4 8  0 . 8 3  

0 . 5 7 ＊  0 . 4 0 ＊  

0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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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9  整 體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指 標 名 稱  理 想 值  指 標 值  模 式 配 適 判 斷

χ 2  愈 小 愈 好  6 0 . 2 7   

χ 2 / D F  ≤ 3  2 . 8 7  符 合  

G F I  ≥ 0 . 9  0 . 9 7  符 合  

A G F I  ≥ 0 . 9  0 . 9 4  符 合  

R M S E A  ≤ 0 . 0 8  0 . 0 6  符 合  

C F I  ≥ 0 . 9  0 . 9 8  符 合  

 

二 、 各 變 項 關 係 之 分 析  

    由 表4 - 3 0 可 以 得 知 ， 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路

徑 值 為 0 . 5 7， 得 到 消 費 者 信 念 是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有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獲 得 支 持 。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路 徑 值 為 0 . 4 0， 所 以 消 費 者 情 感 是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有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獲 得 支 持 。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路 徑 值 為 0 . 9 8， 所 以 同 樣

的 ，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有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同 樣 也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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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0 研 究 假 設 之 實 證 結 果  

假 設  路 徑 關 係  路 徑 值  假 設 成 立  

一  消 費 者 信 念 → 消 費 者 態 度  0 . 5 7 ＊  是  

二  消 費 者 情 感 → 消 費 者 態 度  0 . 4 0 ＊  是  

三  消 費 者 態 度 →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0 . 9 8 ＊  是  

* P < . 0 5  

 

三 、 綜 合 討 論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可 知，本 研 究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符 合 可 接

受 適 配 度 檢 定 水 準 ， 表 示 本 研 究 理 論 模 式 可 以 獲 得 支

持 ，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討 論 則 分 述 如 下 ：  

 

(一 )消 費 者 信 念 與 消 費 者 態 度 關 係 之 討 論  

    本 研 究 發 現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呈 現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關 係。此 結 果 與 吳 秀 珍 ( 2 0 0 1 )的

研 究 相 類 似，該 研 究 之「 農 產 品 行 銷 資 訊 系 統 」的「 使 用 者 對

使 用 資 訊 系 統 的 信 念 」會 正 向 影 響「 使 用 者 對 使 用 資 訊 系 統 的

態 度 」間 因 果 關 係 獲 得 驗 證；另 外，陳 育 棠 ( 2 0 0 3 )也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的 認 知 (信 念 )與 對 網 站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  

    由 上 述 相 關 研 究得 知 消 費 者 信 念 確 實 會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形 成 造 成 影 響，而 且 兩 者 的 關 係 式 呈 現 正 相 關 的 關 係，也 就 是

說 當 消 費 者 擁 有 愈 良 好 的 消 費 者 信 念，所 形 成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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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會 愈 好 。  

(二 )消 費 者 情 感 與 消 費 者 態 度 關 係 之 討 論  

    本 研 究 發 現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有 著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關 係。此 結 果 與 陳 育 棠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似，該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的 情 感 與 對 網 站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相 關；而 許 黛 君 ( 2 0 0 5 )以 認 同 感 來 表 示 消 費 者 的

情 感 因 素 ， 其 認 同 感 對 於 「 F i n運 動 飲 料 」 的 整 體 態 度 確 實 會

產 生 影 響 效 果 。  

    從 以 上 研 究 對 消 費 者 情 感 與 消 費 者 態 度 關 係 的 探 討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形 成 有 著 明 顯 ， 而 且 呈 現 正

向 的 一 種 關 係，也 就 是 當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情 感 愈 正 面 (或 負 面 )

的 時 候 ， 所 形 成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也 就 會 愈 趨 正 向 (或 負 向 )。 

(三 )消 費 者 態 度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關 係 之 討 論  

    本 研 究 發 現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擁 有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關 係 。 此 結 果 與 許 黛 君

( 2 0 0 5 )的 研 究 相 似，該 研 究 結 果 發 現，消 費 者 的 認 同 感、 產 品

屬 性 認 知 與 群 體 規 範 皆 會 對 受 訪 者 的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產 生 顯

著 影 響。整 體 而 言，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的 預 測 效 果 亦 得 到

實 證 上 的 支 持；此 外，陳 育 棠 ( 2 0 0 3 )在 研 究 中 也 發 現，消 費 者

對 網 站 的 態 度 與 行 為 意 圖 有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  

    由 以 上 探 討 可 以 了 解，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有 著

正 向 的 影 響 關 係 ， 所 以 說 當 消 費 者 所 形 成 愈 良 好 的 消 費 者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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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對 於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也 就 會 愈 趨 正 向，讓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增 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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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是 根 據 前 一 章 研 究 的 結 果 ， 在 第 一 節 做 出 結 論 的 部

分 ， 而 第 二 節 則 是 針 對 研 究 的 結 果 以 及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進 行 各

方 面 的 建 議 。  

 

第一節  結論  

 

根 據 第 肆 章 研 究 之 結 果 ， 作 出 以 下 的 結 論 ：  

一 、 探 討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假 設 消 費者 的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具 顯 著 的 影 響，在 表 4 - 3 0 中 的 路 徑 係 數 中 可 以 獲 知，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影 響 ， 要 比 消 費 者 情 感 來 的 強 ， 所

以 消 費 者 信 念 是 最 需 要 被 重 視 的 部 分 ， 而 且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中

的 消 費 者 信 念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確 實 有 著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力 ，

也 代 表 著 消 費 者 擁 有 愈 良 好 的 消 費 者 信 念 ， 也 就 會 擁 有 愈 良

好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 此 結 果 同 時 也 提 供 未 來 棒 壘 球 電 子 網 路 商

家 以 此 為 依 據 ， 特 別 注 意 在 網 站 中 的 資 訊 提 供 、 呈 現 屬 性 以

及 系 統 設 計 的 規 劃 ， 以 期 從 中 建 立 良 好 的 消 費 者 信 念 。  

二 、 探 討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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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假 設 消 費 者 的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具 顯 著 的 影 響。在 表 4 - 3 0中 的 路 徑 係 數 中 可 以 獲 知，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中 的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確 有 著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力，也 就 是 說 消 費 者 如 果 有 著 正 面 的 消 費 者 情 感，就 會

產 生 正 面 的 消 費 者 態 度；但 如 果 消 費 者 擁 有 的 是 負 面 的 消 費 者

情 感，產 生 的 就 是 負 面 的 消 費 者 態 度；雖 然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的 影 響 不 比 消 費 者 信 念 來 的 強，但 是 這 仍 然 是 不 可 或 缺

且 需 重 視 的 部 分，所 以 電 子 商 務 店 家 可 以 此 為 依 據，在 設 計 網

站 內 容 時，要 注 意 到 影 響 消 費 者 情 感 的 部 分，在 進 行 編 排 設 計

也 一 併 設 計 進 網 站 裡 。  

三 、 探 討 網 路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假 設 消 費者 的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具 顯 著 的 影 響。在 表 4 - 3 0中 的 路 徑 係 數 中 可 以 獲 知 ，

購 物 網 站 環 境 中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確 有 著 顯

著 且 正 向 的 影 響 力，這 也 表 示 透 過 消 費 者 信 念 與 消 費 情 感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所 形 成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會 有 正 相 關

影 響 力 是 不 容 置 疑 的；這 個 結 果 也 同 時 告 知 各 電 子 商 務 店 家 ，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是 非 常 重 要 的，而 消 費 者 態 度

又 由 消 費 者 信 念 與 消 費 者 情 感 所 影 響 ， 所 以 在 進 行 網 頁 的 編

排、設 計 上 就 變 得 非 常 重 要，甚 至 會 影 響 最 終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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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探 究 本 研 究 所 建 構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本 研 究 各 項 模 型適 配 度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值 ， 顯 示 本 研 究 整

體 模 式 達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第二節  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之 目 的 是 要 去 探 討 網 路 棒 壘 球 用 品 消 費 者 的

「 消 費 者 信 念 」與「 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影 響 ，

再 探 討「 消 費 者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之 影 響，透 過 問

卷 及 分 析 方 式 來 探 究 其 相 互 之 關 係 是 否 存 在，經 本 研 究 假 設 之

實 證 結 果 路 徑 圖，得 到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信 念、消 費 者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存 在 著 正 向 之 影 響 力；而 消 費 者 態 度 也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有 著 正 向 之 影 響 力。而 根 據 研 究 的 結 果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對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電 子 商 務 店 家 經 營 之 建 議  

    以 下 是 針 對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結 論，給 予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電 子

商 務 店 家 未 來 在 經 營 管 理 上 之 建 議 ：  

(一 )為 消 費 者 態 度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消 費 者 信 念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電 子 商 務 店 家 理 應 特 別 考 量 消 費 者 的 信

念，首 先 就 是 拍 賣 網 站 的 選 擇，拍 賣 網 站 的 選 擇 會 決 定 包 括 網

站 操 作 的 難 易 度、搜 尋 引 擎 的 能 力 等，當 然 店 家 可 以 在 各 個 拍

賣 網 站 皆 建 立 商 品 拍 賣 網 頁，讓 消 費 者 可 以 利 用 各 種 介 面，進

行 適 合 自 己 的 消 費 方 式，而 且 在 各 拍 賣 網 建 立 網 頁 也 增 加 了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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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者 的 瀏 覽 機 會 ， 瀏 覽 機 會 的 增 加 也 就 等 於 了 消 費 機 會 的 增

加；其 次，運 動 用 品 商 品 的 資 訊 要 完 整 的、正 確 的 陳 列 出 來 ，

讓 消 費 者 不 會 有 所 疑 慮 產 生；而 要 讓 消 費 者 認 知 到 該 網 站 具 有

良 好 的 視 覺 與 聽 覺 感 官 效 果，因 此，應 考 量 網 站 使 用 者 的 視 覺

感 受 網 頁 設 計 要 讓 使 用 者 感 覺 多 樣 化，例 如 有 許 多 有 趣 的 或 重

要 資 訊 的 圖、表 穿 插 其 間，但 是 不 會 眼 花 撩 亂；要 讓 使 用 者 覺

得 有 一 致 性，而 不 是 風 格 大 相 逕 庭 的；整 體 而 言，最 重 要 的 是

要 有 舒 服 感 覺，而 不 是 個 用 色 不 搭 配、圖 文 表 位 置 陳 列 無 序 等

的 畫 面 。  

 

(二 )為 消 費 者 態 度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提 升 消 費 者 情 感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的 電 子 商 務 店 家 應 該 要 考 量 到 消 費 者 的

情 感，要 讓 消 費 者 者 感 受 到 該 網 站 具 有 能 誘 發 其 情 感 的 效 果 。

因 此 店 家 應 該 提 供 一 些 能 引 導 使 用 者 到 某 種 情 緒 或 氣 氛 中，可

能 是 令 其 感 到 酷 炫 或 是 感 到 輕 鬆 愉 快 的 功 能 與 活 動，以 激 發 消

費 者 任 何 情 感 為 依 歸。例 如 在 有 棒 壘 球 特 殊 賽 事 時 舉 辦 應 景 的

活 動，例 如 在 特 別 為 明 星 賽 特 製 的 球 具、國 際 賽 的 特 殊 折 扣 等

以 吸 引 消 費 者；當 然 還 可 以 運 用 圖 片、文 字 來 激 發 使 用 者 的 情

感，例 如 球 星 使 用 該 球 具 的 圖 片、因 應 國 際 賽 為 自 己 國 家 加 油

的 特 殊 文 字 等。另 外，要 盡 量 避 免 對 該 網 站 有 著 不 知 如 何 使 用

的 困 惑 感，甚 至 有 操 作 上 的 挫 折 感，或 是 整 體 設 計 令 人 覺 得 單

調 無 趣，進 而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感；因 此 網 頁 的 設 計 上，在 操 作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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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應 以 簡 單 易 懂 為 主，而 在 觀 感 面 上 也 不 能 過 於 單 調，需 要 有

所 設 計 ， 讓 消 費 者 感 到 易 操 作 與 不 單 調 。  

二 、 對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進 行時，雖 然 在 設 計 上 力 求 符 合 科 學 的 原 則，但

受 到 研 究 時 間 、 經 費 以 及 個 人 學 識 之 下 ， 故 尚 存 未 臻 完 善 之

處，因 此 針 對 本 研 究 不 足 之 處，提 供 幾 點 建 議，以 作 為 後 續 研

究 者 未 來 之 探 討 方 向 。  

(一 )擴 大 研 究 樣 本  

    本 研 究 在 時 間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 樣 本 區 域 較 集 中 於 北 部 地

區，以 及 經 濟 能 力 較 低 落 的 學 生 族 群，要 推 估 到 全 臺 灣，或 許

會 有 所 偏 差，所 以 建 議 未 來 研 究，平 均 地 蒐 集 各 地 理 區 域 的 數

量，推 估 到 全 臺 的 消 費 行 為 意 圖 會 較 為 正 確，而 且 蒐 集 到 較 有

經 濟 能 力 的 族 群，也 比 較 能 推 估 實 際 消 費 在 棒 壘 球 運 動 用 品 族

群 的 消 費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二 )與 其 他 相 關 理 論 作 比 較  

    本 研 究 是 使 用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與 M i n i a r d ( 2 0 0 1 )提 出 的 理

論 為 基 礎，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者 可 以 利 用 該 理 論，與 其 他 理 論，諸

如：理 性 行 為 理 論、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或 是 科 技 接 受 理 論，來 相 互

做 比 較 ， 觀 察 並 說 明 其 中 的 差 異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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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6 4。  

林 素 儀 ( 1 9 9 7 )。 網 路 購 物 族 消 費 行 為 剖 析 。 網 路 通 訊 ， 7 3，  

5 3 - 5 9。  

林 慧 蓉 ( 2 0 0 8 )。 影 響 網 路 購 物 意 願 的 商 品 特 性 因 素 之 研 究 ─  

    以 服 飾 品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嘉 義 縣 。  

周 冠 中 ( 1 9 9 7 )。 國 內 網 路 購 物 公 司 經 營 現 況 調 查 報 告 。 資 訊  

應 用 領 航 ， 1 6 - 2 8。  

邱 皓 政 ( 2 0 0 3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L I S R E L 的 理 論 、 技 術 與 應  

用 。 臺 北 市 ： 雙 葉 書 廊 。  

官 振 華 ( 1 9 9 7 )。W W W  使 用 者 運 用 電 子 購 物 意 願 之 研 究 -以 人  

格 特 質 、 購 買 涉 入 與 網 路 使 用 行 為 探 討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資 訊 管 理 研 究 所 ， 桃 園 縣 。  

柯 惠 玲 ( 2 0 0 3 )。 臺 灣 地 區 香 菸 消 費 者 個 人 特 質 、 產 品 認 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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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偏 好 與 顧 客 權 益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第 一 科 技 大 學 行 銷 與 流 通 管 理 研 究 所，高 雄 縣。 

唐 資 文 ( 2 0 0 5 )。 顧 客 網 路 瀏 覽 行 為 與 網 路 購 物 行 為 之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分 析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花 蓮 縣 。  

段 家 鋒 、 孫 正 豐 、 張 世 賢 ( 1 9 9 2 )。 論 文 寫 作 研 究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  

粘 俊 生 ( 2 0 0 1 )。 企 業 導 入 電 子 商 務 經 營 策 略 之 硏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大 葉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研 究 所 ， 彰 化 縣 。  

許 士 軍 ( 1 9 8 7 )。 管 理 學 ， 臺 北 市 ： 東 華 書 局 。  

許 是 祥 (譯 )( 1 9 8 7 )。 企 業 策 略 管 理 。 臺 北 市 ， 中 華 企 業 管 理  

發 展 中 心 。  

許 純 綺 ( 2 0 0 8 )。懷 舊 情 感 的 產 品 設 計 手 法。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工 業 設 計 研 究 所 ， 雲 林 縣 。  

許 婉 君 ( 1 9 9 9 )。 農 產 品 網 站 之 研 究 － 態 度 理 論 與 購 買 意 向 之  

應 用。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中 興 大 學 農 產 運 銷 研 究 所， 

臺 中 市 。  

許 黛 君 ( 2 0 0 5 )。 職 棒 球 迷 的 認 同 感 、 產 品 認 知 與 群 體 規 範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臺 中 市 。  

陳 世 耀 ( 2 0 0 7 )。 關 鍵 字 敲 出 1 6 億 市 場 。 天 下 雜 誌 ， 3 8 7，  

1 5 0 - 1 5 1。  

陳 光 榮 ( 1 9 9 8 )。 網 際 網 路 的 新 商 機 與 行 銷 通 路 所 產 生 的 變  

革 。 經 濟 情 勢 暨 評 論 ， 4 ( 3 )， 5 2 - 5 9。  

陳 尚 永 、 蕭 富 峰 (譯 )( 2 0 0 6 )。 廣 告 學 ， 臺 北 市 ： 華 泰 文 化 。  

陳 育 棠 ( 2 0 0 3 )。 網 站 環 境 之 認 知 、 情 感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及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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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圖 之 影 響 ─ 以 農 產 品 網 站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行 銷 研 究 所 ， 臺 中 市 。  

陳 順 宇 ( 2 0 0 5 )。 多 變 量 分 析 。 臺 北 市 ： 華 泰 文 化 。  

張 元 馨 ( 2 0 0 6 )。 影 響 消 費 者 網 路 購 物 購 買 意 圖 關 係 之 探 討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花 蓮  

    縣 。  

張 光 銘 ( 2 0 0 4 )。 網 路 行 銷 在 臺 中 市 國 小 體 育 育 樂 營 上 之 應  

用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桃 園  

縣 。  

張 英 宏 ( 1 9 9 8 )。 國 內 網 路 商 店 經 營 現 況 與 趨 勢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淡 江 大 學 資 訊 管 理 研 究 所 ， 新 北 市 。  

張 春 興 ( 1 9 8 8 )。 心 理 學 ， 臺 北 市 ： 東 華 書 局 。  

張 峯 槐 ( 2 0 0 7 )。 運 動 用 品 專 賣 店 服 務 品 質 與 消 費 者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屏 東 縣 。  

張 紹 勳 ( 2 0 0 4 )。 研 究 方 法 ， 臺 中 市 ： 滄 海 書 局 。  

張 維 羽 ( 2 0 0 7 )。 消 費 者 對 於 節 日 套 餐 價 格 接 受 程 度 與 消 費 行  

為 之 探 討。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廣 告 研 究 所， 

臺 北 市 。  

張 曉 芬 ( 2 0 0 4 )。 臺 灣 地 區 家 庭 漁 產 品 消 費 行 為 分 析 與 其 願 付  

    價 格 之 估 算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應 用  

    經 濟 研 究 所 ， 基 隆 市 。  

黃 兆 震 ( 2 0 0 0 )。 網 路 購 物 意 願 之 研 究 ─ 以 電 腦 通 訊 產 品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管 理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黃 志 文 、 張 俊 惠 、 王 毓 琪 ( 2 0 0 1 )。 消 費 者 對 先 發 品 牌 態 度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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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 買 優 勢 之 研 究。環 境 與 管 理 研 究 期 刊， 2 ( 2 )， 9 1 - 1 1 4。 

黃 芳 銘 ( 2 0 0 7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理 論 與 應 用 。 臺 北 市 ： 五 南  

    圖 書 。  

黃 俊 傑 ( 2 0 0 6 )。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 以 社 會 大 眾  

    及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為 例 。 2 0 0 6年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與 健 康 休 閒  

發 展 趨 勢 研 討 會 專 刊 ， 7 0 9 - 7 1 8。  

黃 俊 傑 、 黃 成 志 ( 2 0 0 7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參 與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之 研 究 。 2 0 0 7年 國 際 體 育 運 動 與 健 康 休 閒 發  

    展 趨 勢 研 討 會 專 刊 ， 9 5 5 - 9 6 4。  

黃 俊 傑 、 林 郁 捷 、 蔡 文 星 ( 2 0 0 8 )。 中 部 地 區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參  

    與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動 機 之 研 究 。 北 體 學 報 ， 1 6， 3 8 7 - 3 9 4。 

游 炳 龍 ( 2 0 0 7 )。 農 產 品 標 章 的 認 知 、 信 任 度 與 態 度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農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屏 東 縣 。  

湯 宗 泰 、 劉 文 良 ( 2 0 0 2 )。 電 子 商 務 與 網 路 行 銷 (初 版 )。 臺 北  

市 ： 東 橋 資 訊 。  

樓 永 堅 、 蔡 東 峻 、 潘 志 偉 、 別 蓮 蒂 ( 2 0 0 3 )。 消 費 者 行 為 。 新  

    北 市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  

資 策 會 ( 1 9 9 7 )。 電 子 商 業 答 客 問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  

資 策 會 ( 2 0 0 6 )。 2 0 0 6 台 灣 電 子 商 務 市 場 規 模 挑 戰 1 5 0 0 億 元   

    2 0 0 7 持 續 成 長 。 2 0 1 0 年 8 月 1 6 日 ，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m i c . i i i . o r g . t w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p r e s s r o o m / p o p _ p r e s s f u l l . a s p ?  

    s n o = 2 7 6 & t y p e 1 = 1  

資 策 會 ( 2 0 0 9 )。2 0 0 9 年 台 灣 線 上 購 物 市 場 現 況 再 創 高 峰 -台 灣  

網 購 市 場 規 模 預 估 3 11 6 億 。 2 0 1 0 年 8 月 1 9 日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m i c . i i i . o r g . t w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p r e s s r o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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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p _ p r e s s f u l l . a s p ? s n o = 1 7 3 & t y p e 1 = 2  

楊 大 緯 ( 2 0 0 0 )。 網 路 購 物 意 願 之 影 響 因 素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大 同 大 學 事 業 經 營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楊 中 芳 ( 1 9 9 4 )。 廣 告 心 裡 原 理 ： 探 討 廣 告 背 後 的 心 裡 歷 程 。  

    臺 北 市 ： 遠 流 出 版 。  

楊 國 樞 、 文 崇 一 、 吳 聰 賢 ( 1 9 8 9 )。 社 會 及 行 為 科 學 研 究 法 。  

    臺 北 市 ： 東 華 書 局 。  

榮 泰 生 ( 1 9 9 9 )。 消 費 者 行 為 。 臺 中 市 ： 五 南 文 化 。  

臺 灣 技 術 支 援 中 心 ( 2 0 1 0 )。M I C : 2 0 1 0 台 灣 線 上 購 物 市 場 規 模  

3 , 5 8 3 億 元 。 2 0 1 0 年 1 2 月 2 3 日 ，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e d n t a i w a n . c o m / a r t i c l e - 1 7 6 1 5 - M I C 2 0 1 0 % E 5  

% 8 F % B 0 % E 7 % 8 1 % A 3 % E 7 % B 7 % 9 A % E 4 % B 8 % 8 A % E 8 % B  

3 % B C % E 7 % 8 9 % A 9 % E 5 % B 8 % 8 2 % E 5 % A 0 % B 4 % E 8 % A 6 %  

8 F % E 6 % A 8 % A 1 3 5 8 3 % E 5 % 8 4 % 8 4 % E 5 % 8 5 % 8 3 - A s i a . h t m  

l  

黎 建 忠 ( 2 0 0 7 )。總 統 盃 全 國 慢 速 壘 球 賽  六 日 起 展 開 激 戰。中  

央 社。2 0 1 0 年 9 月 6 日，資 料 來 源：h t t p : / / w w w. c s p s a . o r g .  

t w / o t h e r / n e w s 1 6 . h t m  

鄭 志 富 、 吳 國 銑 、 蕭 嘉 惠 ( 2 0 0 0 )。 運 動 行 銷 學 。 臺 北 市 ： 華  

    泰 文 化 。  

劉 陳 宏 ( 2 0 0 1 )。 成 組 產 品 角 色 與 類 型 之 搭 配 、 品 牌 知 名 度 、  

    價 格 折 扣 幅 度 對 消 費 者 價 值 認 知 與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實 踐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熊 祥 林 ( 1 9 9 0 )。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 臺 北 市 ， 理 明 叢 書 。  

蔣 惠 蓮 ( 2 0 0 3 )。 網 站 環 境 特 性 與 產 品 特 性 對 消 費 者 網 陸 購 物  

    行 為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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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理 研 究 所 ， 高 雄 縣 。  

賴 其 勛 (譯 ) ( 2 0 0 1 )。 消 費 者 行 為 。 臺 中 市 ： 滄 海 書 局 。  

賴 孟 寬 、 王 崇 昱 、 林 淑 梅 、 白 純 菁 、 陳 怡 蓉 ( 2 0 0 4 )。 新 產 品  

    品 牌 策 略 對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情 感 、 知 覺 風 險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 編 號 ： 

N S C 9 1 - 2 4 1 6 - H - 0 0 6 - 0 0 3)， 未 出 版 。 

賴 富 國 ( 2 0 0 8 )。 臺 南 縣 慢 速 壘 球 運 動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體 育 教 學 研  

    究 所 ， 臺 東 縣 。  

盧 西 鵬 ( 2 0 0 5 )。 網 路 行 銷 。 臺 北 市 ： 雙 葉 書 廊 。  

盧 昭 燕 ( 2 0 0 8 )。 不 夜 臺 灣 ， 2 4 小 時 取 貨 。 天 下 雜 誌 ， 3 9 2，  

    1 0 8 - 1 1 0。  

謝 偉 勛 (譯 )( 2 0 0 0 )。 e 網 打 盡：電 子 商 務 的 5 大 經 營 法 則 與 8  

大 成 功 關 鍵 (初 版 )。 臺 北 市 ： 藍 鯨 出 版 社 。  

蕭 廣 中 ( 1 9 9 4 )。 綠 色 商 品 購 買 行 為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蕭 銘 雄 、 鄭 曉 平 ( 2 0 0 8 )。 以 延 伸 式 科 技 接 受 模 型 探 討 消 費 者  

    線 上 投 保 人 壽 保 險 之 意 願。電 子 商 務 學 報， 1 0 ( 1 )， 1 - 2 6。 

魏 文 欽 、 柯 玉 鳳 ( 2 0 0 8 )。 消 費 態 度 與 綠 色 消 費 者 行 為 因 果 關  

    係 之 實 證 研 究。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L I S R E L，1 ( 1 )， 

    2 3 - 4 2。  

顏 永 森 ( 1 9 9 7 )。 銷 售 網 站 服 務 品 質 對 消 費 者 態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臺 北 市。 

蘇 士 博 ( 2 0 0 9 )。 臺 灣 地 區 職 業 棒 球 網 站 線 上 消 費 者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行 為 意 向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 臺 中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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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部 分  

 

A a k e r ,  D .  A . ,  S t a y m a n ,  D .  M .  &  H a g e r t y  M .  R .  ( 1 9 8 6 ) .  Wa r m t h   

i n  a d v e r t i s i n g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i m p a c t  a n d  s e q u e n c e   

e f f e c t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2 ( 4 ) ,  3 6 5 - 3 8 1 .  

A a k e r ,  D .  A . ,  &  S t a y m a n ,  D .  M .  ( 1 9 9 0 ) .  M e a s u r i n g  a u d i e n c e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c o m m e r c i a l s  a n d  r e l a t i n g  t h e m  t o  a d   

i m p a c t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0 ( 4 ) ,  7 - 1 7 .  

A j z e n ,  I . ( 1 9 8 5 ) .  F r o m  i n t e n t i o n s  t o  a c t i o n :  A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u r.  A c t i o n - c o n t r o l :  F r o m  c o b n i t i o n  t o   

    b e h a v i o u r .  H e i d e l b e r g :  s p r i n g - Ve r l a g .  

A l b a ,  J . ,  L y n c h ,  J . ,  We i t z ,  B . ,  J a n i s z e w s k i ,  C . ,  L u t z ,  R . ,   

S a w y e r ,  A .  &  W o o d ,  S .  ( 1 9 9 7 ) .  I n t e r a c t i v e  h o m e   

s h o p p i n g :  c o n s u m e r ,  r e t a i l e r ,  a n d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i n c e n t i v e s  t o  p a r t i c i p a t e  i n  e l e c t r o n i c  m a r k e t p l a c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1 ,  3 8 – 5 3 .  

A l l p o r t ,  G.  W.  ( 1 9 3 5 ) .  A t t i t u d e s .  I n c .  M u r c h i s o n  e d s ,  A   

h a n d b o o k  o f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W o r c e s t e r ,  M a s s :  C l a r k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A n g e h r n ,  A .  A .  &  M e y e r ,  J .  F .  ( 1 9 9 7 ) .  D e v e l o p i n g  m a t u r e   

i n t e r n e t  s t r a t e g i e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M a n a g e m e n t ,   

3 7 - 4 3 .  

B a g o z z i ,  R .  P .  ( 1 9 9 2 ) .  T h e  s e l f - r e g u l a t i o n  o f  a t t i t u d e s ,   

i n t e n t i o n s ,  a n d  b e h a v i o r .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Q u a r t e r l y ,   

5 5 ( 2 ) ,  1 7 8 - 2 0 5 .  

B a g o z z i ,  R .  P . ,  &  Y i ,  Y.  ( 1 9 8 8 ) .  O n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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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s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1 6 ( 1 ) ,  7 4 - 9 4 .  

B e l l m a n ,  S . ,  L o h s e ,  G .  L .  &  J o h n s o n ,  E .  J .  ( 1 9 9 9 ) .  P r e d i c t o r s  o f   

o n l i n e  b u y i n g  b e h a v i o r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o f  t h e  A C M ,  4 2 ( 1 2 ) ,  

3 2 - 3 8 .  

B e r s c h e i d ,  E .  ( 1 9 8 3 ) .  E m o t i o n  i n  C l o s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e d .   

K e l l e y ,  H .  H . ,  B e r s c h e i d ,  E . ,  C h r i s t e n s e n ,  A . ,  H a r v e y ,  J .   

H . ,  H u s t o n ,  T.  L ,  L e v i n g e r ,  G. ,  M c C l i n t o c k  E . ,  P e p l a u ,  L .   

A . ,  &  P e t e r s o n ,  D .  R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  F r e e m a n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M i n i a r d ,  P.  W. ,  &  E n g e l ,  J .  F .  ( 2 0 0 1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9 t h  e d . ) ,  H a r c o u r t  C o l l e g e   

P u b l i s h e r s ,  F o r t h  Wo r t h .  

C a s p e r ,  J .  ( 2 0 0 7 ) .  S p o r t  c o m m i t m e n t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f r e q u e n c y   

a n d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s e g m e n t a t i o n  b a s e d  o n  a g e ,   

g e n d e r ,  i n c o m e  a n d  s k i l l  l e v e l  w i t h  U S  t e n n i s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E u r o p e a n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Q u a r t e r l y ,   

7 ( 3 ) ,  2 6 9 - 2 8 2 .  

C h e u n g ,  C .  M  . K . ,  C h a n ,  G.  W.  W. ,  &  L i m a y e m ,  M .  ( 2 0 0 5 ) .  A   

c r i t i c a l  r e v i e w  o f  o n l i n e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e m p i r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m e r c e  i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3 ( 4 ) ,  1 - 1 9 .  

C o h e n ,  J .  B .  &  A r e n i  C .  S .  ( 1 9 9 1 ) .  A f f e c t  a n d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i n  H a n d b o o k  o f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E d s .  T . S .   

R o b e r t s o n  a n d  H .  H .  K a s s a r j i a n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1 8 8 - 2 4 0 .  

D a v i s  F . D . ( 1 9 8 6 ) .  A  T e c h n o l o g y  A c c e p t a n c e  M o d e l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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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 p i r i c a l l y  T e s t i n g  N e w  E n d - U s e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u l t s .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M I T  S l o a n   

    S c h o o l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D u n c a n ,  C .  P . ,  &  R i c h a r d ,  W .  O .  ( 1 9 8 2 ) .  E x t e r n a l  s e a r c h :  t h e   

    r o l e  o f  c o n s u m e r  b e l i e f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9 ( 1 ) ,  3 2 - 4 3 .  

E r i c k s o n ,  G.  M . ,  J o h a n s s o n ,  J .  K . ,  &  C h a o ,  P.  ( 1 9 8 4 ) .  I m a g e   

v a r i a b l e s  i n  m u l t i - a t t r i b u t e  p r o d u c t  e v a l u a t i o n s :   

c o u n t r y - o f - o r i g i n  e f f e c t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1 ( 1 ) ,  6 9 4 - 6 9 9 .  

F i s h b e i n ,  M . ,  &  A j z e n ,  I .  ( 1 9 7 5 ) .  B e l i e f ,  A t t i t u d e ,  I n t e n t i o n   

a n d  B e h a v i o r :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c h   

R e a d i n g .  M A :  A d d i s o n─We s l e y : 6 .  

F o r n e l l ,  C . ,  &  L a r c k e r ,  F .  ( 1 9 8 1 ) .  E v a l u a t i n g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s  w i t h  u n o b s e r v a b l e  v a r i a b l e s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e r r o r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8 ( 1 ) ,  3 9 - 5 0 .  

G r u e n ,  T .  W . ,  S u m m e r s ,  J .  O . ,  &  A c i t o ,  F .  ( 2 0 0 0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a r k e t i n g  a c t i v i t i e s ,  c o m m i t m e n t ,  a n d   

m e m b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s  i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4 ,  3 4 - 4 9 .  

H a i r ,  J . F . ,  A n d e r s o n ,  R .  E . ,  Ta t h a m ,  R . L . ,  &  B l a c k ,  W. C .   

( 1 9 9 5 ) .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W i t h  R e a d i n g s , N Y:   

M a c M i l l a n .  

H a n n a ,  N . ,  &  Wo z n i a k ,  R .  ( 2 0 0 1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a n   

A p p l i e d  A p p r o a c h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e a r s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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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u c a t i o n .  

H i r s c h m a n ,  E .  C .  ( 1 9 9 2 ) .  T h e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o f  a d d i c t i o n :   

t o w a r d  a  g e n e r a l  t h e o r y  o f  c o m p u l s i v e  c o n s u m p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9 ,  1 5 5 - 1 7 9 .  

H o f f m a n ,  D . L . ,  &  N o v a k ,  T . P.  ( 1 9 9 6 ) .  A  n e w  m a r k e t i n g   

p a r a d i g m  f o r  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m e r c e .  T h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o c i e t y :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  1 3 ( 1 ) ,  4 3 - 5 4 .  

H o l b r o o k ,  M .  B .  &  B a t r a ,  R .  ( 1 9 8 7 ) .  A s s e s s i n g  t h e  r o l e  o f   

e m o t i o n s  a s  m e d i a t o r s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p o n s e s  t o   

a d v e r t i s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4 ( 3 ) ,   

4 0 4 - 4 2 0 .  

I n n i s ,  D .  E . ,  &  R a o ,  U .  ( 1 9 9 1 ) .  T h e  u s e f u l n e s s  o f  p r o d u c t   

w a r r a n t e e s  f o r  r e p u t a b l e  a n d  n e w  b r a n d s .  A d v a n c e s  i n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8 ,  3 1 7 - 3 2 2 .  

J a r v e n p a a ,  S .  L . ,  &  To d d ,  P.  A .  ( 1 9 9 7 ) .  C o n s u m e r  r e a c t i o n s   

t o  e l e c t r o n i c  s h o p p i n g  o n  t h e  w o r l d  w i d e  w e b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m e r c e ,  1 ( 2 ) ,   

5 9 - 8 8 .  

J ö r e s k o g ,  K .  G. ,  &  S ö r b o m ,  D .  ( 1 9 9 2 ) .  L I S R E L  8 :  U s e r ' s   

R e f e r e n c e  G u i d e .  C h i c a g o :  S c i e n t i f i c  S o f t w a r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u s l i n ,  P .  N . ,  &  L a u k k a ,  P .  ( 2 0 0 4 ) .  E x p r e s s i o n ,  p e r c e p t i o n ,   

a n d  i n d u c t i o n  o f  m u s i c a l  e m o t i o n s :  a  r e v i e w  a n d  a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t u d y  o f  e v e r y d a y  l i s t e n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N e w  M u s i c  R e s e a r c h ,  3 3 ( 3 ) ,  2 1 7 - 2 3 8 .  

K a l a k o t a ,  P . ,  &  W h i n s t o n ,  A .  B .  ( 1 9 9 7 ) .  F r o n t i e r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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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m e r c e ,  N e w  Yo r k :  A d d i s o n - We s l e y .  

K i a n g ,  M .  Y . ,  R a g h u ,  T .  S . ,  &  S h a n g ,  H .  M .  ( 2 0 0 0 ) .   

M a r k e t i n g  o n  t h e  i n t e r n e t - w h o  c a n  b e n e f i t  f r o m  a n   

o n l i n e  m a r k e t i n g  a p p r o a c h .  D e c i s i o n  S u p p o r t  S y s t e m  ,   

2 7 ,  3 8 3 - 3 9 3 .  

K i m ,  M . ,  &  L e n n o n ,  S .  J .  ( 2 0 0 0 ) .  Te l e v i s i o n  s h o p p i n g  f o r   

a p p a r e l  i n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e f f e c t  o f  p e r c e i v e d   

a m o u n t  o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o n  p e r c e i v e d  r i c k s  a n d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s .  F a m i l y  a n d  C u s t o m e r  S c i e n c e s  R e s e a r c h   

J o u r n a l ,  2 8 ( 3 ) ,  3 0 1 - 3 3 0 .  

K o t l e r ,  P .  ( 1 9 9 1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n d  C o n t r o l ,  7 t h  e d . ,  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K o t l e r ,  P .  ( 1 9 9 4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8 t h  e d . ,  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K o t l e r ,  P.  ( 2 0 0 3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11 t h  e d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e a r s o n  E d u c a t i o n .  

K o t l e r ,  P.  &  A r m s t r o n g  G.  ( 1 9 9 7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M a r k e t i n g   

7 t h  e d .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L a r o c h e ,  M . ,  K i m ,  C . ,  &  Z h o u ,  L .  ( 1 9 9 6 ) .  B r a n d  f a m i l i a r i t y   

a n d  c o n f i d e n c e  a s  d e t e r m i n a t e s  o f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   

a n  e m p i r i c a l  t e s t  i n  a  m u l t i p l e  b r a n d  c o n t e x t .  J o u r n a l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s e a r c h ,  3 7 ,  1 1 5 - 1 2 0 .  

L a z a r u s ,  R .  S .  ( 1 9 9 1 ) .  E m o t i o n  a n d  A d a p t a t i o n .  N e w  Yo r k ,   

O x f o r d .  

L i a n g ,  T .  P. ,  &  H u a n g  J .  S .  ( 1 9 9 8 ) .  A n  e m p i r i c a l  s t u d y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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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s u m e r  a c c e p t a n c e  o f  p r o d u c t s  o n  e l e c t r o n i c  m a r k e t s :  a   

t r a n s a c t i o n  c o s t  m o d e l ,  D e c i s i o n  S u p p o r t  S y s t e m s ,  2 4 ( 1 ) ,   

2 9 - 4 3 .  

L i a w,  G.  F. ,  Z h u ,  Z . ,  &  L e e ,  Y.  H .  ( 2 0 0 5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r i s k   

r e d u c t i o n  s t r a t e g i e s  o n  c o n s u m e r s ’  r i s k  p e r c e p t i o n s  a n d   

o n l i n e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  P a n - P a c i f i c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8 ( 1 ) ,  1 - 3 7 .  

M a n o ,  H . ,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3 ) .  A s s e s s i n g  t h e   

d i m e n s i o n a l i t y  a n d  s t r u c t u r e  o f  t h e  c o n s u m p t i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  e v a l u a t i o n ,  f e e l i n g ,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2 0 ,  4 5 1 - 4 5 6 .  

M c K e n d r i c k ,  J .  ( 1 9 9 8 ) .  N e w  w e b  t o o l  g o e s  b e y o n d   

b r o c h u r e w a r e ,  M i d r a n g e  S y s t e m s ,  11 ( 8 ) ,  8 .  

M e h r a b i a n ,  A .  &  R u s s e l l ,  J .  A .  ( 1 9 7 4 ) .  T h e  b a s i c  e m o t i o n a l   

i m p a c t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3 8 ( 1 ) ,  2 8 3 - 3 0 1 .  

M o r w i t z ,  V .  G . ,  &  S c h m i t t l e i n ,  D .  ( 1 9 9 2 ) .  U s i n g   

s e g m e n t a t i o n  t o  i m p r o v e  s a l e s  f o r e c a s t s  b a s e d  o n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  w h i c h  ‘ i n t e n d e r s ’  a c t u a l l y  b u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9 ( 4 ) ,  3 9 1 - 4 0 5 .  

P a r k ,  C .  W. ,  J u n ,  S .  Y. ,  &  S h o c k e r ,  A .  D .  ( 1 9 9 6 ) .  C o m p o s i t e   

b r a n d i n g  a l l i a n c e s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e x t e n s i o n  a n d   

f e e d b a c k  e f f e c t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3 ( 4 ) ,   

4 5 3 - 4 6 6 .  

P e t e r ,  J .  P.  &  O l s o n  J .  C .  ( 2 0 0 1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S t r a t e g y ,  N e w  Yo r k :  M c G r a w  H i l l .  



 

 137

P l u t c h i k ,  R .  ( 1 9 8 0 ) .  E m o t i o n :  A  P s y c h o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S y n t h e s i s ,  N e w  Yo r k :  H a r p e r  &  R o w.  

R o s e n b e r g ,  M .  J .  &  H a n l a n d ,  J .  C .  ( 1 9 6 0 ) .  L o w - c o m m i t m e n t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J o u r n a l  o f  A b n o r m a l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2 ,  3 6 7 - 7 2 .  

S e o ,  W.  J . ,  G r e e n ,  B .  C . ,  K o ,  Y.  J . ,  L e e ,  S . ,  &  S c h e n e w a r k ,  J .   

( 2 0 0 7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w e b  C o h e s i o n ,  w e b  C o m m i t m e n t ,   

a n d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w e b s i t e  o n  i n t e n t i o n s  t o  u s e  N F L   

t e a m s '  w e b s i t e s .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1 0 ( 3 ) ,   

2 3 1 - 2 5 2 .  

S e w a l l ,  A .  ( 1 9 7 8 ) .  M a r k e t  s e g m e n t a t i o n  b a s e d  o n  r a t i n g s  o f   

p r o p o s e d  p r o d u c t  d e s i g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5 ( 4 ) .  5 5 7 - 5 6 4 .  

S h a p i r o ,  C .  ( 1 9 8 3 ) .  P r e m i u m s  f o r  h i g h  q u a l i t y  p r o d u c t s  a s   

r e t u r n s  t o  r e p u t a t i o n s .  T h e  Q u a r t e r l y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  9 8 ( 4 ) ,  6 5 9 - 6 8 0 .  

S i l v e r s t e i n ,  M . ,  &  F i s k e ,  N .  ( 2 0 0 3 ) .  T r a d i n g  U p — t h e  N e w   

A m e r i c a n  L u x u r y ,  t h e  B o s t o n  C o n s u l t i n g  G r o u p ,  I n c .   

S m i t h ,  R .  E . ,  &  S w i n y a r d ,  W.  R .  ( 1 9 8 2 ) .  I n f o r m a t i o n  r e s p o n s e   

m o d e s :  a n  i n t e g r a t e d  a p p r o a c h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4 6 ,   

8 1 - 9 3 .  

S p e a r s ,  N . ,  &  S i n g h ,  S .  N .  ( 2 0 0 4 ) .  M e a s u r i n g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b r a n d  a n d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C u r r e n t   

I s s u e s  a n d  R e s e a r c h  i n  A d v e r t i s i n g ,  2 6 ( 2 ) ,  5 3 - 6 6 .  

S u t t o n ,  W .  A . ,  M c D o n a l d ,  M .  A . ,  M i l n e ,  G .  R .  &  C i m p e r m a n ,   

J .  ( 1 9 9 7 ) .  C r e a t i n g  a n d  f o s t e r i n g  f a n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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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6 ( 1 ) ,   

1 5 - 2 2  .  

T a x ,  S .  S . ,  B r o w n ,  S .  W . ,  &  C h a n d r a s h e k a r a n ,  M .  ( 1 9 9 8 ) .   

C u s t o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s  o f  s e r v i c e  c o m p l a i n t  e x p e r i e n c e s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a r k e t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2 ( 2 ) ,  6 0 - 7 6 .  

T u r b a n ,  E . ,  L e e ,  J . ,  K i n g ,  D . ,  &  C h u n g ,  H .  M .  ( 2 0 0 0 ) .   

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m e r c e :  A  M a n a g e r i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V i j a y a s a r a t h y ,  L .  R . ,  &  J o n e s ,  J .  M .  ( 2 0 0 0 ) .  P r i n t  a n d  i n t e r n e t   

c a t a l o g  s h o p p i n g :  a s s e s s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i n t e n t i o n s .   

I n t e r n e t  R e s e a r c h ,  1 0 ( 3 ) ,  1 9 1 - 2 0 2 .  

W a r d ,  M .  R . ,  &  L e e ,  M .  J .  ( 1 9 9 9 ) .  I n t e r n e t  S h o p p i n g ,   

C o n s u m e r  S e a r c h  a n d  P r o d u c t  B r a n d i n g ,  W o r k i n g  P a p e r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I l l i n o i s ,  U r b a n a - C h a m p a i g n   

[ O n - l i n e ] . A v a i l a b l e :  h t t p : / / w w w . u i u c . e d u / p h / w w w /  

w a r d l / b r a n d 5 . P D F  

W e s t b r o o k ,  R .  A .  ( 1 9 8 7 ) .  P r o d u c t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b a s e d   

a f f e c t i v e  r e s p o n s e s  a n d  p o s t p u r c h a s e  p r o c e s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4 ,  2 5 8 - 2 7 0 .  

Z e i t h a m l ,  V.  A . ,  B e r r y ,  L .  L . ,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1 9 9 6 ) .  T h e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0 ,  3 1 - 4 6 .  

Z h a n g ,  Z . ,  Wo n ,  D . ,  &  P a s t o r e ,  D .  L .  ( 2 0 0 5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c o m m e r c i a l i z a t i o n  o n  p u r c h a s i n g   

i n t e n t i o n s  o f  s p o n s o r s '  p r o d u c t s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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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a r t e r l y ,  1 4 ,  1 7 7 - 1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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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 

    非常感謝您抽空填答此問卷。本問卷為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研究

目的為棒壘球用品網路購物消費者對網站環境的信念、情感、態度及行為意圖

之關係，本問卷採匿名方式，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移作他

用或向外批露，敬請您安心填答。本問卷並無標準答案，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

與實際情況回答即可。謝謝您的參與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暨碩士班

指導教授： 鄭桂玫 博士

                                      研究生： 周威甫 敬上

附錄一 預試問卷 

請問您是否有過在網路上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的經驗？ 
□有  □無 

(填「無」者，請翻至第4頁填完「個人資料」後，即可繳回此份問卷) 
 
若您有在拍賣網站上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的經驗，您比較常到哪一個拍賣網站購

物？ 
□Yahoo奇摩拍賣網  □露天拍賣網  □PChome線上購物網  □HiNet拍賣網 
□樂天市場網路購物中心   □其他             
 
接著，請您按您剛剛所勾選的網站，選填後續所有問項 
 
【第一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對「所選擇的」網站整體的感覺，請依 

            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吸引人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輕鬆愉快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很酷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的設計是體貼友善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上此網站令人有挫折感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令人感到難受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令人感到困惑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看後覺得單調乏味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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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對「所選擇的」網站之認識的程度，請 
            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此網站的產品資訊敘述是明確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產品資訊經常更新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產品資訊是正確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相關產品資訊是完整的 □1  □2  □3 □4 □5 

此網站資訊內容分類雜亂，不易尋找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賣家的相關資訊是完整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交易機制說明能讓我充分了解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常見問題與回答足夠處理我的疑問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語言版本足夠我所需 □1  □2  □3 □4 □5 

此網站放了許多不必要的資訊內容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相關網站連結對我是有幫助的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隱私保護政策的說明是詳盡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資訊內容編排方式易於閱讀 □1  □2  □3 □4 □5 

此網站的版面簡潔明瞭 □1  □2  □3 □4 □5 

此網站使用的圖片都是吸引人的 □1  □2  □3 □4 □5 

此網站多媒體運用的效果不錯 □1  □2  □3 □4 □5 

此網站使用一致的視覺設計 □1  □2  □3 □4 □5 

此網站整體組織讓我感到沒有條理 □1  □2  □3 □4 □5 

此網站標題和本文字體的大小是適當的 □1  □2  □3 □4 □5 

此網站本文和背景在顏色的選擇有適當的對比及協

調性 
□1  □2  □3 □4 □5 

此網站整體風格與網站主題是吻合的 □1  □2  □3 □4 □5 

此網站各個網頁的長度是適當的 □1  □2  □3 □4 □5 

此網站執行和下載的速度是快速的 □1  □2  □3 □4 □5 

此網站能迅速即時回應使用者需求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安全措施是足夠的(如加密、認證等)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付款方式可滿足各種付款方式的需要 □1  □2  □3 □4 □5 

此網站操作介面清楚明瞭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會員管理是簡單好用的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客戶交易資料查詢功能是實用的 □1  □2  □3 □4 □5 

此網站可以讓我輕易地表達個人意見及看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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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站內外的資源連結沒有連結不到的情形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足夠的輔助工具可幫助我更快找到相關

資料 
□1  □2  □3 □4 □5 

操作此網站是簡單的 □1  □2  □3 □4 □5 

【第三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使用過「所選擇的」網站後，您個人對 

            整個網站的態度，請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我很喜歡在此網站瀏覽各種相關資訊 □1  □2  □3 □4 □5 

此網站很吸引人上網瀏覽 □1  □2  □3 □4 □5 

瀏覽此網站後，我對棒壘球運動用品購物網站的評價

是正面的 
□1  □2  □3 □4 □5 

我喜歡在此網站購物 □1  □2  □3 □4 □5 

此網站很吸引人在此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在此網站購物後，我對此網站的評價是正面的 □1  □2  □3 □4 □5 

【第四部分】此部份是請教您使用過「所選擇的」網站後，對此網站 

            後續可能採取的行動，請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我打算繼續使用此網站 □1  □2  □3 □4 □5 

我以後還會常常連上此網站瀏覽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我願意將本網站介紹給我的朋友及其他人 □1  □2  □3 □4 □5 

我願意將此網站加到「我的最愛」 □1  □2  □3 □4 □5 

與其它同類網站相比，此網站會是我購買棒壘球運動

用品的第一選擇 
□1  □2  □3 □4 □5 

我以後會經常在此網站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我很樂於提供我個人消費習慣給此網站，以便該網站

以後能提供更適合我的服務 
□1  □2  □3 □4 □5 

若在此網站遭遇問題，我會換至另一網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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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個人資料 

性別： 
      1.□男    2.□女 
 
年齡： 
      1.□20歲(含)以下 2.□21~25歲   3.□26~30歲   4.□31~35歲    
      5.□36~40歲      6.□41~45歲   7.□46歲(含)以上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 
      1.□資訊業  2.□公務人員  3.□金融業  4.□大眾傳播  5.□教師   
      6.□製造業  7.□軍警人員  8.□服務業  9.□自由業   10.□學生   

     11.□其它______ 
 
居住地： 
      1.□北部(臺北、桃園、新竹、苗栗)  
      2.□中部(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3.□南部(臺南、高雄、屏東) 
      4.□東部(宜蘭、花蓮、臺東) 
      5.□離島(澎湖、金門、馬祖) 
 
平均月收入： 
      1.□6000(含)以下  2.□6001~10000   3.□10001~20000     
      4.□20001~30000   5.□30001(含)以上 
 
接觸網路時間： 
      1.□1年(含)以下   2.□2~4年  3.□5~7年  4.□8年(含)以上 
 
平均每天上網時數： 

1. □1小時(含)以下  2.□2~4小時  3.□5~7小時  4.□8小時(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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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請問您是否有過在網路上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的經驗？ 
□有  □無 

(填「無」者，請翻至第4頁填完「個人資料」後，即可繳回此份問卷) 
 
若您有在拍賣網站上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的經驗，您比較常到哪一個拍賣網站購

物？ 
□Yahoo奇摩拍賣網  □露天拍賣網  □PChome線上購物網  □HiNet拍賣網 
□樂天市場網路購物中心   □其他             
 
接著，請您按您剛剛所勾選的網站，選填後續所有問項 
 
【第一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對「所選擇的」網站整體的感覺，請依 

            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吸引人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輕鬆愉快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是很酷的 □1  □2  □3 □4 □5 

整體而言，上此網站令人有挫折感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令人感到難受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令人感到困惑 □1  □2  □3 □4 □5 

整體而言，此網站看後覺得單調乏味 □1  □2  □3 □4 □5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 

    非常感謝您抽空填答此問卷。本問卷為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研究

目的為棒壘球用品網路購物消費者對網站環境的信念、情感、態度及行為意圖

之關係，本問卷採匿名方式，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移作他

用或向外批露，敬請您安心填答。本問卷並無標準答案，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

與實際情況回答即可。謝謝您的參與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暨碩士班

指導教授： 鄭桂玫 博士

                                      研究生： 周威甫 敬上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棒壘球用品消費者對網站環境的信念、情感、態度及行為意圖關係之問卷



 

145 
 

【第二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對「所選擇的」網站之認識的程度，請 
            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此網站的產品資訊敘述是明確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產品資訊經常更新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產品資訊是正確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相關產品資訊是完整的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賣家的相關資訊是完整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交易機制說明能讓我充分了解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常見問題與回答足夠處理我的疑問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隱私保護政策的說明是詳盡的 □1  □2  □3 □4 □5 

此網站的資訊內容編排方式易於閱讀 □1  □2  □3 □4 □5 

此網站的版面簡潔明瞭 □1  □2  □3 □4 □5 

此網站使用的圖片都是吸引人的 □1  □2  □3 □4 □5 

此網站多媒體運用的效果不錯 □1  □2  □3 □4 □5 

此網站標題和本文字體的大小是適當的 □1  □2  □3 □4 □5 

此網站本文和背景在顏色的選擇有適當的對比及協

調性 
□1  □2  □3 □4 □5 

此網站整體風格與網站主題是吻合的 □1  □2  □3 □4 □5 

此網站各個網頁的長度是適當的 □1  □2  □3 □4 □5 

此網站執行和下載的速度是快速的 □1  □2  □3 □4 □5 

此網站能迅速即時回應使用者需求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安全措施是足夠的(如加密、認證等)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付款方式可滿足各種付款方式的需要 □1  □2  □3 □4 □5 

此網站操作介面清楚明瞭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的會員管理是簡單好用的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客戶交易資料查詢功能是實用的 □1  □2  □3 □4 □5 

此網站可以讓我輕易地表達個人意見及看法 □1  □2  □3 □4 □5 

此網站內外的資源連結沒有連結不到的情形 □1  □2  □3 □4 □5 

此網站提供足夠的輔助工具可幫助我更快找到相關

資料 
□1  □2  □3 □4 □5 

操作此網站是簡單的 □1  □2  □3 □4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46 
 

【第三部分】此部份是請問您使用過「所選擇的」網站後，您個人對 

            整個網站的態度，請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我很喜歡在此網站瀏覽各種相關資訊 □1  □2  □3 □4 □5 

此網站很吸引人上網瀏覽 □1  □2  □3 □4 □5 

瀏覽此網站後，我對棒壘球運動用品購物網站的評價

是正面的 
□1  □2  □3 □4 □5 

我喜歡在此網站購物 □1  □2  □3 □4 □5 

此網站很吸引人在此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在此網站購物後，我對此網站的評價是正面的 □1  □2  □3 □4 □5 

 
 
 
 
 
 
【第四部分】此部份是請教您使用過「所選擇的」網站後，對此網站 

            後續可能採取的行動，請依題意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我打算繼續使用此網站 □1  □2  □3 □4 □5 

我以後還會常常連上此網站瀏覽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我願意將本網站介紹給我的朋友及其他人 □1  □2  □3 □4 □5 

我願意將此網站加到「我的最愛」 □1  □2  □3 □4 □5 

與其它同類網站相比，此網站會是我購買棒壘球運動

用品的第一選擇 
□1  □2  □3 □4 □5 

我以後會經常在此網站購買棒壘球運動用品 □1  □2  □3 □4 □5 

我很樂於提供我個人消費習慣給此網站，以便該網站

以後能提供更適合我的服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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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個人資料 

性別： 
      1.□男    2.□女 
 
年齡： 
      1.□20歲(含)以下 2.□21~25歲   3.□26~30歲   4.□31~35歲    
      5.□36~40歲      6.□41~45歲   7.□46歲(含)以上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 
      1.□資訊業  2.□公務人員  3.□金融業  4.□大眾傳播  5.□教師   
      6.□製造業  7.□軍警人員  8.□服務業  9.□自由業   10.□學生   

     11.□其它______ 
 
居住地： 
      1.□北部(臺北、桃園、新竹、苗栗)  
      2.□中部(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 
      3.□南部(臺南、高雄、屏東) 
      4.□東部(宜蘭、花蓮、臺東) 
      5.□離島(澎湖、金門、馬祖) 
 
平均月收入： 
      1.□6000(含)以下  2.□6001~10000   3.□10001~20000     
      4.□20001~30000   5.□30001(含)以上 
 
接觸網路時間： 
      1.□1年(含)以下   2.□2~4年  3.□5~7年  4.□8年(含)以上 
 
平均每天上網時數： 

2. □1小時(含)以下  2.□2~4小時  3.□5~7小時  4.□8小時(含)以上 
 
 
 


